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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制度的新探索
 
[1]



——为罗虎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而序

李锦
 
[2]



我和罗虎同志素昧平生，前几天收到他发来的一则短信，说他的博士论文稿近期拟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论文书稿的题目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兼论中国“国企模式”的形成、内涵和发展》，他希望我能为他的这本书稿写个推荐序言。听到这个选题，我未作思索，便答应下来了。虽然我并不了解罗虎同志，也文债缠身，但听他报来的论文题目，感觉到这个主题的价值，在系统研究方面定然有填写空白的地方。

因为我现在正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想看看来自一线同志是怎样认识问题的，我便答应了罗虎同志。何况，我国大学很少有老师与学生就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做课题的。现在，在央企中有年轻人做这样艰深课题的研究，应该得到鼓励与支持。并借此机会，陈述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理论体系的看法。


研究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件事，使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十八大前。当时，应人民出版社所约，我主编了一本党的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解读十八大报告时，萌生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理论体系的想法。动起笔来，才知道研究何其艰难。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觉得这个体系是庞大的，我们国家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教科书，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现。理论上没有现成的东西参考，我只能扣住制度自信来写，这样写也还集中一点。后来王勇同志看到书稿，对扣住制度自信的写法是充分肯定的。

因为十八大报告里有老路、歪路与新路的说法。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而新路是靠制度支撑的。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后，最大的功劳是建立一套国资监管制度，尽管这个制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我国国有企业多年来一直陷于被所谓主流经济学者和部分公众“好也骂、不好更要骂”的尴尬境地。在部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代表自居的我国经济学者眼中，这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和国家政策支持的结果，这都意味着“国进民退”。他们认为，以党的领导和国有控股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过渡性和临时性制度，迟早要朝着完全“西化”的西方主流企业模式来发展。平时习惯于说国企好话的多是党政干部，其理论和学术价值相对较低。中国的现实确实需要拿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出来。这样才能理直气壮，理不直，气也壮不起来。

当时，从制度自信上写，还因为我手头有一大堆文件，这些文件是制度的反映。这要感谢彭华岗同志，他把国资委那几年方方面面的文件给我看了，我把这些政策都消化了，再用理论语言重新组装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体系。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做到深入研究，离一个理论体系差距仍很远。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与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相继出台。每逢中央重大决策出来，我都写一本理论书，阐述这些理论与政策。这几年，我一直关注这个课题的研究。后来发现有好几家大学与研究机构也做了这方面尝试，但是，这块硬骨头，终究没有人啃得下来。

我觉得，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范畴的提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以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自然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开放新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更好地指导我国国企经济发展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于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

每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我在1995年围绕“资本”这个词研究了近一年，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把“资本”这个词写进去了。《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一书记录了这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也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例如，“所有者管资本”理论的提出，便是创新。如何科学概括这些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是理论界、学术界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范畴的提出，显然具有开创性意义。罗虎的研究课题侧重制度创新，他认为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创新决定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又决定了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创新（这里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党的领导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创新又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者素质和努力程度，进而由其决定了公司的管理制度创新，并由此最终决定了公司的营运和绩效。这样，就可以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五个方面制度即党的领导制度、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融会贯通起来，并由此构建起一个基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框架，这就是他的“国企模式”的基本框架和内在机制。这个逻辑体系是独特的，是属于自己研究出来的。

罗虎同志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当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内容，因此这个研究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难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世界性难题，其前提是要保证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贯彻。因此，要对传统公有制进行产权改革，要找到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实现形式，要研究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大难题。因为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也迟迟拿不出来。

按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及其成功进展，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回顾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建设的过程，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解放思想，突破改革的难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争论了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刚取得执政地位时，仿照苏联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产品数量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逐渐暴露：一是所有制结构单一，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二是经济决策权过于集中，企业成为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缺乏自主权；三是靠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市场机制被完全排斥在外。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效益不高，人民生活日益陷入窘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中国的实际和苏联的困境都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继续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行不通了。中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结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实践，并从中提炼出反映规律的理论成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直面人类国企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根本性难题，努力探索把那些看似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和途径。比如：在所有制结构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既坚持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又坚持建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社会公平；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党的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推进，又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在企业发展上，既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又重视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既重视总量又重视结构，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等等。这样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中国的基本制度、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利用市场经济的长处，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创造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新模式和新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当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所期望的，在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美好。于是，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起，再次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重大的成就和根本的特色，就在于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又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二者的结合与统一，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有三个原则：其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二，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其三，社会主义国家要从宏观层次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以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要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对这一主题和课题的不懈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任务。罗虎同志的这本书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研究的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是对准了这个最大的难题，其分量自然会重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要点


我翻阅了罗虎同志的论文书稿，虽然稿子洋洋十几万字，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旁征博引、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结论可信，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创新性。这也充分印证了我最初的直觉，这个主题的研究确实很有价值，而罗虎同志的研究，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内容，在制度创新等方面填补了国企经济学研究的空白。

在此，我想对中国特色国企经济学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自己的观点，这也是罗虎同志已经做了的并且正在努力的，愿意提出来作为我们共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唯物主义立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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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在长期的国企经济发展实践中，正在形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出发，不照搬不套用，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用这个标准衡量，罗虎同志坚持实践观点，他能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出发，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我认为作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学风值得我学习。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以国企发展和运动的规律为主的任务。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形态。这既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研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把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并从中国的特殊经验中提炼普遍性原则。事实上，在探索把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自由与集中、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稳定与变革、传统与现代等因素有机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基本目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中，更加突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只有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要求出发，才能客观判断我国国企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确立正确的改革评价和检验标准，清醒认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根本动因。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逻辑起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主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问题，都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索的难题。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和鲜明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的协调利益矛盾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动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找出经济改革发展中各种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共识，实现经济更好发展。譬如在企业分配方面，深入阐释如何实现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统一，如何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分配原则：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内容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需要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虎同志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如何创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新意的观点。他根据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党的领导、国有控股、多元治理、科学管理”的内涵。对于国资监管机构下一步如何以管资本为主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下一步如何推进特别是在母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如何在新的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完善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等，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和新观点。

翻看一下简历，罗虎拿出这本书稿不是偶然的。他参加工作不久便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正确理解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石——认识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论重大意义的新视角》。到了2004年，发表《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中远集团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实践和探索》。他一直在思考与写作之中。他的探索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是凭空起高楼。他长期在我国著名的航运央企中远集团的研究发展部门工作，是高级经济师，后担任副主任，在这样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参谋部”和“智囊团”工作，加上他又善于思考、笔耕不辍，承担撰写200余篇企业研究报告，为他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很接地气，写起来有自信心，这也是他的优势所在。

当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也好，“国企模式”研究也好，都是很大的主题，深入研究起来难度很大。而且，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赞成罗虎的立场与态度，但提出“国企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需要更为系统的论证和更长时间的检验，而且目前正在改革过程，有很多变化正在发生，做定论尚需要时间，可以留下更多的余地。希望罗虎在投身火热国企改革发展实践的同时，能够继续不断关注并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研究，形成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原理和逻辑结构，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和传承。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这项事业的研究与探索。

罗虎同志的这本书稿是他去年完成答辩的博士论文稿增补而成，该论文稿最后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在此，我也愿意将这份书稿推荐给大家。

是为序。

2016年8月29日




 [1]
 李锦先生以《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理论体系的要点》为题将本文发表于《现代国企研究》2016年第9期。


 [2]
 李锦，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3]
 《列宁全集》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86页。


序二 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的创新和探索

——为罗虎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而序

刘纪鹏
 
[1]



前几年，因为市场和效益的剧烈波动，中国远洋及其母公司中远集团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上的热点公司。去年8月，中远集团和我国另一家航运央企中海集团实施合并重组，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新组建的公司一度被称为“中国神运”。今年2月，这家被命名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新公司成功组建，一跃成为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国际航运物流供应链服务集团。评论普遍认为，中远集团、中海集团两大航运央企资产庞大、人员众多、全球经营、业务复杂，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新集团的平稳快速组建，可以说创造了央企改革重组的成功案例。

作为一位国企改革和资本运作的长期研究者，我特别注意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主要的业务重组方案设计中，对于难度最大、至关重要的原两大集团所属多家上市公司重组没有采用一般常用的简单吸收合并方案，而是对四家主要上市公司进行重新定位，确定了集装箱运输、码头经营、航运金融、油气运输四大上市平台，特别是将原来作为集装箱运输上市平台的中海集运创造性地转变为新集团新支柱业务航运金融的上市平台，并通过大规模的资产置换来实现，形成并最终完成了涉及74项交易、600多亿资产、3.8万员工的被资本市场称为“史上最复杂交易”的整合方案。

本书的作者罗虎同志就长期在中远集团这样一家始终处于我国国企改革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前沿的大型跨国中央企业工作，现在担任新组建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研究咨询中心/技术中心副主任、高级经济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远集团几十年来改革发展的历程就是我国典型国企改革发展的缩影，中远集团至今所形成的国企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集中体现。由此，长期在中远集团多个企业和岗位工作，特别是长期在作为中远集团“参谋部”和“智囊团”的研究发展中心工作的经历和积累，加之他善于思考、勤于写作，工作之余在全国性学术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企业研究论文，为罗虎同志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也就使他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合适研究者。去年，罗虎同志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武汉大学组织的论文答辩，本书就是他的博士论文稿稍加修订补充而成。

本书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全面分析并充分借鉴西方国有企业发展和监管经验的基础上，主要从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和发展完善三个大的方面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首次阐释了“国企模式”的概念及内涵。特别是按照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本书着重对下一步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专章分别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五大制度角度进行了系统阐述，最后提出了一个综合五大制度创新来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理论框架。总的来看，我认为，本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创新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和指导价值的新思路和新观点。这里仅举几点为例。


1.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并非在现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新设而主要是在符合条件的现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础上改建的观点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深化改革的最新提法和最大亮点，也是这两年来争议最大的难点和焦点。对此，罗虎同志分析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并不是如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像国资委成立前，在有些地方曾经出现的三层国资监管架构，即在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之间再专门组建一层国有资本经营公司。究其实质，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并非在现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新设，而是在对已有极少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改建外，更主要的是在建立健全了规范董事会和公司治理机构并经过行业重组整合的现中央企业集团公司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我也赞成这一观点。我曾经在不少场合强调，抛开现有集团公司新设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绝不可取，只会造成委托代理链条的无意义扩展及国资监管成本的无谓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其与现有集团公司争地盘、争利益、与国资委撞车的混乱格局。

罗虎同志还进一步提出，并不是现有每家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都可以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只有那些核心业务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拥有较强规模实力、以战略管控或金融（资本）管控型母公司形态存在、具备较强多元产业运作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在几家同行业中央企业中又处于领头羊地位的主要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才可以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从国资委前期的“四项改革试点”到现在的“十项改革试点”来看，所选择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例如中粮集团、国投公司、诚通集团、神华集团、宝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等，可以说都是具备这些突出特点的中央企业。


2.关于中央企业集团层面改制的重点是股权多元化的观点


罗虎同志提出，现在大多数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就是难以找到合适的非国有资本来混合的问题。如果严格按照混合所有制的定义，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只有与民营资本、社会资本或外资合资才能算混合所有制。考虑到我国的民营资本大多规模小、公司治理不规范、对业务赢利性要求高等特点；从外资来看，则有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安全等考虑；从社会资本来看，则有投资稳定和赢利性的较高要求。这样许多中央企业其实在集团公司层面一时都很难与民营或外资或社会资本合资。

事实上，即使不能实现国有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的混合所有制的多元化持股，只要能够实现多元国有股东持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改善公司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由此，他认为，在中央企业集团层面的下一步深化改革中，应当把推动股权多元化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这更为现实，也同样能实现改善国企央企公司治理、提高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3.关于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不应硬性规定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甚至由外部董事任董事长的董事会的观点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认同。顺应这一趋势，国资委在现行的中央国有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中，明确要求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并一度提出由外部董事来担任董事长。罗虎同志赞同通过引进独立或外部董事来加强中央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但他分析认为，如果硬性规定外部董事占多数，甚至要求由外部董事来担任对于中央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董事长职务，这并不符合中央企业产权和公司治理的实际。他认为，外部董事占多数甚至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企业，一度出现在美英以“市场监控”为主要治理模式的企业中，由于股权的高度分散或对股权治理的限制，加之外部市场监控的有效，美英企业中一度出现了（现在也有）由与企业没有股权关系的外部董事来担任董事长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并非主流，随着股权的集中和积极的机构股东的出现，现在大多数美英跨国公司的董事长要么由主要的股东董事来担任，要么由享有实际经营控制权的经营人兼任（即董事长兼CEO，其实质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治）。由此，对于今后即使实现了多元混合产权的中央企业来说，国有股绝对或相对控股是没有疑义的。在有明确国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不让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代表国有股东的内部董事去担任董事长，或由内部董事在董事会上占有多数，却让没有利害关系、只需承担勤勉和忠诚义务的外部董事去担任董事长，或由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有多数，这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道德风险。

他认为，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充分重视、规范发展多元化的董事会。与今后股权多元化的产权改革相适应，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应通过合理配置国有股派驻董事（适当减少国有股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数量）、其他类型股东选派董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上市公司）、职工董事，建立健全能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累计投票制、表决权回避制度等，建立规范的运作程序和机制，来逐步构建各类股东公正平等、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多元化董事会。

本书中类似这样有价值的创新观点还有不少，充分体现了罗虎同志在长期企业改革实践基础上的深入思考。当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也好，“国企模式”研究也好，都是很大的主题。特别是其中涉及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等都事关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必然存在不少争议，也特别需要持之以恒地深化研究。当前国资国企的深化改革还在迅速推进中，我衷心希望罗虎同志今后在投身一线国企改革发展实践的同时，能够不断关注并继续加强对“国企模式”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研究。我也呼吁理论界都来加强对这一具有重大意义主题的研究。

是以为序。

2016年8月25日




 [1]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摘要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及其创新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以此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为主题，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并借鉴西方国有企业发展和监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中央国有企业多年实践和研究的思考，主要从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和发展完善三个大的方面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本文着重对下一步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专章分别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五大制度角度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观点。

本文还在借鉴世界一流百年企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要通过创新制度来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为此，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个综合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五大制度创新来实现国有企业优良绩效和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国企模式”），并由此实现了本文所探讨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五大制度的融合和统一。

具体从各章节来看：

第一章是绪论，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的技术路线和主要方法，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对相关研究文献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和发展完善三个方面分国内外进行了系统综述。

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四大思想来源和四大理论基础。四大思想来源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传统中国国有经济思想和企业管理理念、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正是这些思想来源决定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属性、中国属性和市场经济属性的多元统一。本章还阐述了以四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阶段三大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和指导，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从探索、创立走向形成、发展的过程。

第三章系统分析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主要内涵及其创新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首先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五大制度，并对这五大制度的来龙去脉和主要内涵作了简要分析。其次在对西方现代国有企业发展和监管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方国有企业可以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发展借鉴的经验。最后在简要阐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的基础上，分析了下一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

第四章主要从国有企业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的法理依据和科学定位，国有企业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五个结合+五个机制”的基本途径和具体路径，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方式三个方面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五章主要从总体框架和基本原则，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体制四个方面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六章主要从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发展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三个方面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第七章主要从基本框架和科学定位，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公司治理经验，推进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三个方面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八章主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和国有企业业绩评价制度两个方面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了创新分析。

第九章在分析世界一流百年企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综合五大制度创新来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本章还特别提出了“国企模式”的重要概念。

最后是结论和展望，简要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小结，并对本主题的下一步深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中国特色 现代国有企业 党的领导制度 资产监管制度 产权制度 治理制度 管理制度 制度创新


Abstract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reform has always been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The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s that SOE reform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The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socialis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research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ism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ore “Chinese model”.Moreover，this research has great meaning in strengthening the “four confidences” in socialism road，in socialism theory，in socialism system，and in socialism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is thesis conducts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ree aspects regarding the theory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rmation of the theory，major connotations of the theory，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y.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esources：analysis of documents collected from China and abroad，western SOEs’ experiences in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and the author’s cognition obtained from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central SOE.By following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the thesis suggests series of new ideas and concepts based on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y which applied in establishing a well-to-do society，deepening reform，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s，and strictly managing the Party.To support the ideas and concepts，the thesis specifically elaborates on how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apters from five systematical angles that include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modern SO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E ass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SOE property rights system，SOE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SOE management system.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world’s top sustained businesses，the thesis additionally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modern SO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ecoming excellent and influential world class business via system innovation.Aiming at the goals，the thesis promotes a theory frame in the end for modern SO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through the combined innovation of five major systems. And，it is indicated that modern SO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able to achieve the five systems’ combination by following the theory frame （SOE model）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Introduction of the chapters：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part，briefly presents the background of choosing topics，research meanings，research techniques and methods，innovative concepts，as well as shortcomings.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documents，this part generally describes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theory’s major connotations，and it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Chapter 2 reviews four original thoughts and four theory bases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our original thoughts refer to Karl Ma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ory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Lenin and Stalin’s theory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SOE，China’s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state owned econom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and western’s mainstream concepts of modern enterprises and management theories.These cognition sources in above determined that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a multi-combination of the qualities of socialism，Chinese style and market economy.In this chapter，the author also expounds the Four Theories which are Maoism，three stage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Deng Xiaoping Theory，and the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and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Furthermore，the author points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establishment，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based on and instructed by the Four Theories.

Chapter 3 give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connotations，innovative experiences and guidelines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first raises the five components of China’s modern SOE system，including Party’s leadership，ass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SOE’s property rights system，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briefly discusses the history and connotations of each.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western modern SOEs，it then presents the western experiences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final part of this chapter shows requirements for innovation that accord with “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y rais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Mr.Xi Jinping.

Chapter 4 displays a complete analysis on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Party’s leadership over modern SO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analysis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legitimacy and scientific positioning of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Party’s leadership over SOE；basic and detailed methods of realizing “five combinations+five mechanisms” regarding Party’s leadership；innovation on SOE’s Party organization work.

Chapter 5 gives a complete analysis on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SOE ass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analysis consists of four aspects：overall structure and principles；state capital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SOE reform classification；state capital oper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Chapter 6 gives a complete analysis on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property rights of modern SO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analysis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deepening SOE corporation and stockholding reform；prompting diversified ownership with state-controlled interests；promoting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under diversified ownership.

Chapter 7 deeply analyzes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modern SO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analysis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basic structure and scientific positioning；advanced economies’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experience；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central SOE.

Chapter 8 gives an innovative analysis on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SOE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s.The analysis consists of two aspects：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stimulation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 of modern SO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E track record assessment system.

Analyzing the codes of world’s top sustained businesses，Chapter 9 indicates five integrated system innovations that transform SOEs into excellent and influential world class businesses.The chapter also raises the key concept of “SOE model”.

The last part of the thesis，the Conclusion and Outlook，briefly summarizes all the above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he field.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odern SOE；Party’s Leadership System；Ass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Property Rights System；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Management System；System Innovation.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 选题背景和来源

（1）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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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及其创新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以此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3）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这为笔者进行相关专题博士论文研究指出了明确方向。2009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求是》发表专题文章强调：要牢固确立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搞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要依据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立足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4）伴随近40年来国企改革的深化，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文献可以说浩如烟海。经笔者仔细检索分析发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过程、主要特征、主要成就、主要经验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真正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及其创新角度来全面系统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论证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科学性、持续性乃至形成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的“国企模式”的文献更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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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来进行博士论文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性和开拓性。

（5）笔者所工作的中远集团，是一家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其主营业务涵盖国际航运、现代物流、港口码头、海洋工程、船舶制造以及金融和贸易等重要产业，且许多产业都处于国内领先或者是国际先进水平。其经营管理一方面具有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战略性和政治性强、中央直属管理的中央企业特点，可以说，中远集团近40年来改革发展的历程就是我国典型国企改革发展的缩影，中远集团至今所形成的国企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集中体现。由此，长期在中远集团多个企业和岗位工作，特别是长期在作为中远集团“参谋部”和“智囊团”的研究发展中心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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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笔者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为此，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作为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6）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界定，本选题及本文提到的“国有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本文提到的“国有企业资产”或“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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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到的“中央企业”，主要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或“国资委”）监管的中央国有企业（通常简称“中央企业”或“央企”），现包括100多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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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选题及本文提到的“制度”，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制订的具有法规性或指导性与约束力的规则，是各种法规、章程、规范、规定的总称。按照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解，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1）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发展同样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有机统一，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也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和发展完善，对于形成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发展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上的“三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理论支持》一文中所强调的，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要把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作为首要任务，努力推出一批重要理论成果，为增强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自信”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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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笔者认为，我国近40年来迅速发展的奇迹，主要根源是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以之为核心的“中国模式”，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逐步形成和以之为核心的“国企模式”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国企模式”和“中国模式”的集中体现，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对于总结探索、深刻理解及坚持发展“国企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和视角，从明确国企功能定位、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推进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三个层次明确提出了下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三个层次其实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三个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新要求，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4）我国国有企业多年来一直陷于被所谓主流经济学者和部分公众“好也骂、不好更要骂”的尴尬境地。无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国奇迹”的诞生中发挥了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部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代表自居的我国经济学者眼中，这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和国家政策支持的结果，这都意味着“国进民退”。他们认为，以党的领导和国有控股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过渡性和临时性制度，其迟早要朝着完全“西化”的西方主流企业模式来发展。本文将系统探讨和梳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异同，这对于我们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在实践上不断汇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好声音”和“正能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和深刻阐述了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着眼于实现“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思想。以“四个全面”为支撑的“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来看，有赖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以强国富民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梦”与“强企梦”和“强国企梦”是有机的统一，并以后者为前提和保障。由此，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对于深化国企改革、实现“强国企梦”及至进一步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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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和发展完善三大部分来展开，可以说围绕这些方面的国内相关文献极其丰富，而国外的文献相对较少。限于篇幅，也便于后面的论文撰写，笔者在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其中前三个方面是国内文献综述，第四个方面是国外文献综述。

一 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方面的文献较少，但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方面的文献则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实践的观点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第30周年，为系统总结我国的国企改革，理论界在2008年前后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这其中对我国30年来国企改革的主要历程都进行了阶段划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的国企改革主要经过了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如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人都撰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的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
 
[8]

 夏徐迁则将这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概括为建立现代公司治理阶段。
 
[9]

 以陈清泰、吴敬琏、蒋黔贵为课题顾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张卓元等人则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分为两大阶段，前15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后15年明确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和公司制改革。
 
[10]

 通过这几个阶段的改革，李兆熙、张永伟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从行政附属物到公司独立法人的转变；在所有权结构上，实现了从国有独资到股权多元化的转变；在公司治理上，实现了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现代公司治理的转变；在经营组织上，实现了从单一工厂制向现代经营组织的转变。
 
[11]



2.以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主线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的观点

例如，孙居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基本问题》一书中，就以专章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他首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本观点，如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发展社会所有制的重要观点，以及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包括“苏联模式”的形成。作者还辩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探索：一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另一方面，基本效仿“苏联模式”，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
 
[12]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卫兴华、孙居涛、顾钰民、李楠、张雷声、吴宣恭等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上，实现了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伟大变革，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13]

 我国学者还对国企改制带来的绩效变化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刘小玄、李利英、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等人都通过翔实的企业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国企改制带来了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果。
 
[14]



3.以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的演进为主线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的观点

例如，王仕军、邹世猛撰文指出，现实的社会主义均建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基础上，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艰辛探索，形成了苏联的企业理论、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理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企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
 
[1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观点：在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上，先后提出了“企业本位论”（蒋一苇）、“特殊企业论”（金碚）和“西方国有企业理论说”等重要观点；在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上，先后提出了以吴敬琏、周淑莲、王珏、张维迎等学者为代表的“产权中心论”，以林毅夫、蔡昉、李周、刘培林等学者为代表的“竞争环境中心论”、“自生能力论”，以宋涛、高鸿业等学者为代表的“加强企业管理论”及“国有经济战线收缩论”等重要观点。
 
[16]

 总的来看，王仕军、邹世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研究在经济学范式上存在着明显的“西化”倾向，企业理论的“中国特色”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他们认为，这一“中国特色”至少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社会主义，二是更加市场经济，三是更加中国化。

4.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思想的角度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的观点

如乐国林、陈春花从企业宪法的高度对“鞍钢宪法”中蕴含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17]

 李荣融系统回顾了关于邓小平同志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思想，包括下放权力和放开搞活国有企业的思想、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和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思想等
 
[18]

 。李荣融等人还系统分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思想，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思想；建立权利责任义务相统一，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想；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体制新机制的思想等。顾海良、庄福龄、丁俊萍等人还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阐述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丰富思想。
 
[19]

 武力、肖翔则系统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探索。
 
[20]

 而这些重要思想直接指导并推动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

二 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内涵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内涵方面的文献较少见，但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等具体制度内涵层面论述的文献则非常丰富。

1.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总体内涵的观点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明确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内涵和特征。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第一次以全会决定的形式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方针政策和主要措施作出全面部署，也可以说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总体内涵。该决定提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股东多元化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公司。该决定还对国有独资和控股公司如何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实现公司治理上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作出了明确规定。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求是》撰文明确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他强调，构建确保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
 
[21]

 雪明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有三个显著特征或要素：一是党的领导，在企业通过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来实现；二是国有控股，国家作为控股股东并通过各级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三是现代企业制度，以法人治理结构作为企业治理模式。
 
[22]

 胡鞍钢认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国有企业是现代企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跨国企业。
 
[23]

 周海江认为，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中国企业必须对其进行完善、创新和超越，以弥补其缺陷；实践证明，把“党的建设”和“社会责任”嵌入“现代企业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24]



2.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各个具体制度方面演进及内涵的观点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企业党建成就与经验》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国企党建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在国企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方面强调了两点：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努力做到公司治理机制和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两个有效”。
 
[25]

 2012年11月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并对其具体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张文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分析。
 
[26]

 张卓元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提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主要历程。
 
[27]

 赵纯均对中国式企业管理9个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系统阐述。
 
[28]

 邵宁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开始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向集约式管理的重大转变。
 
[29]

 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系统回顾了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和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包括：权利、义务和责任“三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三结合”的国资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入推进，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在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进行了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逐步深化。
 
[30]



3.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实现路径的观点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承包制。杨培新、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等认为经营承包责任制较好地解决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政企分开等问题，可以说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的有效途径。
 
[31]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租赁制。赵晓雷等人认为把国有中小型企业出租、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实施“国有民营”，这是搞活市场经济的较好方式。
 
[32]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租赁制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第三种观点，也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公司制股份制，也就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当选择公司制尤其是股份制。厉以宁、吴敬琏、钱颖一、张卓元等人认为公司制股份制企业是产权关系明晰的法人组织，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化和最好形式。
 
[33]



三 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完善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完善方面的文献较少见，但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体制度方面发展完善的文献则非常丰富。

1.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存在主要问题的观点

雪明等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监事会难以发挥作用，经理层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
 
[34]

 二是企业党建工作与现代企业要求不相适应。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王勇在《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大型企业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的规范董事会建设都还需要深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有很大差距，国有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2.关于我国国企改革和国企制度发展方向的主要争议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企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一直流行着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国企低效论”、“国企垄断论”、“国进民退论”、“国企制度西化论”、“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论”等，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作用。纪宝成、张宇、程恩富、方兴起、梁军、季晓南、林岗、张晨、马淮、肖斌、胡鞍钢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
 
[35]

 综合来看，大家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达成了以下一些共识：①我国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不仅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基础，而且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②“产权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私有产权高效论”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发展实践并不相符。③企业垄断有自然垄断、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等多种性质，对于我国大型国企的垄断要区别看待和对待；在消除垄断、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同时，我国大型国企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集中度，以打破西方国际资本垄断。④我国国企和民企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零和博弈”；统计数据也表明“国进民退论”站不住脚，我们不宜一味争论“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要深入讨论如何加快推进“国民共进”。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英美的现代公司制度，而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⑥我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国有企业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不但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要通过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将国有经济打造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

3.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完善指导思想的观点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功能定位、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分类监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新的要求。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述了“四个全面”的重要战略布局，对于深化国企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进一步明确、强调了以下几点：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打造市场化运作平台；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原则意见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实施指导意见，这一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该文件出台以来，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其重要配套文件的制定出台工作，至2016年9月已相继制定出台了18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1+N”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36]



4.关于国有企业如何进行功能定位和分类改革的观点

关于国有企业如何进行功能定位，杨瑞龙提出，应该按照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别，大体上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企业和非竞争性企业两大类。
 
[37]

 金碚提出，我国国有企业有三大作用，一是弥补市场缺陷，二是发展战略性民族产业，三是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决定性力量。
 
[38]

 为此，他认为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国有企业可以分为竞争性产业、战略性资源产业、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中的管制性垄断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公用事业、非营利行业、敏感性产业、高社会风险产业中的国有企业以及一些民间不宜经营的特殊行业等十类。邵宁认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有企业向两个方向即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集中。
 
[39]

 胡钰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有四大存在价值，一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保障国家安全，四是实现共同富裕。
 
[40]

 黄群慧、余菁认为，根据企业使命和承担目标责任性质的不同，可将国有企业分成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种类型。
 
[41]

 关于国有企业如何推进分类改革，金碚提出，作为特殊企业的国有企业须接受双重绩效评价，一是市场评价和企业效率或竞争力评价，二是所有者利益或国家和人民意志评价。
 
[42]

 黄群慧、余菁认为应建立差异化国企分类治理体制：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主要考核政策性目标的履行情况；特定功能性国有企业，应区分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活动，再分别从营利性和政策使命角度予以考核；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重在考核国有资本的投资收益水平。

从国务院国资委的视角来看，据笔者了解，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今后发展需要，国资委下一步可能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其中商业类进一步划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商业一类是指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商业二类是指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经营专营业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有企业。以此为基础，国资委将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分类考核。
 
[43]



5.关于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观点

厉以宁认为，现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要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升到国有资本体制改革的高度，着重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44]

 谭啸提出，管资本就是要管好国有资本的投向、“伙伴”、“掌柜”、“账本”及回报。
 
[45]

 张宇提出，改组或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有三条路径：一是巩固和完善现有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二是将更多的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改造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三是打造一批新的产业投资公司和金融投资公司，强化产业整合，推进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
 
[46]

 刘纪鹏认为，抛开现有集团公司新设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绝不可取，只会造成委托代理链条的无意义扩展及国资监管成本的无谓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其与现有集团公司争地盘、争利益、与国资委撞车的混乱格局。
 
[47]

 邵宁提出，国企改革亟须厘清五大问题，一是需要创造条件去实现真正的“管资本”，二是不宜简单否定“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原则，三是汇金公司还不是国企改革的体制样板，四是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难度完全不一样，五是授权大企业作为国资运营公司比较稳妥。
 
[48]



王怀宇、张永伟、贾涛深入分析了国有资本运营机构的国际经验，他们认为，从全球来看，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基本有三类：一是综合类投资运营公司，以新加坡淡马锡为代表；二是基金类投资运营机构，如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三是实业控股类公司，如法国电力公司。这三类机构在政企关系、内部治理和资产管理手段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对我国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具有借鉴意义。
 
[49]

 袁东明、陶平生则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拟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运行与治理机制，认为从其与国资委的关系来看，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出资人，依照公司法规则行使股东会职权；从其自身定位及与出资企业的关系来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市场化的国有资本运营机构或市场化的出资人，直接持有国有股权，不直接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保值增值和特定政策目标等功能。
 
[50]

 通过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大家在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方面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一要把握管资本为主的实质要求。国资委应以产权为纽带，抓好产权，下放事权，主要通过公司章程和法人治理结构来依法履行好政府层面的出资人职责。二要明确管好资本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实施国有资本运作，管好国有资本投向，提高国有资本回报以及维护国有资本安全。三要落实国有资本运作的市场主体。要通过依法将部分股东会权利授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董事会行使，尊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经营权利来搭建好管资本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平台
 
[51]

 。

6.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观点

何自力、常修泽、刘伟等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创新，是破解我国经济改革难题的关键所在，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
 
[52]

 。周新城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可以有两个方向、两种前途：一是发展公有制控股为主要形式的混合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二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和私有化的工具
 
[53]

 。张宇认为，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因企施策，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必须国有独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母公司层面应国有独资，子公司层面可以实行混合所有制；其他国有企业也存在国有绝对或相对控股或国有参股等多种混合形式。
 
[54]

 楚序平提出，当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应该是积极的大股东；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域上，不能搞所谓限制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负面清单；员工持股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亮点，是21世纪的新公有制，要规范而又积极推进员工持股改革。
 
[55]

 彭建国提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七个领域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应作为禁止、缓行或谨慎操作的负面清单。
 
[56]



厉以宁、高明华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关键是要装“新酒”，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不应该过度强调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而应该强调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来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有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样才能调动各种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57]

 常修泽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实行“四线并进”：一是立足于国有企业，吸引民营资本、外资与国有资本融合；二是立足于民营企业，让国资、外资与民营资本融合；三是立足于外资企业，让国资、民资与外资融合；四是立足于企业员工，实行员工持股。
 
[58]

 陈东征、赵欢、宋清辉等人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而通过相对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实现混合所有制是现实中最可行、最稳妥的方式。
 
[59]

 而鉴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复杂性，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已经明确要求要“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国务院国资委也提出，要稳妥、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坚持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是全覆盖，不设时间表，不定硬性指标，不划统一标准，一企一策，成熟一个改革一个。
 
[60]



四 国外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研究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国外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制度专题研究方面的文献并不多见，多数文献主要探讨“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
 
[61]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认识也大多认为其与西方国有企业类似，认为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就是走向私有化、民营化，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更为客观、务实的观点。

1.从“中国模式”视角看待中国国有企业制度走向的观点

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资深咨询顾问雷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意义上的“北京共识”，认为其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其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它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重视社会发展。他认为，针对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人们已经普遍不信任，“北京共识”正取而代之。1999年，俄罗斯的奥夫钦尼科夫在《议会报》发表题为《黑猫现在也能抓住老鼠》的文章，概括了中国经验的四个重要特点：一是从农村而不是城市开始改革；二是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开始改革；三是确保大多数公民的社会需要，不急于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四是充分利用国家的调控作用，不允许社会两极分化
 
[62]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一文中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谈到了中国模式的独特内涵及作为中国模式主要内涵之一的中国国有经济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的走向。
 
[63]

 他认为，只有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才能深刻理解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从历史上看，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看待和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提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基于中国几千年来所延续下来的政治传统和独特的历史基础，有其合理性，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认为，他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64]



2.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国企低效论”、“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和国企改革走向等的不同观点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研究认为，从理论上讲，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说法不成立，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通常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
 
[6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一书中提出，某些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事实是竞争和激励机制比私有化重要得多。
 
[66]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Carsten A.Holz指出，对1987～2000年中国所有工业企业的一项详细比较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赢利差距完全能够从国有企业更高的税率和更严重的资金紧张状况得到解释，换句话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之所以低下，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着太多社会主义所必须提供的社会责任，放弃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本应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等。
 
[67]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认为，中国将国有企业视为其经济的核心，这一事实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关键的结构性特征。中国经济体系的增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三十多年，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探讨：中国的国企与其更优越的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产生了更佳的经济表现？引发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指明应该如何改革。
 
[68]



关于大家众口一词的“国进民退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Lardy分析认为，近十年来中国所谓的“国进民退”没有有力的证据，相反，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民进国退”，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
 
[69]

 他还通过数据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也是一个认识误区，实际情况是，国企的垄断只存在于极少数行业，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度都在不断提升，即便是被视为支柱的重工业也不例外。麦肯锡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提出要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的事实和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高效关键在于开放性，而非所有权归属。
 
[70]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撰文认为，当年中国的国企改制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总体上是成功的，剩下的国企其核心价值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中国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国家资产账户，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消失，大家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将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71]

 关于国企改革的走向，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由过去的以资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企业，向以资本概念为基础、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其监管方式主要体现在“法人治理”。
 
[72]

 部分外国学者也认为，欲速则不达，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困难，继续确保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中国长期推进改革开放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73]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载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当前的国企深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展望，认为国企改革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为私有化，它应包括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独立性、激励机制、预算约束和经营环境方面的系统转变。
 
[74]



3.关于中国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建议的观点

应该说，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学者、政府或国际组织关于国有企业治理的一般性观点集中体现在《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等文献中。
 
[75]

 关于中国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许多国外学者或组织都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世界银行曾经在系统研究国有企业治理方面的国际经验后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需要抓大放小、专注于大型国有企业；二是需要聚焦目标、专注于资本的有效利用；三是需要独立运作、建立专业化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商业化的“第二层次”股东；四是需要授权经营、赋予国有企业董事会以实际权力。
 
[76]



2012年2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该报告再次简要提出了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的几点建议：一是国有企业要通过证券化等方式来多样化国企所有权；二是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市场化运作国有资产；三是政府要认识到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将是提高中国企业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关键，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鼓励国企通过竞争自我改革。
 
[77]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五大基本制度，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国内外文献来看，全面系统或从总体上论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这五大制度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及发展完善的文献并不多见，但如前所述，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五大制度具体层面来阐述其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及发展完善的文献则非常丰富。

进一步来看，由于对今后国企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中央“四个全面”等战略思想近几年才提出，理论界对于如何落实这些战略思想来深化国企改革，特别是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决定中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通过打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加强国资监管、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思想，如何理解并结合我国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加以落实都还处在争论探讨中，笔者将结合这些丰富的文献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及发展完善，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完善进行系统研究，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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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技术路线和主要方法

一 技术路线

笔者主要遵循以下“三条主线”即理论主线、内容主线和实践主线的思路来展开分析论述。

1.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主线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前苏联模式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两大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传统中国国有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理念+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四大思想来源。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四大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指导。

2.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容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及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属性、市场经济属性和中国属性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五大基本制度。

3.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实践主线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党委负责制—→行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九龙治水”—→国资委统一监管—→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单一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公司制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为重要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老三会”—→“新三会”、“老三会”并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探索混合所有制新形式下国有公司治理的新制度。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传统中国式管理—→融合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中国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二 主要方法

（1）文献研究。关于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研究的文献极其丰富，本文在分析引用相关文献时尽可能做到回归原著、引用权威和经典，特别是在探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来源时，无论是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还是分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相关理论，或是分析西方主流企业和管理理论，尽量做到“引经据典”，加强引用的权威性。

（2）历史和逻辑相结合。正如在前述研究技术路线时所提到的，本文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研究贯穿了理论主线、内容主线和实践主线等好几条有机的线索，展现了纵向上制度发展“来龙去脉”和横向上制度内涵方方面面的有机融合，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

（3）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和公有企业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本文在相关研究中力求做到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

（4）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虽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但笔者在相关研究需要时力求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做到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5）案例研究。本文还将本着普遍性和特殊性、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思路，在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进行一般和抽象提炼分析时，注重以笔者所在的中央企业中远集团、中远海运集团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为对象，进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鲜活和具体的案例分析。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一 论文的创新点

（1）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国企模式”和“中国模式”、实现强国富民“中国梦”的视角和高度来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及其创新。

（2）系统提出并分析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四大思想来源、四大理论基础和五大基本制度。在思想来源方面，系统分析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两大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传统中国国有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理念，以及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在理论基础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分别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探索、创立、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在基本制度方面，系统提出并阐述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演变及内涵。

（3）系统阐述了以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五大基本制度即党的领导制度、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思路。特别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精神，系统阐述和分析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国资监管机构下一步如何以管资本为主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下一步如何推进特别是在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如何在新的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完善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等，这方面的实践刚刚开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具有较强的探索性、创新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4）在分析借鉴世界一流百年企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要通过创新制度来做强做优、达到世界一流。特别提出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以五大基本制度综合创新为核心获得优秀业绩、实现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提出这一框架可以被看成作为“中国模式”重要组成部分的“国企模式”。

（5）从具体的观点来看，笔者在文中提出了许多微观层面的新观点、新思路。如在创新党的领导制度方面，系统阐述了国有企业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五个结合+五个机制”的具体路径。在创新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方面，提出了“三个明确+三个落实”的基本框架和原则，阐述了如何调整优化国有资本产业、区域和企业布局，如何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实现管资本、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及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体制的一系列新思路。在创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方面，提出了如何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及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路，还提出了国有控股加员工持股加新型公有制机构持股的混合所有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的观点。在创新国有公司治理制度方面，提出在坚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两个有效”基本要求的同时，如何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重要趋势的观点，还提出新的形势下现行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应该作出重要调整和完善的观点和思路。在创新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不再从传统单项职能管理的角度去分析，提出了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和业绩评价制度两个新的视角来创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系统观点和思路。

二 论文的主要不足

（1）案例和定量研究不充分。本文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五大制度研究方面都以现有的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但限于篇幅，这些案例分析没有深入展开。此外，虽然本文主要是进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研究，适宜的方法是定性研究，但本文对于如何在制度创新研究方面深化定量研究探索还不够，需要今后加以深化。

（2）对研究主题的理解和把握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涉及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等都事关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性、政策性、实践性强，限于理论和实践水平，笔者对研究主题的理解和把握仍有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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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并不是凭空产生，其发展演变有着极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来源。要分析“到哪里去”，首先需要弄清“从哪里来”；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追根溯源、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思想来源，对于我们分析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首先直接来源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苏联模式实践这两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其次，扎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国有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理念也必然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展现中国特色的重要思想来源；再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需要，也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制度中吸收借鉴了大量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的现代性和市场性。正是这三大思想来源决定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属性、中国属性和市场经济属性的兼容并包和多元统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也就由此具有了强大的开放性、包容度和生命张力。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非常丰富、深刻，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大树”的坚实根基和源头活水。笔者认为，其中以下两个根本性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1]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最为重要和基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重要发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及其矛盾，明确指出，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对人类社会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经济活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跨越。

恩格斯在其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对基本矛盾及其三个方面的具体矛盾表现，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消费的相对缩小）及阶级关系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三对矛盾为主线，描绘出了一幅资本主义生产矛盾运动的生动画卷。正是由于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日益尖锐并表现为周期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又不可能在其自身范围内予以克服，相反，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能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它适合现代生产力的本性、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从诞生至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当代资本主义，都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的绝对不足这一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所带来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增强，其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从管理资本主义到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暂时“创造”部分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绝对不足的矛盾。

这方面出现的一个最新的严重危机就是从2008年至今仍没有完全消退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从这场活生生发生着的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上，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理论的强大和持久生命力。这场危机本质上是美式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它表明，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通过创造需求、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类似中国俗语所说的“寅吃卯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2]

 而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必然要求从根本上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结论依然成立。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及其结论还是基于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所分析并通过科学严谨逻辑推导出来的话，2014年下半年以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
 
[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它是该年度甚至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作者用资本主义数百年经济发展的翔实数据，再次佐证了马克思当年的基本结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两个极端，一端是资本所有者财富的积累，一端是雇佣工人贫困的积累。300余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这样资本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因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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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虽然作者并没有由此得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结论，而是从改良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只是提出要用对资本和富人所得征收高税收的方式来抑制这一趋势。但该书系统严谨的分析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良性资本主义神话，即“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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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凯蒂的结论可以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解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如果将资本公有化、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以控制和驾驭资本并将资本所得归还社会和民众，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

2.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它把资本变成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过一段经典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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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马克思这里提到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少的争论。笔者倾向于把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个人所有制”理解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把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的“个人”分为孤立的单个的个人和社会的联系起来的个人两类。前一种“个人”存在于私有制的个体生产中，后一种“个人”存在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由此出发，马克思把“个人所有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散的、孤立的个人所有制；另一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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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指重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只有这样去理解，我们才能解释清楚马克思所阐述的所有制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过程应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散的孤立的个人所有制（主要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社会）[image: ]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image: ]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对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作出其他含义的理解，起码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都解释不通。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内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深化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仍具有重要和现实指导意义。对此，笔者将在后面的相关内容中加以论述。

二 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

1.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最早实践者和开拓者。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基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实际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开创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以下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①过渡时期的经济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突破了社会主义只存在单一社会所有制的观点。②第一次提出集体所有制概念，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只有实行合作社，才能使农业转到现代化大生产上来。③在小农占优势、商品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来发展社会主义。列宁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本质上的不同，他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
 
[8]

 是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的一种资本主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至今仍具现实指导意义。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践：一方面提出了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公有制思想；另一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认为全民所有制优于集体所有制，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化、绝对化和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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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理论

开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理论和实践先河的是列宁，他先后提出了“一国-工厂论”和国有企业起源论即社会主义国有化理论。与他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多种所有制成分论一致，列宁特别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企业理论，他强调，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新经济政策”时期，“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10]



斯大林则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企业问题，在他的名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著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他提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相对应，社会主义企业也有两种形式即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其中国营企业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社会主义企业的运行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按劳分配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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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以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理论为指导，后来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以及计划经济等思想的所谓“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 传统中国国有经济思想和企业管理理念

1.传统中国国有经济思想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官办事业历史悠久，中国则是国有企业的发祥地。据史书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西周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为数众多、水平较高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专门制造供统治者享用的陶器、丝帛制品、金、玉及国家征战所需的各种兵器。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官营事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政府对国民经济控制、管理的重要手段。西汉武帝时期，政府对重要工矿事业实行垄断，同时开启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盐铁专营的先河。到明清时期，官营手工业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建筑、造船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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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顾分析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中国国有经济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这些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服务的，特别是为当时的中央集权经济和大一统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集中是一种重要生产力，集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国有经济通过集中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最有经验的管理者，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也巩固和强化了我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我国对世界科技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等都是当时国有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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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国有经济发展及其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者武力在《中国“大一统制度”与国有经济》一文中分析认为，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所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其在经济方面由国家直接发展国营经济，具有控制国民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对我国历史上国营经济作用的分析，不仅要看到其本身的经济效益如何，还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效益，即在维护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大国统一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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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一文中分析指出，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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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中国企业管理理念

传统的中国企业管理理念来源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管理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德性”文化。由此，中国人把管理的本质看作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换句话说，中国人强调管理是一个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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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礼记·大学》中的一段名言所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进一步来看，由于中国哲学将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所以中国管理哲学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种基本管理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一是“有为而治”模式，包括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主张的“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所主张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及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学派所主张的“以智治军”的智慧管理。二是“无为而治”模式，主要包括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及管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崇德”的无为而治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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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与两种基本管理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相对应，传统的中国式管理被划分为四种管理境界，即《老子》第十七章中所高度概括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真正接地气、具有生命力的管理制度必然深深植根于传统的管理哲学和文化之中，中国这些充满人本关怀和辩证思想的传统管理理念必然会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于中国式管理理念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式管理理念会完全取代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另一种认为西方现代管理理念会完全取代中国式管理理念。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原因在于将这两种管理理念完全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两者从根本上是相通的。究其实质，中国式管理理念是一种由内到外、由精神到物质、“以人为本”到“以物为本”的管理哲学，而西方管理理念正好相反，是一种由外到内、由物质到精神、“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所以，两种管理理念只有先后顺序及出发点和着眼点的不同，就其完整的管理过程来看，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是完全融会贯通的。

四 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字”特征。从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围绕如何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开始被更为系统地研究、引进并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1.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理论

我国著名经济学者钱颖一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企业理论的中国学者之一，他认为，西方企业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科斯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本质》及伯利和米恩斯1933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重新活跃至今的学术原因有两个：一是交易成本学派在科斯影响下的发展，特别是威廉姆森的开创性工作；二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继一般均衡理论后，在70年代的革命性突破，即以严格数学模型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广泛兴起。
 
[18]



我国另外几位著名经济学者和企业理论专家张维迎、杨瑞龙等分别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19]

 、《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也称之为现代企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国企改革意义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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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现在所说的现代企业理论主要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及由此导致的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由于这个原因，一般将现代企业理论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the 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Firm）。交易成本理论重点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该理论认为所有者即委托人必须设计出一个经营者即代理人能够接受的契约，使得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效用的最大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委托人即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真正到位并拥有选择代理人即经营者的权力，另一方面需要拥有经营实际控制权的代理人来分享委托人即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设计就是要通过剩余索取权（所有权）和控制权（经营权）的有效安排来解决事关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者选择及其激励问题。

进一步来看，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者选择及其激励问题，其实质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制度安排问题。对此，张维迎等人分析指出，公司治理结构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其实质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离开企业所有权谈公司治理结构没有意义。现实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首先最重要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公司正式的股权结构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其次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规定，特别是企业经营者对股东在法律上的诚信责任；其三是市场竞争和信誉机制，包括产品市场的竞争、资本市场的竞争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其四是经理人的薪酬制度及企业内部的晋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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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方主流的现代管理理论

以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为标志，西方管理学由理性开始代替经验，并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后，西方管理科学不断随着时代而发展，新观点、新方法、新工具不断涌现。我国管理学者一般认为整个西方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科学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管理理论的着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以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上。②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管理学重视对管理行为本质的思考，开始注重对人的关心和人际关系的改善。③管理理论的百花齐放即“管理丛林”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管理观点精彩纷呈，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总结提出了“十大流派”。④以企业文化理论、“学习型组织”等为标志的“软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注重无形的组织文化氛围、组织框架内的成员学习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塑造。⑤人力资本管理阶段。随着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等新经济的兴起，人力资本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可以看出，这五个阶段反映了西方百年管理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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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极其丰富，其对我国企业中国式管理的形成、发展和创新必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我国著名管理学者、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前会长陈佳贵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知识积累，中国管理学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情景加快创新发展，丰富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元素”。当然，正如笔者在前述传统中国企业管理理念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究其实质，中国式管理理念与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只有先后顺序及出发点和着眼点的不同，前者是“以人为本”到“以物为本”的管理过程，后者则相反，这两种理念是相通的，需要相互借鉴、融合发展，而不能偏废一方，这是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中国式管理理念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

第二节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基础

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基础来看，正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阶段三大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指导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理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才从探索、创立走向形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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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探索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实践探索，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探索成果和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肯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虽有重要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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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丰富的思想，这包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开创性实践和探索，奠定了后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基础。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新发展了马列主义所有制理论，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新的所有制结构，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当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和认识的局限，我国最初建立的是一种排斥私人经济、“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

2.国家对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相对应，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起了以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的国有企业体系，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采取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实行统包统配、统调统拨、统收统支，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农村，人民公社统一经营、集中劳动、平均分配。在城市，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没有生产和经营自主权。苏共二十大暴露苏联在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直接促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和企业自主权问题，在企业自主权方面，他主张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承认价值规律作用的重要思想。遗憾的是，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没有坚持下来。

3.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思想“鞍钢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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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还就企业民主管理方面，结合并指导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企业管理实践，总结并提出了被称为著名“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重要设想：①“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要求管理者融合到下属员工和一线工作中，工人不仅是生产者也应当民主地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②“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时的中国企业管理几乎都是照搬苏联的企业管理模式，特别是套用苏联最大的钢铁冶金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一套管理制度所形成的“马钢宪法”。苏联企业管理制度有其大工业运营管理的优势，但是其坚持的厂长脱离党集体领导的“一长制”、绝对的专家权威指导制度、否定普通员工的革新创新等也有明显的缺陷。由此，我国企业要破除影响企业生产的不合理制度，反对的核心就是苏联工业模式的“一长制”。③“三结合”即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群体协作创新的集体主义模式。它要求打破福特制大机器生产的过于精细化的流水线分工和韦伯科层制的“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充分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围绕生产和经营的中心问题开展群体协作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鞍山钢铁公司的业绩和管理模式，恰好与毛泽东同志反对“马钢宪法”的“一长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管理的思路不谋而合，而鞍钢又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因此，毛泽东同志将鞍钢经验，结合自己的工业管理理念，进行理论提炼形成了“鞍钢宪法”，并要求在全国工业领域进行参照学习。可以说，“鞍钢宪法”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经典企业管理纲领，其成功管理模式具有比较浓厚的本土特征，对后来及至现在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都有着重要影响和借鉴意义。

4.《工业七十条》中的系统国营企业管理思想

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包括实行党委领导下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加强企业计划管理，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生产消耗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现“五保”（保证产品品种质量和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成本计划、保证上缴利润、保证设备使用期限）；严格企业技术管理和劳动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等。《工业七十条》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国营企业管理的条例，被称为我国企业管理的第一部章程，其中所提的许多重要管理思想，虽然后来在“文革”中没有被坚持下来，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5.“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一直用“生命线”来概括和表述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5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后来又反复强调，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肯定了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其“具有长远意义”。这成为后来我国国有企业一直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来源和依据。

6.重视党建的丰富思想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也就是“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多次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些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为后来我国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创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邓小平同志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着眼于搞好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等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以此为基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得以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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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同志还强调，要在坚持公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我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找到了一种新的实现形式，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活力。

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实现形式单一，把国有国营、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创新奠定了最为根本的经济体制基础。

2.社会主义本质论

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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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为其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对此，朱镕基同志曾经作过深刻阐述，他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相互比较，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而又选择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思想，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制为主体作为不同的财产占有形式相互比较，以公有制为主体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由此，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说在所有制形式上，我们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在运作机制上实行市场经济。”
 
[28]

 具体从国企改革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本质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只有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机制，也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主体和载体。

3.政资政企分开和放开搞活国有企业的思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既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又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必须在实现政资分开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邓小平同志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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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还必须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企业改革的两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权力过于集中问题，要扩大企业自主权。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企业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权利和义务都在国家手里，企业对生产的好坏不承担责任，包袱就会都由国家背起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为此，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树立国家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4.加强企业管理和重视分配制度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企业管理的论述内容很丰富，包括加强质量管理、把质量摆到第一位的思想；建立责任制、权力与责任必须统一的思想；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严格、全面、经常的思想；实行民主管理、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的思想；采用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思想等。

分配制度是调动人才积极性的重要激励手段，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专门讲到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问题，他认为企业和职工可以因对国家的贡献不同，而拉开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他后来还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将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需要我们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中，实行不同的分配形式，但始终应该坚持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主体。

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大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思想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谈到科学技术发展时说道：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此，邓小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国有企业，他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改革开放初期兴建宝钢，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在什么样的起点上建设宝钢？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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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办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被“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抽象争论束缚住自己的思想和手脚。他要求摆脱过去的一些片面认识，大胆利用国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加以运用、改进、提高和创新。

6.加强企业党的领导和改革企业领导体制的思想

改革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和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仅要加强，而且要改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同志对原有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弊端有了新的认识。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强调：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他就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党委如何发挥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民主管理、做好企业党委的工作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由此推动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从最初的党委负责制到经理负责制再到后来的党组织开始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形成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

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思想和论述，特别是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引和思想动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形成。

1.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

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2.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上：①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和质的提高。②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③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搞活搞好一切国有企业到“抓大放小”。为了应对领先跨国公司的竞争，提出要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强调发展企业集团，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来形成，不能靠行政手段勉强撮合，不能盲目求大求全，要在突出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

3.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进行公司制改革的思想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阶段进入到“转机建制”的制度创新阶段。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决定》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可以看出，后来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中关于国企深化改革的许多重要论述或重要观点，如发展混合所有制等，在中共中央这份第一次关于国企改革发展的专门重大决定中已多有论及。

4.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思想

提出面向市场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求逐步形成“三能”即“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经营机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由企业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决定；企业内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适当拉开差距，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提出特别注重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行经营管理者收入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把物质鼓励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既要使经营管理者获得与其责任和贡献相符的报酬，又要提倡奉献精神，宣传和表彰有突出贡献者，保护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期权等分配方式。建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实行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5.探索国有资产管理有效形式，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想

开始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提出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和机制。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授权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经营国有资产。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九龙治水”局面的结束和统一监管的开始，这极大地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

6.加强和改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思想

进一步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明确搞好国有企业，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要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同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

首次明确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系统阐述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领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独立自主开展工作；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等。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上，明确提出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具体要求，为新老“三会”的融合找到了基本有效途径。

四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和实际，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中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进一步发展。

1.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的思想

进一步强调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要同时推进。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政府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和企业经营职能都要分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要求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新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

2.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思想

提出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强调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3.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思想

提出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明确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

4.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思想

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5.深化“走出去”战略思想

强调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扩大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决策权，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深化“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健全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增强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

6.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思想

以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为契机，明确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并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适应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改进发挥作用的方式，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并同市场化选聘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机制相结合。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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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就中国国企改革而言，张维迎认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以下四个观点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①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地匹配，即权力与责任（风险）的分布应尽可能对称；②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地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成员，因为他们的积极性对企业成败最为关键；③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地分配给企业中最具信息优势又难以监督的成员，如经营者，因为对他们最为有效的监督办法是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④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或选择经营者的权力对保证真正具有经营才能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真正的资本所有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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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及其创新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第一节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演变及内涵

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制度内容：一是体现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党的领导制度，这是国有企业制度的重大特色和独特优势；二是确定国企功能定位并据此代表国家对国企进行监管的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三是由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所明确的国有企业是独资还是股权多元化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四是由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国有公司治理制度；五是服从并服务于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

在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方面，主要经历了从党委负责制到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发展历程，现在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有机融合的基本思路已成为共识。在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方面，从“九龙治水”到成立“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的国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发布实施，使得国有企业资产监管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方面，业已经历了单一公有制、国有独资企业到产权多元化、公司制股份制企业，从现代企业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制度方面，从“老三会”到“新三会”、“老三会”并存融合，同时也充分参考借鉴了西方现代公司治理体制机制。在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从传统国有企业管理到现代公司管理，同时参考借鉴西方现代公司管理理论、方法和手段，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一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演变及内涵

1.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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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国有企业统称为国营企业，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体制先后经历了工厂管理委员会阶段、厂长经理负责制阶段、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阶段。这一时期国有企业领导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行政管理的特征比较明显，企业生产经营由国家纳入统一计划管理，企业领导人员的考核、任用等由同级党委负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先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阶段。到1988年实施的《企业法》则明确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92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又作了新的规定，要求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1993年通过的《公司法》则明确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至此，国有企业领导制度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领导体制阶段。

从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功能定位上经历了由经济政治等全面性功能逐渐向强调政治性功能转化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负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工作和领导工会、共青团工作的职责始终没有变，而且在不断强化。大家已经形成“三个不能变”的共识：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可以变，但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不能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可以变，但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不能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可以变，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优势的职责不能变。企业无论怎样重组改制，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绝不能削弱和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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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2012年11月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在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领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及职工代表大会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搞好党性党风教育，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3.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途径

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要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党委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党委会和法人治理结构要通过建立健全议事规则，完善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工种程序和工作机制；党组织对重大问题要集体研究，由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的党委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分别反映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使党组织的主张在企业决策中得到重视和体现；同时，充分发挥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统一决策、监事会有效监督的作用。

2004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要做到“五个结合”，即将党的工作与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与市场化选聘人才的机制相结合、从严治党与依法治企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发挥职工民主管理作用与维护企业领导人员依法行使经营管理职权相结合。可以说，这一思路为国有企业实现党的领导找到了更为系统和现实的途径。

二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演变及内涵

1.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发展完善

1978～1988年，试行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度。20世纪80年代，针对政企分开、放权让利特别是实行两权分离和承包制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贬值现象，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实行国有企业的资产经营责任制。不过，有关工作主要由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普遍出现负责国有资产经营责任方面的专职机构。
 
[3]



1988～1998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先成立后又撤销，对建立中国特色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1998～2003年，国家撤销国有资产管理局后，在1999年底成立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实行稽查特派员制度的同时，把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主要按行业分散分配给了各个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管进入了所谓的“九龙治水”阶段。

从2003年至今，我国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三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三结合”的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设立国务院国资委。这是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突破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出资人不到位的体制性障碍。十年来，中央和省、市（地）三级国资监管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国资监管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工作取得重大成效。

2.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基本内涵

200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于2009年5月正式施行。在该法中，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基本内涵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明确规定：①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对象是企业国有资产。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②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情况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依法行使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职权。国务院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原则，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各级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

关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早在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就作了明确规定：①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指导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和重组；依照规定向所出资企业派出监事会；依照法定程序对所出资企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其进行奖惩；通过统计、稽核等方式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等。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主要义务是，探索有效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促进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保持和提高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尊重、维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自主权，指导和促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等。

三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演变及内涵

1.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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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寻找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及实现形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正是在这一系列思想和理论指导下，我国国有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步推进股份制改革。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业净资产的70%、资产总额的58%、营业收入的62%已在上市公司。

2.公司制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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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般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股份有限公司又分为上市股份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公司两种。虽然股份制公司也属于公司范畴，但习惯上，一般将股份有限公司特称为股份制企业，而将有限责任公司特称为公司制企业。正因为如此，党的决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经常将公司制股份制并列来讲，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国有企业都具有投资价值，更不是都符合上市条件，特别是承担公益性功能或主要承担保障性功能的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不可能也不需要都采用股份制的资本组织形式。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企业也可以进行公司制改革。为此，中央历来强调，国有企业要加快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上市。事实上，股份制企业在全部企业中占少数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普遍性，要充分认识到，公司制也是公有制的重要而且是更为普遍的实现形式。

3.国有控股的公司制股份制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公司制和股份制都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公司制和股份制企业，应该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制和股份制企业。换句话来说，公司制和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是由其处控股地位的股份性质所决定，只有国有控股的公司制和股份制企业才依然是公有制企业，才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所以严格说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应该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当然也包括纯粹国有独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公司。

四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演变及内涵

1.从传统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到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领导和治理制度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经理）负责制、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通过积极探索“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阶段，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到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转变。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关于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重要性，2004年版的《OECD公司治理准则》作了充分阐述。该准则认为：公司法人治理涉及整个的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法人治理也提供了一个框架从而有助于确定公司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对执行过程的监控；对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推动公司和股东利益目标的实现，良好的公司法人治理将提供适当的激励并采用有效的监控；公司法人治理成为改善公司经济效率和促进投资者信心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2.“两个有效”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基本内涵

一方面，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是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两方面决定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是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各自优势的充分发挥和有机融合。为此，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职责权限，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和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就是要做到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和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两个有效”。这“两个有效”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涵。

五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演变及内涵

1.国有企业管理工作实现重大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工作和管理学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初步形成”阶段，以“鞍钢宪法”、《工业七十条》为代表性成果。二是从1979年至今的“融合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学习重点从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其中，1992年之前主要是以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方法为主，1992年以后开始注重中国式管理特殊实际的研究和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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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洗礼，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始实现从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集约式管理的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管理组织从工厂企业到公司集团，国有企业在组织功能上，从单一生产功能为主的工厂制逐步演变为具有较完整市场经营功能的法人体制；在组织体制上，则由单一的行政性企业为主转向具有现代市场意义的公司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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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管理理念从计划到市场。大多数企业牢固树立起市场、客户、质量、品牌、成本、效益、人本、环保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理念和社会责任意识。三是管理方法从传统到现代。精益管理、经济增加值（EVA）、管理会计、供应链管理、智能管理、绿色管理等国际流行的管理方法都在国有企业得到应用；战略管控、并购重组、流程再造、电子商务、物联网、大数据等新的管理思想已经进入国有企业管理的视野。四是管理手段从硬件到软件。国有企业通过构建企业文化、加强知识管理、推进管理创新、实施名牌战略、履行社会责任、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培育企业核心能力，努力保持和创造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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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基本内涵

可以看出，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企业管理工作的转变是沿着两条主线进行的：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自身实际，通过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大胆创新，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成功管理之道。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联合会、清华大学3个单位联合组成专项课题组并投入百余名专家学者历时6年多完成《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系列报告。赵纯均在《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9个发现》一文中，对该课题总报告中关于中国式企业管理9个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系统阐述：一是“中”的精神，指的是实用理性的辩证智慧；二是“变”的战略，是指高度权变的调适思考；三是“强”的领袖，强调企业家的德、魅与愿；四是“家”的组织，表明中国色彩的组织控制；五是“融”的文化，指的是个人价值与时代共鸣；六是“和”的环境，说明政治分寸与关系和谐；七是“集”的创新，表示标杆模仿与整合再造；八是“搏”的营销，总结了从草根到极致的营销竞争；九是“敏”的运营，强调恰当高效的基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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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这九个方面特点是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在内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总结，其中“家的组织”这一特点更多适用于民营企业，就国企来看应将其替换为“党的组织”，说明在国企中党的坚强领导。此外，中国国有企业不同于民营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承担着极大的国家和社会责任，可简称为“国的责任”。这样可以将这10个方面特点即“中的精神、变的战略、强的领袖、党的组织、融的文化、和的环境、集的创新、搏的营销、敏的运营和国的责任”看作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西方国有企业发展及其监管经验借鉴

一 西方现代国有企业的起源和发展
 
[10]



1.西方现代国有企业的起源

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国有企业，是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过程中首先出现的。现代国有企业的发祥地，不再是东方古老的封建帝国，而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首先是在英国，继之在其他西方国家发生了工业技术革命，大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业，现代企业取代了手工作坊，资产阶级政府取代了封建王朝，这种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新条件、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要求建立新的交通运输系统，如邮电、铁路等。这些公用性的基础设施一方面是民间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又是私人资本一时难以投资和经营的。这就要求政府承担起这方面的筹建和经营任务。1657年，英国政府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邮政局，开创了世界各国政府主办和经营邮电业务之先河。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有企业。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城市不断增多和扩大，市政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一任务需要由各地方政府来承担。这可以说是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国有企业发展的第二大领域。在18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的各大城市纷纷设立了市政公司之类的国有企业。

再次，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帝国主义战争越来越频繁，各国对军工生产越来越重视，扩军备战成了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战争成了这些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2.战后西方国有企业的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国有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有企业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特点，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西方国家在“一战”期间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国有企业发展的高潮。但这几次高潮都具有暂时性、应急性特点，战争结束和危机渡过后，各国都出现了一个收缩和处理国有企业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除美国及处于美国占领和管制下的日本之外，其他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增多，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时期相比，“二战”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大发展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一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明显提高。其中包括美国、日本这两个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低的大国在内，到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西方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已高达20%以上。二是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重要。涉及领域已从战前的在少数公用部门或基础设施部门发展，进一步扩大到了基础工业、高科技产业以及许多加工制造业乃至农业等部门。三是国有企业从私人经济的简单补充开始成为政府引导和调节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和依托。

需要指出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私有化浪潮，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开始收缩，世界国有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尽管如此，据统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有企业依然占有约20%的投资和5%的就业，并在一些国家产出中占比高达40%以上。例如：瑞典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度达到50%；意大利全国100个最大工业公司的增加值中，国家参与制企业占50%；新加坡国资控股的淡马锡公司2011年拥有总资产就相当于该国GDP的91%，并多年保持了17%左右的高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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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国有企业监管经验借鉴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定的企业制度，因其自身的性质和在经济中的特定作用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得以迅速发展。同样，也由于国有企业自身的一些缺陷及其在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国有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变革调整的过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国国有企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监管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仍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充分认识现代国有企业存在的必然性和特殊性。①现代国有企业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在与民间企业分工配合中发展起来的，它首先产生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现在已遍及全世界，说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客观必然性。②国有企业在维护市场有序进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大众整体和长远利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③国有企业存在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有资本具有特殊性，这表现为所有者的代表性、经营者的代理性、经营目标的广泛性和经营责任的“软约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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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的政府定位。西方各国政府都坚持在确保国家对国有企业所有权和领导权的同时，让大多数国有企业能够进行市场化运作。为此，他们努力做到以下几点：①“双重监督”。各国政府在尽量保证国有企业独立经营的前提下，往往通过增大国有企业运作的透明度来加强监督，在许多国家国有企业都会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双重监督”。②管得少才能管得好，专注于大型国有企业。③使用经济增加值（EVA）等指标来专注于资本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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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吸纳国企富余人员。

（3）建立集中独立分层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其目的是行使国家所有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应当采用商业化和专业化的运作模式。政府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或多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金融市场上专业地管理并交易国有资产，这样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改造国有企业的母公司来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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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①对完全商业化、市场化或纯粹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一般要求企业以财务回报为主要目标，要求企业市场化经营，追求利润。②对于垄断性、承担特定任务或公共服务责任的国有企业，一般要求以社会、产业或文化目标为主，追求社会利益。③对于有战略意义的商业化企业或兼有商业化和特定目标的国有企业，政府一般要求其兼顾商业目标和特定社会目标，并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开展经营。与此相应，这三类企业的适用法律也不同，对垄断性或特定任务企业，各国政府一般通过特定法律或归属政府部门来监管；对商业化或竞争性企业，各国均按照普通法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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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赋予国有企业董事会以实际权力。国外多数国有企业采取了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与此同时对于企业的董事会、经理层，强调专业人士的作用，重视市场化运作，不惜重金聘请合适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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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强调产权多元化和市场竞争对于国企发展的重要性。①要扩大并多样化国企所有权，从全资控制到股权参与等。这有利于国企在管理上通过分散所有权、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来进行改革。②为国企创造竞争性市场环境。为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如降低企业进出门槛、打破主要产业的国家和寡头垄断、提高中小企业的活力增长并增加其融资途径，要鼓励国企通过竞争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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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的思路和重点不再是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或一般性的自由化，而是转向改变国有资本的经营方式和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实质是调整产权关系、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商业化。

第三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一 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重要成就。2012年10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作了《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情况，其中就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从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五个方面都作了系统总结。与此同时，他也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从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方面的主要观点笔者已经在本文第一章绪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中“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完善方面的文献综述”中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再重述。

那么，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应以此为指导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

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成立。短短两年后，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全面建成小康”：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阶段性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要着眼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从严治党”：中央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明确，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并提“四个全面”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四个全面”的重要战略定位，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人民日报》就此发表重要评论指出：“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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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

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深化国企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国有企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的重要载体和生力军，“全面建成小康”必然要求深化国企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决定则对深化国企改革作出了系统阐述，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深化国企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中，还必然要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系统梳理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下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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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在此基础上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性重要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2）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3）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要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企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①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必须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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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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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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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国有资产资源来之不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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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李克强总理进一步明确、强调了以下几点：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打造市场化运作平台，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健全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

2016年7月4日，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国企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批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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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他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

以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其中关于国企深化改革、加强国企党建的重要精神为指导，
 
[25]

 针对现存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坚持以下五项基本要求来不断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

（1）着眼于探索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应在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存在法理依据和科学定位的基础上，根据国企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探索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和具体路径。也就是说，探索创新如何让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切实贯穿于国有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即如何真正做到“科学参与决策、带头高效执行、保证有效监督”。

（2）着眼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要明确国有资本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布局，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监管。要探索国企基本划分为公益基础类、战略保障类和商业竞争类三大类的分类监管和改革发展思路。要适应从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探索国资监管机构如何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3）着眼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着眼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中央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如何积极、规范、有序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都需要理论和实践不断探索创新。

（4）着眼于健全协调运转、“两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两个有效”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基本内涵，要在借鉴当今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公司治理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如何健全协调运转、“两个有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特别是探索创新多元混合产权结构下中央企业的规范董事会建设。

（5）着眼于建立市场化、国际化和中国化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坚持市场化、国际化和中国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洗礼，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始实现从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现代集约式管理的重大转变，在此基础上，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需要不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新思路，特别是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和业绩评价制度构建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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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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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独特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还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新的严格部署。2015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则对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这些都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应以此为指导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

第一节 法理依据和科学定位

一 法理依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必须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首先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的法理依据，使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立于坚实的法律基础之上。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有着明确和坚实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则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党章所明确确立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第29条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章第32条进一步规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党章第46条还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条明确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这几个条款则为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实行党的领导以及如何正常运转、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 科学定位

国有企业党的领导首先要将其置于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大框架中来理解。当前，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已经由原来的“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三句话，发展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公司法》，“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体制的根本指针，也是理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科学定位的关键和精髓所在。

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应进一步明确“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的基本内涵。党章对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实际上明确了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层次，这是大多数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的层次，对于这个层次的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章明确要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另一个层次，则是对于少部分重要中央国有企业设立的企业党组，党章则规定党组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对此，2009年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经撰文强调，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中央企业集团领导班子党组，还要担负领导核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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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央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制定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该条例明确规定，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金融企业，经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可以设立党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理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往往仅提及前一个层次的“政治核心”作用，而忽视了后一个层次即在重要国有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的“领导核心”作用。只有将“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准确理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究其实质，国有企业党的领导要贯穿于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即做到“科学参与决策、带头高效执行、保证有效监督”。

国有企业党的领导还必须把握好“政治核心”和“企业中心”的关系。党章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党的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一个总的要求是，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和战斗力。也就是说，要认识到企业必须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中心，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也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发挥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保证这个中心的实现。假如把企业的党组织比作地球，企业党的工作就好比地球的自转，企业党的工作围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开展就相当于地球围绕轴心的自转；地球除了有自转及自转的轴心以外，同时还有公转及公转的轴心，企业党的工作围绕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开展就相当于地球自转的同时围绕太阳的公转。只有这样来理解，企业党的领导的政治核心才不会跑偏，才会与企业中心工作相互融合。

第二节 基本途径和具体路径

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印发的“十二五”时期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中，以2004年与中组部共同提出的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做到“五个结合”的思路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六个结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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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这一基本思路系统准确地反映了国有企业如何将党的领导的政治核心作用和领导核心作用与国有企业自身各项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或中央企业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宝贵结果，是在国有企业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制度应长期坚持的科学思路。

在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要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明确权责边界，做到无缝衔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精神为指导，以国有企业长期探索实践的基本思路为基础，笔者在这里提出一套建立健全“五个结合+五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并在该框架下来系统深入探讨国有企业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的基本途径和具体路径。

一 建立健全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决策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

首先，要明确企业党组织参与哪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重要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重要体现和根本保障。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进一步明确企业党组织可以参与哪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央要求，企业党组织要议大事、谋全局、把方向，积极参与企业带有根本性、方向性、长远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从《公司法》的明确规定可以看出，企业或公司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决策都由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即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分决策和执行两个层面来决定并实施，也就是说，企业党组织所参与的重大问题决策也就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所决定的那些重大问题决策，主要包括企业的重要战略规划、重要财务资金预算、重要项目投资、重要资产资本运作、重要人事任命、重要机构调整、重要改革改制方案等。

其次，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要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显而易见，企业党组织所参与的重大问题决策就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所决定的那些重大问题决策，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党组织必须通过中央已经明确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进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具体实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目前中央企业党委（党组）成员与部分董事会成员、经理班子成员高度重合，业已成为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一项重要组织保证。从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中央企业来看，有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一肩挑”的，目前多数试点企业采取这种模式；有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分设，采取“三驾马车”的，其中还有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的，有董事长兼党委副书记的；也有外部董事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与总经理“一肩挑”的。

在笔者看来，在逐步建立健全董事会的中央企业，董事长与党委书记（或党组书记）“一肩挑”的领导体制最为合理、有效和顺畅。原因在于，董事长是企业的业务领导核心和“一把手”，党委书记则是企业的政治领导核心，两者合一，两个核心才不会冲突，若由总经理兼任党委书记，在公司治理中由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担负起政治领导核心的职能，董事会和董事长必然无法领导总经理，这两个核心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必然的。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业已明确，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该《指导意见》还进一步提出，中央企业党组织书记同时担任企业其他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设立1名专职抓企业党建工作的副书记。

至于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央企业董事会的完善，在外部董事占多数的情况下，应由外部董事任董事长，在这种情况下，董事长还要不要兼任党委书记，则另当别论。但笔者首先认为，这种依照国外发达国家部分股权分散企业董事长设置的模式其实并不适用于有着明确国有控股股东的中央企业。对于即使今后实现了多元混合产权的中央企业来说，国有股绝对或相对控股是没有疑义的，在有明确国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不让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代表国有股东的内部董事去担任董事长，却让毫无利害关系、只需承担勤勉和忠诚义务的外部董事去担任董事长，很难想象，一个外部董事会有动力和能力去行使对于中央企业发展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董事长职能。

而对于还未建立董事会的中央企业来说，出于高效决策和政治领导核心顺畅的考虑，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可以兼任，而为了避免总经理大权独揽，出于权力制衡体制考虑，最为合理的则应是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分设，并交叉任职，即总经理同时兼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副总经理。

最后，要积极探索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程序和机制。“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只是提供了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组织和人员保障，对于按照规范和严格程序运作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说，要参与其决策，企业党组织还必须明确参与决策的规范工作程序和机制。中央已经明确了“集体研究、分别体现、双向反映、科学民主”的工作程序原则，要求工作程序和机制的设计一方面可以充分表达党组织的意志和意见，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整个参与过程符合现代企业法人治理决策的机理。在具体的操作中，国有独资企业因为不设董事会，往往由总经理兼任党委书记，或总经理与党委书记交叉任职（总经理同时兼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副总经理），这样为减少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可采取党政联席会方式，而不是分别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和党委会，由经营层和党委成员共同研究决策重大问题。而对设有董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来说，董事会和经理层都应在提前通报并充分考虑企业党委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研究决定重大问题，而企业党委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也应按照企业党组织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相关程序形成。为避免矛盾和冲突，董事会、经理层及企业党组织三方都要通过“交叉任职”的成员在重大问题提交正式会议前进行必要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

二 建立健全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

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重要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仅靠“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合适的干部和人才，企业党组织将无法保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合适人选，无法保证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决策重大问题的合适人选，也无法保证最后执行和实施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合适人选，因此，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是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领导核心作用的关键抓手和重要保障。

《公司法》已经规定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如何依法行使用人权，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行使用人权如何相结合、相协调，这需要深刻理解和落实中央的有关精神。综合来看，中央已经明确“党管干部的主要职责，是确定用人标准，研究推荐人选，严格组织考察，完善评价体系，加强监督管理；党管人才的原则，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全面推进人才强企战略；国企党组织人才工作的重点是努力营造各类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强化忠诚意识、拓展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增强创新精神、锻造优秀品行为重点，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在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保证人选政治合格、作风过硬、廉洁不出问题。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既要从严管理，又要关心爱护，树立正向激励的鲜明导向，让他们放开手脚干事、甩开膀子创业。

具体来看，党管干部和人才，首先要确定正确的用人标准和评价导向。在这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并以此为标准来监督管理、考核评价企业的干部和人才。其次，要坚持组织选拔和市场选聘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经营的深化，一方面，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加大市场化和竞争性选聘干部人才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摒弃“唯市场竞聘和票选论”，做到市场竞聘和组织考核相结合。第三，要坚持正确的干部和人才组织任免程序。企业重要干部的任免必须先经企业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党委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再依法行使用人权。第四，要将创造良好的干部和人才工作环境作为工作的重点。党组织要坚持“用共同的理想凝聚人才、用宏伟的事业锻造人才、用激励的机制开发人才、用良好的环境吸引人才”来全面推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努力使国有企业成为国内外各类优秀人才的用武之地。为切实做到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现有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组织部）往往都由董事长（一般兼任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共管，这一做法行之有效，应长期坚持。

三 建立健全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经营者依法行使管理权相结合的民主管理机制

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和妇女工作，现在统称为企业的群众工作，重点是其中的工会工作（广义的工会工作可将青年和妇女工作纳入进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代表具有主人翁地位的企业员工的工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劳资对立为特点的企业工会相比，可以说有着根本的不同。由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工会的作用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特点和独特优势。

国有企业工会工作的主要平台、渠道是职工代表大会，国有企业工会工作的重点就是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国有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要充分利用职工代表大会这一重要载体，通过由其民主选举产生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等重要途径，来切实加强企业民主管理，提升职工业务素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企业和社会稳定，并由此最终实现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领导人依法行使管理权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内在要求。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具体来看，在加强企业民主管理方面，要始终坚持企业重大决策和改革措施出台前，必须向职工代表通报并充分征求职工意见；要通过不断完善职工合理化建议、开展创新创效活动等职工民主管理的机制，逐步构建适应现代公司法人治理要求的国有企业民主管理体系。在提升职工业务素质方面，要通过加强职工培训、深化职工技能竞赛等活动，着力打造爱岗敬业、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职工队伍。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要在监督劳动合同制度执行，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坚持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请职代会审议的同时，不断健全帮困救助工作机制，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企业一方面要平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职工群众承受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合理合法的善后保障以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职工群众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要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应有的、职工和企业利益根本一致的和谐劳动关系。

四 建立健全宣传思想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的“软实力”培育机制

宣传思想工作是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传统重要渠道和手段。新形势下的国有企业宣传思想工作要有新的着力点：一是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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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在企业价值观教育，使干部职工明确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企业层面的价值内容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爱国主义信念、社会主义意识，引导干部职工树立高尚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二是以人为本，坚持企业发展需要与职工个人合理需求相结合，变传统的“压抑和防堵”为现代的“释放和疏导”方式，引导干部职工用正确方式表达个人合理诉求。三是针对社会上关于国有企业的负面宣传报道，敢于并善于“亮剑”，变消极躲避、应付为积极地面对和引导，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媒体，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维护和打造国企品牌形象，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积聚正能量、创造好环境。

新形势下的企业宣传思想工作要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可以看出，企业党组织的宣传思想工作与现代企业的文化建设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为此，企业党组织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就要同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一方面，要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视角，着眼培育良好企业文化的高度，着力构建企业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不同层次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的作用，并固化宣传思想工作的效果。换句话说，只有做到宣传思想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逐步树立文化自信，国有企业才能切实培育出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五 建立健全惩防腐败工作与企业“合规”工作相结合的“合规”工作机制

企业党组织通过专门的企业纪检组织实施的企业惩防腐败（或反腐倡廉）工作，是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独特优势。事实上，在国有企业通过设立监事会等、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监督机制之前，国有企业的惩防腐败工作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纪检组织的监督工作来开展的。

鉴于国有企业近年来面临的惩防腐败工作的严峻形势，为了深入落实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结合国有企业正在建立健全现代法人治理机制的实际，在坚持落实“两个主体”责任（即企业党委的领导主体和企业纪委的监督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机制（即企业的行政领导同时负有行政和反腐两个责任）的基础上，着眼于实现惩防腐败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体系的深度融合，国资委党委在2011年11月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央企业惩防腐败工作的“五条防线”，即把惩防腐败体系植入全面风险管理，构建好腐败风险预警防线；植入企业文化建设，构建好思想道德防线；植入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好决策风险防线；植入企业内部控制，构建好权力运行风险防线；植入责任约束机制，构建好惩处腐败的惩戒防线。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中央企业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着眼建立健全“五条防线”，统筹作风建设、反腐工作与审计内控、风险管理，有的向成员单位派出巡视组，逐步构建“大监督”和“垂直监督”格局，积累了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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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又进一步强调了切实落实国有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的一系列要求。

在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党和人民把国有资产交给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是莫大的信任。要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性修养，从思想深处拧紧螺丝。要突出监督重点，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严格日常管理，整合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

笔者认为，惩防腐败工作和企业经营管理体系相结合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类似的企业常态化的“合规”（Compliance）工作机制。近些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也在加大反对商业腐败的力度，回归企业责任底线、强化企业“合规”经营已经成为全球企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我国国有企业要借鉴跨国公司经验，明确设立专门的企业“合规”领导及机构，如“首席合规官”等。建立和完善企业“合规”管理制度，特别是重视加强对供应商、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合规”管理，使企业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做到“合规”经营，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健全企业的“合规”工作机制。

第三节 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方式

做好国有企业党的工作，选择适宜的党组织工作方式是保证和保障。明确了企业党组织的职责、职能，只是为做好企业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并不能保证一定做好企业党的工作。党组织的职责、职能是内容，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是形式，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反过来作用于内容，内容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式的选择。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党组织工作方式的选择。而选择适宜的工作方式则需要党组织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际工作中，笔者体会到，如果能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国有企业就能较为有效、充分地发挥和实现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一 企业党的工作机构设置宜小而精

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建立健全党组织工作机构，切实落实中央提出的“四个同步”要求，即“党的基层组织和生产行政组织同步建立，党务干部和生产行政干部同步配备，党建工作制度和生产管理制度同步制定，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同步考核”，实现“四个对接”即“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国有企业党的工作质量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专门机构的大小和专职人员的多寡。

实事求是来看，国有企业终究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党的工作在企业工作中既具有重要性，又具有特殊性，这一点决定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机构宜小而精，人员宜少而精，可以采取设立企业综合党群工作部门以及党群工作人员少量专职、其他兼职的方式。从实践来看，即使机构小、人员少，只要设置、配备合理，只要职能定位准确、人员精干高效，企业党的工作一样能得到顺利有效的开展。

二 企业党的工作形式应灵活多样

在党的专职工作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无论是党自身的建设，还是领导班子、干部队伍、职工队伍、党的群众组织的建设，仅靠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国有企业能充分发挥企业党、纪、工、青、妇等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作用，发动遍布企业各个部门中的党员来开展工作，这样，企业党的工作的队伍又是庞大的，人员也是足够的，党的工作也就能较容易、较好地得到开展。

鉴于企业中心工作的紧张、繁重，过多的占用业务工作时间、过多地用专门时间来开展党的工作不太现实，党的工作形式也就不宜墨守成规、千篇一律。企业党的各级各类组织应善于“化整为零”、“见缝插针”、“零敲碎打”，利用业务工作之余、利用文体娱乐场所、利用现代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总之，善于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场合、方式开展工作。应不囿于规则、规模、规格，不一味追求党的工作的传统“正规、常规、标准”形式；应不囿于形式，却又注重形式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寓教于乐，注重工作的实际效果。从实践来看，国有企业党的工作采用这种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更能受到党员、职工的普遍欢迎，也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 企业党的工作考核要“硬约束”

企业党组织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是务虚的工作，是一种“虚功”，但务虚也能转化为务实，“虚功”也可以实做；“软指标”也能量化，能进行考核，从而实现“硬约束”。

一方面，国有企业开展党的工作应围绕党员、职工们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把解决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难题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通过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攻关项目等有效载体，使党建工作成为企业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党建工作过程做到细化，工作结果做到量化、指标化、能考核、有考核，通过构建精神文明建设任务书考核机制等方式，使党建工作实现“软指标、硬约束”。只有做到这一点，国有企业党的工作才不再是“虚无缥缈”，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实实在在的；而只要做到这一点，国有企业党的工作就有了评判的标尺，也就有了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四 企业党的工作开展须有平常心

一方面，国有企业应尽可能为党建工作人员搭建岗位平台，创造发展机会，提供成长动力，使他们有地位、有作为、有前途；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人员也要充分认识到，相对于业务工作来说，国有企业党的日常工作处于一个相对次要和从属的位置，从事企业党的工作相对来说也要枯燥一些，而且工作量很大、效果却不明显，还往往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和承认。

换句话来说，国有企业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其作为政治核心同企业中心、其地位的重要性同位置的从属性、其付出多同所得少等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可以说是一种虽重要却也平凡、虽务虚却又艰巨、虽吃力却不讨好的工作。要想做好这样一项工作，必须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必须树立一份源于责任心、进取心，在用心、尽心后还能安之若素的平常心和受误解而不消沉、经百折而不挠的信心。

第四节 典型案例分析

对于国有企业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或加强党建工作来说，真正的难点不在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企业及国内，而在国有参股不控股的合资企业、特别是不同所有制资本合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党的活动受到诸多限制的国有企业的海外机构，在这方面，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下面以两家中央企业东风汽车公司和笔者所在的中远集团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一 东风汽车公司探索在合资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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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是中央企业东风汽车公司与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各出资50%于2003年设立的合资公司，是迄今为止我国汽车行业合作规模最大、人员最多、合作层次最深、领域最广的合资项目。在合资合作的过程中，东风汽车公司致力于加强合资企业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做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写入章程，确保党群工作体系进入合资公司

虽然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在公司中要设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合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来说，能否据此设立党的组织并正常开展活动，还取决于合资双方是否同意将这一规定细化并明确写入合资公司的“根本大法”公司章程中。在东风汽车公司的努力沟通下，中日双方在组建合资公司开始，就在合资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合资公司党组织活动实现“两公开两纳入”，即“党组织及其工作机构公开挂牌，公开活动；人员纳入编制，资金纳入预算”。这为合资公司正常开展党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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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机制，确保党组织“参与决策”和“党管干部”

即使在公司章程中写入了党群工作“两公开两纳入”，能否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能否让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关键还在于党组织能否真正“参与决策”和“党管干部”。为了真正实现“参与决策”和“党管干部”，东风汽车公司党委按照中央的相关要求，结合合资公司实际，在与合资方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合资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和“党管干部”的明确工作程序和机制。首先，坚持“交叉任职、双向进入”，合资公司通过党委成员进入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实现交叉任职，为党委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提供了组织和人员保障。其次，合资公司党委提出并落实了“党委提前讨论、程序表达主张、公司依法决策”的方针，实现了“参与决策”和“党管干部”的规范化和流程化。

3.完善考核，使党建工作实现“软约束”到“硬考核”

企业党建工作必须“虚功实做”，必须实现“软约束”到“硬考核”，才能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对于合资公司来说，如果党建工作只是务虚、只有“软约束”，将很难得到合资外方的长期理解和支持。为此，东风汽车公司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评价内容以实现KPI（关键业绩指标）为主，涵盖了党组织建设、纪检、职工稳定、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内容，实现了业务考核和党建考核的有机结合。在对中方高管的年度考核中，其KPI完成情况由其直接上级考核、隔级上级确认后，连同行为评价结果，一并通过党委会或党政联席会审定，作为薪酬发放的依据。由此，党建工作的评价体系由过去注重“做了什么”，向突出对企业发展贡献度的“做成什么”转变。

“党委参与有效，中外合作愉快，企业发展顺利”，实践证明，加强和创新合资企业的党建工作，促进了东风汽车公司的跨越发展，该公司已跻身中国汽车行业第三、中国制造业500强第五。这一做法也获得了合资日方的高度赞誉，曾任合资公司总裁的中村克己就对公司的党建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党委的工作弥补了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精神缺失，成为合资企业中外双方有效融合的纽带”。

二 中远集团加强海外企业党建工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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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的中远集团是我国最早开展跨国经营、现在国际化经营指数最高的跨国公司之一，在海（境外）外设有机构100多个，很早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非洲和西亚9大区域公司为辐射点的全球业务网络。中远集团一直高度重视海外党建工作，在海（境）外设立由集团党组直接管理的党委6个，党支部28个（其中4个由集团直接管理），党小组19个。现有外派员工400多人，其中党员占大多数，管理着5000多名外籍雇员。中远集团党组确立了“组织健全、活动正常、制度有效、队伍合格”的海外企业党建工作目标，按照灵活、简便、安全、保密的要求开展党的工作，保证了海外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主要做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组织建设，发挥海外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组建海外公司的同时，中远集团党组坚持同步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在中国香港、欧洲、美洲、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6大区域公司设立了党委；在西亚等3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公司设立了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3人的，主要接受驻外使领馆党委的领导；独立机构的党组织和分散流动党员保持与集团的联系，定期汇报工作。集团党组还从国内选派党性观念强、工作经验丰富的党务干部专职担任海（境）外6大区域公司的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公司行政职务，一般是与区域公司业务负责人交叉任职，使海外公司党组织真正成为既能在企业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又能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政治核心。

2.加强制度建设，建设过硬的海外企业领导班子和骨干队伍

1996年，中远集团党委出台了《关于中远集团驻外机构党的工作的几项规定》，对海外企业党组织的建立、党的活动、党员教育管理、党员发展和转正、工作汇报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各海外公司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了党委会、民主生活会等会议制度；坚持了党支部、党小组等党内生活制度；坚持了书面汇报、海外区域公司党组织负责人回国期间及离职前到集团述职等汇报制度；建立完善了领导班子成员交接、企业内部监督、离任审计以及亲属回避等工作制度，使海外党建工作有章可循。中远集团党组按照创建“四好”即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领导班子的标准加强海外区域公司班子建设，按照集团下发的经营业绩责任书中党建工作的考核指标，加强对海外党建工作的考核。中远集团党组还按照国际化、市场化和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积极开发利用全球人力资源，在用人上不分国籍、不分肤色，着力抓好海外企业领导班子和骨干人才队伍建设，为海外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坚强人才保障。

3.加强载体建设，创建适应海外环境的企业党建工作新形式

中远集团按照“国际化、属地化、本土化”的管理思维，积极稳妥推进海外员工管理等各项工作，针对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氛围和企业管理模式，探索创新海外企业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致力于建立党的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中远欧洲公司党委针对当地工会力量强大的特点，在与工会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严密的管理手册，使其成为资方和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中远香港集团党委认真贯彻中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选派香港员工骨干参加中联办培训，组织员工赴内地参观学习，在员工中树立“求是创新、图强报国”的企业精神，将全体员工团结在“爱国、爱港、爱中远”的旗帜下，为中远集团在香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
 本章部分内容后以《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科学定位及基本途径》为题发表在《中外企业文化》2016年第11期。


 [2]
 李源潮：《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科学发展优势》，《求是》2009年第17期。


 [3]
 “六个结合”即在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工作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规则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行使用人权和市场化选聘人才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宣传思想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机制；发挥职工民主管理作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尊重企业领导人依法行使管理权相结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和矛盾调处机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体系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与整合提升创新经常性党建工作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4]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5]
 2014年7月，在国务院国资委启动的四项改革试点中，其中一项是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中选择2～3家开展派驻纪检组试点。


 [6]
 参见范曦《东风汽车公司积极探索合资企业党建工作创新之路》，《国企》2011年第9期。


 [7]
 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正在加快推动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至2016年10月，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已完成33户企业的章程修订，年底前将完成全部企业的章程修订；各省级国资委所监管企业中645户企业已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章程，占65%。参见彭华岗《国企改革奋力前行——在第三届大梅沙论坛上的发言》，《国资智库报告》2016年11月10日。


 [8]
 参见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党组《改革创新远洋船舶和海外企业党建工作，为中远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中央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经验交流材料汇编》，2008年6月。


第五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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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总体框架和基本原则

建立健全有效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的关键，或者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明确并落实好国有企业资产委托代理经营链条上的三大权利，也就是做到以下“三个明确+三个落实”。

一 明确人大国资监督内容，落实国有资产所有者权利

健全中国特色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基石是落实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的权利，其实质是明确国有资本的国家所有权政策或法律，也就是明确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国家投资兴办企业或向企业出资的目标和领域，以及处理国有企业与社会、与其他企业关系的基本政策，这是关于国有资本的重大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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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由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代表）和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基本方针，再由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国务院予以细化后由国资监管机构具体执行。现行的许多国家所有权政策都由国资监管机构直接提出，缺乏法理依据和权威性。

现在在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资产经营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没有明确并落实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的权利。虽然大家都认为，我国国有资产的产权虽然虚置却是清晰的，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虽然我们都清楚我国的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并由全国人大代行所有权，进而由国务院及专门国资监管机构代行出资人权，再进而由国有企业具体行使经营权，这个委托代理链条可以说是清晰有效的。但如果作为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代表的全国人大并没有明确国家国有资产或国有资本的全面系统的所有权政策，我国国有资本的功能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定位，国有资本的投向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布局，国有资产的监管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国有企业的经营也就不可能有理想的效果。

在明确国有资本国家所有权政策的基础上，为了强化终极所有者对国有资产运营的监督，还要求全国人大加强对现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督。我国应尽快建立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定期向各级人大报告国有资产运营情况并向其直接负责的制度，这是落实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权利的重要体现和根本保障。与此同时，鉴于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制基础还很不完备，作为我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对国有资产监督最根本的一项工作还包括加快国有资产监管的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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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确国资机构监管方式，落实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三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三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并相应成立了各级国资监管机构。顺应产权多元化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新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现实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并提出要组建专门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从而搭建现国资监管机构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双层国资监管架构。对于这个双层国资监管架构，有专家提出了行政性出资人和股东性出资人的概念，或者形象来说，是“婆婆”和“老板”的概念。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划分，笔者认为，从国有资产出资人来看，以后仍只是由从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统一到管资本的新的国资委来承担，这一国资委也仍旧是履行股东性出资人权利，属于“老板”范畴。而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严格说来并非国有资产出资人，而仍应归属国有资产经营人，是国有企业的层次和范畴，究其实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主要就是建立健全规范董事会并经重组整合后的现中央企业的集团公司，其履行的将是类似中央企业母公司的权利，而非国资委的出资人权利。只有从广义而言，从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经营链条来看，中央企业母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也都可以看作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对此，要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明确新的国资监管架构的国资监管内涵和方式，来落实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资监管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以来，除了上述关于新的国资监管机构与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职能定位认识分歧外，还出现了是由现国资委还是由国家财政部来统一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激烈争论。如国家财政部部分官员和部分专家学者就一直强调，我国的国资监管模式应该学习新加坡现在由财政部作为出资人的“淡马锡模式”或仿照我国现行也同样由财政部作为出资人的“汇金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庞大的国有资产监管与新加坡完全不具可比性，由财政部作为出资人、由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能、由中央汇金公司履行投资运营职能的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监管模式也不同于现行的中央企业监管模式。实践证明十六大以来成立国资委来统一监管国有资产的模式行之有效，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我国的国资监管还是应由国资委而不是财政部来履行出资人职能，同时转向管资本为主，而原来的管人管事管资产职能，则将授权给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建立了规范董事会的现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国家财政部仍应履行国有资产公共管理职能。

三 明确国有企业经营权，落实国有资产经营人权利

对于还没有建立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来说，国资委应进一步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大力推进实施授权经营制度，以此来落实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权。而如上所述，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深化公司制股份制甚至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规范的董事会逐步建立健全，新的国资监管机构将主要保留管资本的出资人权利，而将原有的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的出资人权利主要通过或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来行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产经营人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层次，一个是国有企业层次。对前者来说，其经营权的落实取决于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机构对其授权到位的情况，也就是说取决于国资监管机构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只管资本，而将现在的管资产、管人和管事权利授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来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所获的授权或具有的实际经营权也不相同，前者相当于通常所理解的战略管控型控股公司，后者则相当于金融或资本管控型控股公司，两者的经营权自然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下面一个层次的国有企业来说，其经营权落实的理想情况是获得《公司法》所规定的正常公司应该具有的经营决策权和执行权等，但是否能真正实现这一点，则要取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它的管控程度，换句话来说，走了原来的“婆婆”加“老板”国资委，来了现在的类似“婆婆”加“老板”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者之间对于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经营权的划分还有待在实践中探索优化。

回到现在的国有企业层面，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原来国资委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受管控多、经营权有限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总是在呼吁国资委给予更多的企业经营权。现在，随着国资委转向管资本为主，即便仍存在中间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必然会获得更多更大的经营权，或者说，将会获得《公司法》所规定的作为正常公司应该获得的大部分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国有企业是否有能力行使好这些经营权的问题，为此，国有企业要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体制和机制，来实现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权、执行权的科学合理行使，这方面的工作将是国有企业下一步深化改革面临的重要工作之一。

第二节 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一 总的原则和方向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不久就明确提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是“四个集中”，即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性重要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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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别于2015年9月、11月和2016年7月发布实施的三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中，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四个集中+三量调整+四个一批”的国有资本优化布局要求，即“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领域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国有企业。”

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的国有资本具有类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资本弥补“市场失灵”功能、主要进入公益性基础性产业的定位。事实上，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和转型国家而言，国有资本所需要弥补的“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也不完全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包括发达国家也有的一般的“市场失灵”，如自然垄断、寡占、公共品不足等。其中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因市场和经济不发达或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或因体制转轨转型等带来的“市场失灵”，如幼稚产业面临着工业化国家的先行垄断和激烈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则面临着经济技术薄弱的制约；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门槛不断提高，但资金来源却受到多种控制和限制；工业化起步越晚，自身受殖民掠夺的可能性越大，国家安全越难以保障；再如市场经济法律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尖锐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经验不足导致的市场失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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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同时还承担着调控国民经济、推进国家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保障国家安全主力军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我国著名学者胡鞍钢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战略定位意义重大，在国内，央企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在国际上，央企与西方跨国公司直接竞争，打破它们对世界经济和产业体系的长期垄断，同时又与跨国公司进行合作，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航空母舰和战斗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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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肖斌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法人主体，它要讲求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投资效益，要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又是国家宏观调控、国家战略、国家政策的承载者，在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使命。
 
[7]



在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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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首次提出国有企业要成为“六个重要力量”的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定位，他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立足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功能定位和整体效率最大化，加大国有企业调整重组力度，优化国有资本在相关产业、区域、企业之间的分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应该成为我国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总的原则和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我们还应在这样一个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来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转向等，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笔者认为，对于国有资本布局优化来说，在坚持其基本功能定位方向的基础上，其具体的产业、区域和企业布局也应遵循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

二 调整优化国有资本产业布局

调整优化产业和业务结构，是我国国有企业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必由之路。根据国有资本的性质和特点，笔者认为，除了继续专注于公益基础性产业发展外，在商业竞争类及部分特定功能类产业的发展上，国有企业应有进入并引领“高大上”产业和业务的使命和能力。为此，国有企业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在化解产能过剩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重大战略和行动计划，着力实现“四大转变”，即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由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突破一批制约企业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和基础技术，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向价值链、产业链高端发展，努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

具体来看，按照“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国家重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部署，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十大领域将有望成为国有资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产业布局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

三 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区域布局

对于国内区域布局来说，我国原有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仍在深化实施，这仍将是国有资本国内布局调整优化的重点。与此同时，我国今后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即“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四大战略，这应该说是我国国有资本优化布局的新的战略方向。特别是其中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连通和联动的大战略，我国国有资本的国际布局优化可以此为契机、切入点和重点加快推进。而从国有资本“走出去”的实际能力来看，近些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高铁、核电、通信、电力、工程机械、船舶、钢铁、有色、建材等装备制造领域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实力和优势，为此，我国正在加快推进装备“走出去”战略。可以看出，我国装备“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实际上就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点推进的区域，由此，我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将实施装备“走出去”战略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在2016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以优势企业为核心，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搭建优势产业上下游携手走出去平台、高效产能国际合作平台、商产融结合平台和跨国并购平台，增强中央企业联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换个视角来看，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我国要想从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必须发展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领头羊和主力军，需要通过进一步树立全球思维，从民族企业上升到全球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坚持做强主业，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品牌企业；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树立良好国际形象，来加快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政府则应通过进一步明确全球化战略目标、加快《海外投资法》等立法、放松管制与提供服务并举，为我国企业加快实施国际化战略创造适宜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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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调整优化国有资本企业布局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领先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所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对内重组整合、对外联盟并购，集中产业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扩展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逐步在全球形成了寡头垄断，即发展成为“系统集成者”（System Integrator）。这些大公司近年来分别控制着全球50%乃至近100%的市场份额。如波音和空中客车占据全球大型客机市场的几乎100%，排名世界前四位的电梯公司占据全球电梯产业市场的82%，全球前六大汽车公司占据世界汽车市场的70%以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占据全球碳酸饮料市场的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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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大企业（主要是中央企业）在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竞争力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企业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偏低。正如胡鞍钢所指出的，看待国企改革和国企是否存在垄断需要突破传统的国内视角，应当放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趋势下来分析；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是否出现垄断的问题，而是集中程度还远不够；今后的方向仍然是提高中国国有企业集中度，打破西方国际资本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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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巨型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以及其“先行者垄断”和“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格局及“系统集成”潮流，在我国国有资本的企业布局上，应继续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抓大放小的原则，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做强做优，世界一流”，要争取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央企业中发展30～50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这样才能与领先的跨国公司相抗衡，才能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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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按照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央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要求，着眼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央企业的重组整合高峰期已经来临。2016年以来，国资委已经先后完成了中远集团和中国海运、招商局和中国外运长航、中国五矿和中国中冶、中粮和中纺、港中旅和国旅、中国建材和中国中材6组12对中央企业重组整合。中央企业间的强强整合大大提升了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仅以笔者所在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为例，由原中远集团和中国海运两大航运央企2016年2月重组整合新建的这家公司规模效应显著增强，实现了综合运力、干散货船队、油轮船队和杂货特种船队经营规模的“四个世界第一”，以及码头经营、集装箱租赁、集装箱船队、燃油供应、船舶代理、海工制造规模等的“六个世界前列”。新集团的行业地位和话语权也明显提升，收购对于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67%股权，与国际知名班轮公司组成具有重要世界影响力的“海洋联盟”，旗下船舶前不久作为第一艘通过新巴拿马运河的船舶受到世界瞩目等，新集团已经迅速成为国际航运业东方平衡西方的重要力量。下一步，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近期在中央企业产业合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将通过业务整合、资产重组、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划转、协议转让、战略联盟、联合开发等多种途径，加快中央企业间的产业重组合作整合，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断突破关键技术、掌握核心资源、提高市场集中度、打造中央企业国际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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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一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

对于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理应分类监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深化改革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并以此为基础来对于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监管和改革。现在关于国企的分类有多种讨论，但究其实质，大同小异，一般分为公益基础类和商业竞争类两大类，也有将商业竞争类进一步分为一般商业竞争类和特殊商业竞争类（或特定功能类）两类。2015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明确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其中对于商业类实际上又进一步划分为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及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两类。要在此基础上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笔者倾向于根据不同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将现有国有企业分为公益基础类（公共政策类）、特定功能类（战略保障类）和商业竞争类（纯粹竞争类）三大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分类改革的思路。

公益基础类或公共政策类企业，是带有公共性或公益性、特殊目的的国有企业，类似于现仍大量存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在经济效益方面维持基本收支平衡和正常运转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这类企业的主业主要处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重要商品和战略物资储备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基础服务行业和领域。在现有的中央企业中，中储粮总公司、中储棉总公司就属这类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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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功能类或战略保障类企业，这是我国一直重点发展、实力最强的一类国有企业，以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为主要目标，具有政策保障功能和商业竞争功能混合的二元特征，这类企业既要追求政策保障类业务的社会效益，又要追求商业竞争类业务的经济效益，而且追求经济效益往往又是追求社会效益的基础和前提。我国著名企业管理专家金碚研究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必须接受双重绩效评价，第一层次是市场评价和企业效率或竞争力评价，第二层次是所有者利益（国家和人民意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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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这种二元特征的特殊性，多年来，关于这类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争论最多最大。这类企业的主业主要处于军工、电网、铁路、石油天然气、电信、邮政、重大基础设施、重要水利水电枢纽、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等行业和领域。在现有中央企业中，这类企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包括国防军工板块的十大军工企业和中国商飞公司，能源板块的三大石油公司、国家核电、中广核集团和六大电力公司，通信板块的三大电信公司，航运板块的中远集团、中国海运、中外运长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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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板块的三大航空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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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竞争类或纯粹竞争类企业，这是不承担国家特定公共政策和战略保障功能，只承担商业竞争功能并追求赢利性经营目标的国有企业。我国现在为数众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型，在现在中央企业中，这一类企业数量最多，包括一般工业制造企业、建筑工程企业、综合贸易服务企业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产业的公共政策性或战略保障性随着时代和国家的发展处在变动中，这一类企业中的许多企业原来也属于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

二 推进公益基础类企业改革

这一类企业一直是国有资本投入的重点，今后还应加大投资力度。这类企业一般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也可根据业务特点推进所属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对政府特许经营业务，允许符合相关资质条件的非公有资本投资；对非特许经营业务，向各类资本开放。对于这类企业的考核应显著区别于其他国有企业，主要考核其政策性目标的履行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根据企业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考核中要引入社会评价。在法律适用上，鉴于大多数国家的国有企业行为都是用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法律来规范，而且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适合于公法或特殊法案并参照商法一般准则管理的国有企业，适用于公益事业和自然垄断性公共企业；一类是适用于《民法》和《公司法》的国有股份公司，适用于竞争领域的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混合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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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国外国有企业监管经验，可将现有《公司法》中国有独资公司特别规定部分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国有独资公司法》，主要适用于一般公益基础性国有企业和一些特定功能性国有企业。

2014年9月，国家财政部专门下发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精神，要尽快形成有利于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发展的制度体系。PPP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是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性产业运作模式。该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从我国的实际运作来看，PPP大多采用了现在通行的市场化结构化有限合伙制基金或投资公司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PPP模式的推广改变了公益基础类国有企业只应国有独资、只应追求社会效益而不考虑成本效益的传统发展观念，为这类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造（或授予特许经营权）、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提供优质服务的前提下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可以说，为其他公益基础类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 推进特定功能类企业改革

笔者认为，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有资本今后应该加大投入和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点，是我国国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所在，而且是能够充分体现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主要载体。要高度重视这类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根据不同行业特点，优化国有资本投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推进产业重组整合，着眼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活力，支持这类国有企业在服务国家宏观调控、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除网络平台和军工等特殊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外，这类企业主要应采取国有控股公司的形式，其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将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这类企业的所属企业，要积极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这类企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实行以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特许经营、放开竞争性业务和环节、政府加强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事实上，近年来，就连我国传统保密性要求较高的军工业务也在产品研制、生产配套等方面逐步向社会开放。我国十大军工集团许多下属公司已率先实行体制内混合股权多元化，既扩大了资本实力，又借助外力完善治理结构，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双赢。我国目前正在发展的一些最为先进的军工项目，也在积极吸纳优秀非公有企业作为供应商，对产品研制进度和成本控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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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类国有企业应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别从政策保障和赢利角度进行考核。《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这类国有企业，在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的同时，加强对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完成特殊任务的考核。在2016年8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根据中央企业战略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企业功能分类考核体系，探索建立特殊事项管理清单制度，将企业承担的对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的特殊事项列入管理清单，作为考核指标确定和结果核定的重要参考依据。纳入清单的特殊事项主要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含国防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实施“走出去”重大战略项目四大类。可以看出，这些纳入清单的特殊事项除了提供公共服务属于公益类央企外，其他大多属于特定功能类央企。在法律适用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对于其中的部分国有独资公司适用修改后的《国有独资公司法》外，其他可按行业分类制定专门的法规，对这类国有企业进行规范。

四 推进商业竞争类企业改革

这类国有企业应采取更加灵活和完全市场化的改革方式，加快发展股权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企业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这类企业大多数将以国有控股公司的形式存在，其中的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可以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其他企业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持股管理。要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淘汰没有竞争优势、长期亏损的企业，加快处置低效、无效及不良资产。对这类国有企业的考核，应趋同于一般商业性企业的考核，重在考核企业经济效益、资本回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引导企业提高资本运营效率，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在法律适用上，对这类国有企业不需要有特殊的法律，与非国有企业完全一样，完全适用修改后的《公司法》。

五 分类管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在上述分类监管和改革的基础及框架下，应坚持中央关于“国有企业领导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一支重要骨干力量，既要努力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也要成为合格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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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提出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
 
[21]

 的基本定位，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推进所谓的“去行政化”方向，来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进行分类管理。笔者认为，所谓的“去行政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看起来很美却不可行的概念，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完全的“去行政化”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究其实质，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最大根源并非“行政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与“行政化”也并不绝对对立，不仅如此，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要求国家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行政化”管理，由此，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今后也应是“行政化”与市场化管理“双轨”并行。

公益基础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角色应类似党政干部，其选用、晋升和交流都可仿照党政干部方式进行。对于这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薪酬，应大体上向同级别的党政官员看齐，可以稍高于同级别官员，但不能采用高度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中，母公司或集团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是以党政干部角色为主、以职业经理人角色为辅，其他企业领导人员则主要实施市场化选聘制度，由董事会或经理层选拔任命。这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薪酬，除了现在中央已经明确主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办法外，其他领导人员应按市场标准和市场化办法来确定。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角色应主要是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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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其中的中管企业主要负责人外，其他应该全部实行市场化选聘，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任命，其薪酬标准和激励办法应主要参照市场标准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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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一 搭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2003年改变“九龙治水”、实现统一监管的国资委成立后，其履行出资人权利的基本途径同其他出资人一样也是管资本，但面对多是独资经营、没有建立公司治理架构的国有企业或公司，其管资本的具体途径必然是“一竿子插到底”、“一揽子管到底”，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全面推进，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国有企业大股东或主要股东的国资委只能真正回归其作为出资人监管的本位即管资本，只是作为管资本必然也要重点监管的资产、人和事这时不再由国资委直接来履行，而是通过国资委的出资人授权、由国有公司的现代公司治理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等来履行。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资监管从原来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转变为管资本为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其进一步概括为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层原因所在。

基于这样的理解，就能明确认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并不是如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像国资委成立前，在有些地方曾经出现的三层国资监管架构，在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之间再专门组建一层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实践证明，这种三层架构的设置并不成功，只是凭空增加了国资监管层次，并必然导致国资监管机构自身和国有企业这两个层面都出现虚置。究其实质，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并非在现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新设，而是在对已有极少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改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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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主要的是在建立健全了规范董事会和公司治理机构并经过行业重组整合的现中央企业集团公司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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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述我国著名资本运营专家刘纪鹏所提出的，抛开现有集团公司新设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绝不可取，只会造成委托代理链条的无意义扩展及国资监管成本的无谓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其与现有集团公司争地盘、争利益、与国资委撞车的混乱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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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并不是现有每家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都可以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只有那些核心业务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拥有较强规模实力、以战略管控或金融（资本）管控型母公司形态存在、具备较强多元产业运作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在几家同行业中央企业中又处于领头羊地位的主要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才可以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其宗旨是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集中，优化国有资本投向和布局，在若干支柱产业、前瞻性战略性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强企业。从国资委2014年7月推出的“四项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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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6年2月提出的“十项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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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所选择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中粮集团、国投公司、神华集团、宝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等，可以说都是具备这些突出特点的中央企业。

在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后，新的国资监管架构将出现三层结构和两层结构并存的状态，即“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以及“国资委-国有企业”。之所以仍存在“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两层结构，是因为即使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但由于现在还不清楚究竟需要组建多少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分行业组建还是按产业链组建也不明确，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现有每一家中央企业（集团）的基础上都对应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具体来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组建方式也不会一样。这些都在探讨中，有的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所以，接下来，一定会有不少国有企业（集团）由国资委直接管理或作为下一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管理的过渡。也就是说，国资委在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后，其原有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的职能一部分通过改建或新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履行，还有一部分直接由建立了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等法人治理结构的国有企业（集团）来履行。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到国资委是一个政府特设机构，不适宜作为市场化的国有出资人来直接持有和运作国有资本（笔者曾经就此建议将现行国资委直接改造为具有商事法人地位的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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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行中央企业逐步建立健全规范董事会和法人治理机构的情况下，国资委原有的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的权利完全可以由中央企业母公司的规范法人治理机构来履行，也就无须再多设一层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平台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换句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现行的“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两层国资监管和运营架构将比拟设的“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架构有效和顺畅得多。

二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在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清国有资产出资监管和国有资本实体运营的职责边界。如笔者前述，这两者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两个或两种出资人如行政性出资人（监管性出资人）和股东性出资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婆婆”和“老板”之间的关系，而是国资出资人和国资经营人之间的关系。究其实质，今后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委仍将是政府特设机构，由其代表政府履行国资出资人权利，而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仍是国有公司范畴，由国资委充分授权并通过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公司治理机构来充分履行国资经营人权利。只有从广义来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国资委才同属国有资产出资人范畴，前者可以看作运营性出资人或分散的国有资本产业层面的出资人，后者则是监管性出资人或统一的国有资本总体层面的出资人，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可以说是共同来履行国资监管机构管资本的职责。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其他直接监管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

基于这样的理解，国资监管机构（单独或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一起）应按照出资关系，依法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要按照前述国有资本的功能性质和战略定位，管好资本投向、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要针对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实施分类监管，推进分类改革。要完善外派监事会制度，推动监事会监督与企业内外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监督、巡视监督有机结合，形成监督合力。要加快探索完善出资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企业经营人员责任的制度机制。总的来看，需要明确我国的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能，虽然是转向以管资本为主，但并不是只做财务投资者或战略投资人，而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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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将国资收益上缴财政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推进改革发展、进行结构调整、科技进步、转型升级和化解历史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国有资本的性质和作用，统筹考虑国有资本发展与民生关系，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鉴于大多数中央企业发展资本实力依然不强，特别是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任务艰巨，同时也考虑到中央企业深化所有制改革的实际，建议国家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在综合考虑国家资本投入大小、企业行业竞争性特点和实际赢利能力等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比例，主要先行收取自然垄断性和行业赢利能力强的中央企业的经营收益。二是鉴于中央企业的层级较多，而且往往在母公司层面是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但在子公司层面就已是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样从对象来看，应仅对国有企业母公司实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较为合适。三是在明确对于先行收缴的国有资本收益主要用于国有资本的重组调整改革发展工作、特别是着眼于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应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将类似笔者所在的远洋运输行业这类未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但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和公益基础性行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并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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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典型案例分析

一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打造一流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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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成立于1995年，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和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发展没有先例可循，经过20年的不断探索，国投逐步实现了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政策性投资机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运作的一流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重大转变。在国务院国资委年度业绩考核中，国投近10年来连续获得A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2014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启动的中央企业四项改革试点中，国投和中粮集团成为被选中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仅有两家中央企业，国投多年来打造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的成功经验对今后我国在国资监管中组建或改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优化业务布局，构建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科学发展的业务架构

为了完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职能和手段，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带动力，从2003年开始，国投逐步探索并确立了实业投资、金融业和资产经营业务“三足鼎立”的业务架构。在实业领域，公司坚持把符合国有资本投向的基础性和资源性大项目作为实业投资的主要方向，同时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发挥业务间的协同效应，经过几年的努力，投资了一大批电力、煤炭、港口、化肥和高科技等实业项目。在实业投资方面，国投还坚持诚信共赢的合作理念，不追求行业垄断地位，在项目投资上也不要求股权独占，成为各类资本天然的合作伙伴，投资发展了一大批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充分实现了国有资本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国投不断探索金融业务，在直接融资、信托融资、银团贷款、基金管理、财务性投资等方面都做了积极尝试。在国资委大力推进国有资产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投成为国资委确定的国有资产经营试点单位之一，公司发挥自身优势，托管中国包装总公司和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经国务院批准，中经担保公司、中纺物资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和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四家中央企业先后整体并入国投，促进了中央企业的重组整合和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壮大了国投的规模和实力。在资产经营方面，国投从国家赋予的使命出发，结合企业功能定位，形成了“股权投资—股权管理—股权经营”和“资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的独特经营理念，即通过资本投入获得股权、股权管理提升企业价值、股权转让或股权经营分红获得收益。经过多年的努力，国投在上市公司重组、收购兼并、首次公开募股、基金受托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形成了“投得准、退得出、能投会卖”的核心竞争力，有效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需求外溢的结构性矛盾，必须从生产端入手，整合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国投董事长王会生认为，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重要使命。为此，他明确提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的国投将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从两方面促进国家和国有企业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一是以调整结构为支点，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导向作用；二是整合国有资产，深化国企改革，发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放大器”的作用。

2.推进管治创新，完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科学发展的管治体系

一是治理创新，构建适应投资控股公司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投一经成立，就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法人治理结构有效运转。在所投资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后，国投开始在集团层面探索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2011年，国投作为国资委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单位，建立起外部董事占多数、符合法人治理结构、适应投资控股公司特点的集团层面董事会运作制度。国投董事会建立以来，加强与出资人和监事会等有关方面的沟通，妥善处理与党组、经理层的关系，对近百项议案进行了决策，形成了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公司治理机制。近年来在加大力度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过程中，国投还提出了“分类授权”概念，将子公司划分为充分授权、部分授权、优化管理三类，不断向下级企业授权。2016年8月国投集团二级子公司国投电力的董事会便开始拥有完整的人事权、薪酬分配权等70余项授权。

二是投资创新，打造独具竞争力的“投资全产业链”。在投资方式上，国投电力、国投煤炭、国投交通等国投所属企业主要以“绿地”控股方式，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产业发展较成熟、收益较稳定的企业。国投高科、国投高新、国投创新等分别采用引导基金、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种子期、初创期或上市前阶段企业。在投后服务上，国投通过旗下的国投资产管理公司、国投财务、安信证券、国投期货等金融企业，推动实业和金融的协同发展。公司还通过中投咨询、国投贸易、中成集团等控股企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支撑“投资全产业链”的运作。国投“投资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涉及项目培育、成长、退出的生命周期，符合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实业为主、产融结合的特点，有利于全面捕捉投资机会，提升投资价值，实现资本的循环增值。

三是管理创新，实施适合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管控模式。国投不断完善总部、子公司、控股投资企业三级管控的管理架构和管理手段。其中，通过要素管理清晰界定了总部、子公司、控股投资企业的管理责任，既保障了总部的出资人权益，又激发了子公司、控股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力；通过全面预算和业绩考核管理推动了公司战略目标落地；通过对标管理鼓励投资企业争创一流，向行业先进企业看齐，培育了一批具有行业竞争力的控股投资项目。此外，国投通过制定投资指导原则，设置六道风险“防火墙”，构建以“外部专家组成的投资委员会和职能部门独立意见、一把手一票否决权、董事会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投资决策流程体系，保证了公司投资决策的科学有效。

二 中国诚通集团打造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成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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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务院国资委根据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及中央企业重组的总体需求，将部分中央企业的非主业资产、不良资产及所属经营不善的企业，通过托管、无偿划转、资产置换等方式剥离出来，交由中国诚通集团（以下简称“诚通集团”）集中按照市场原则和有关规定进行经营或处置，由此，诚通集团开始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的征程。

十年来，诚通集团先后完成6户中央企业、14户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企业、11户军工企业和1户地方国有企业以及系统内182户企业的重组整合，对1户央企财务公司实施了破产清算，共涉及大小企业656户、资产债务800亿元、职工8.8万人，极大地推进了央企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交出了一份优异的国有资产经营成绩单。正是基于这样的不俗业绩，2016年2月，诚通集团成为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两家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之一。

1.探索国有资产市场化运作三大路径

诚通集团近十年来接收的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项目，行业、地域、规模差异大，面临的困难和症结各不相同。为此，诚通集团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坚持分类管理、分类指导、一企一策和市场化运作，探索出资产退出、重组与发展三条路径。据统计，共盘活资产变现近50亿元，整合孵化有效资产约477亿元。

首先是退出一批。诚通集团对于经营无效益、产品无市场、扭亏无希望的企业坚决予以清理退出。2005年以来，先后清理退出中国普天集团所属的8家二级企业，对央企一级企业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破产，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清理关闭，总计退出困难企业322户，累计分流安置人员6.3万人。为此，诚通集团还累计投资近2亿元建成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住房，用于退出企业职工危房改造、异地搬迁，解决了2200多户职工家庭的安居问题。

其次是重组一批。诚通集团将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中国天元华创有限公司股权置换到南光集团，帮助中国建材所属洛玻集团、哈电集团所属阿继集团实施职工安置等工作，受银监会委托组织华诚财务公司的清算和破产工作。诚通集团还重组了中冶科工所属中冶纸业，实现其控股上市公司ST美利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摘帽），同时引入民间资本，注入新产业，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其三是发展一批。诚通集团对划入企业资产当中有技术和产业前景的业务，从困难企业中剥离出来，培育孵化，重新确立其发展定位：与自己主业相关的资产，整合清理后并入主业板块；与央企其他企业有同质业务的，清理整合后划出。如中国唱片总公司并入诚通集团后，通过培育发展数字音乐业务模式，企业实现了正常经营，最后被整体划入中国华录集团公司。中国包装总公司并入诚通集团后，通过推进其旗下的中国智能物流包装公司探索开展标准化托盘循环共用服务，为企业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诚通集团还成功重组中商集团所属欧洲商业管理中心，投资建设了中国最大的境外商贸项目——俄罗斯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促进了自身“走出去”和中俄贸易。

2.搭建国有资本专业化运作三大平台

根据国有资本运作需要，诚通集团逐步探索搭建了公司治理、资产运营、人力资源管理三大专业化平台。

一是公司治理平台。公司治理是管控国有资本、履行国有出资人职责的首要平台。经过十年试点运作，诚通集团基本形成了结构规范、运作有效的董事会。所出资企业已完成公司制改造，并引入“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激活内部机制；建立了集团派出董事、监事管理制度；在独资公司、控股非上市公司建立了规范董事会，委派股权董事，引入独立董事，并实行了总会计师委派和述职考核制度；通过出具“股东建议（评价）函”等方式履行出资人职责。在非控股、参股企业中，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充分表达股东意见，保障出资人权益。对此，诚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曾经明确表示：“管资本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公司治理”，“通过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尤其是外部董事制度的引入，诚通集团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决策与执行的分离，为诚通集团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二是资产运营平台。负责具体实施资产整合、退出、产业孵化等业务的操作，实现资产集中化处置和资产价值最大化。这些年，诚通集团立足自身原有基础并接受企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7个资产经营区域平台，形成了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熟悉企业改制、人员安置业务政策和操作的专业队伍。在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后，实现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诚通集团还在抓紧建立以财务公司、基金、保险、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金融板块，以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为此，诚通集团前不久与中国国新、中煤集团、神华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了中央企业煤炭资产管理平台公司即国源煤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与另一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中国国新牵头设立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相响呼应，他们还正在国资委的推动支持下牵头设立总规模达3500亿元、首期募资1310亿元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34]

 通过灵活的基金形式进行运作，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落实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举措，这样国有出资企业可以更加强调以资本为纽带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在公司治理、职业经理人管理、投资管理、考核分配等方面将更加市场化，从而更充分实现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是人力资源平台。“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是国有资产经营特别是国有不良资产处置的两大难点。诚通集团认为，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是靠市场化处置资产；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一定要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企业员工的关怀和保障，使他们离开企业后，有归属、有保障、有温暖。实践中，诚通集团采取了“人资分离”，成立第三方专门机构，负责做好离休、退休、内退“三类人员”的管理服务，保障人员安置过程平稳。诚通集团在接收重组的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基础上，组建了“诚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建立了专业化管理“三类人员”的人员安置模式和人力资源平台。

着眼下一步发展，诚通集团近期重新梳理了发展战略，明确定位于服务国有资本战略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的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平台，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其保值增值。基于新的战略定位，公司已经开始全面实施运营模式、管控方式和内部机制的改革，并强化党建工作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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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
 
[1]



笔者在前面业已分析，中央已经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与此同时，公司制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进一步严格来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制和股份制企业。所以，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来说，首先就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而其重点和难点又主要在于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就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

第一节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2]



一 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

现在的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独资企业而非公司，要加快其公司制改革进程。据统计，现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100多家中央企业中还有多达75家仍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尽快完成这些企业母公司的公司制改造应成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3]

 近期，国资委已经进一步划定了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时间表，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在2017年底完成公司制改制。对于不宜股权多元化或不宜立即实行股份制、需保留国有独资形式的国有企业，要从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其适用的调整法律要从《企业法》改变为《公司法》。这两种适用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厂长（经理）既是所有权代表又是经营权的掌权人；后者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总经理是经营权的执行者。在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方面，《企业法》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公司法》实行的是董事会制度，董事会中所有董事以个人负责为基础，对企业重大事项实行集体决策，企业内还有国有资产股东代表与职工代表组成的监事会，对公司经营与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会决议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形成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改制后的国有母公司要按《公司法》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董事会，落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
 
[4]



那么，在普遍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改制的情况下，为什么部分国有企业还要保持国有独资形式？事实上，国有企业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产权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与国有独资公司的存在并不矛盾。一些国有企业的集团总公司保持国有独资公司形态，既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战略目标的需要，又是加快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的要求，也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依托。国有企业改革实践表明，即便经济体制实现了转轨，一定数量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不可或缺的。从下一步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实践来看，国有独资公司将更多地存在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个层面，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所投资运营的国有企业层面，则更多地存在于公益基础类国有企业或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保障类国有企业。

二 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

除了少数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外，按照中央的要求，我国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应改制为多元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母公司应通过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推进股权多元化。这其中，要根据不同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及分类监管的要求，确定不同的国有股权比例。对于公益基础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应保持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于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应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其国有股权比例可根据竞争和发展情况，按照市场规则有序进退、合理流动。

为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功能，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在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但现在的国有企业上市大多是主业或子公司上市，真正实现整体上市的并不多见。为此，在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推进整体上市是一个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事实上，世界领先跨国公司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已经表明，企业只有整体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运作，才能受到国际大宗资本和主流资本的长期关注和青睐，才能构建起国际化的公司治理架构和经营机制，才能形成超越行业的统一的全球品牌形象，才能发展起世界级的企业规模和经营实力，才能最终建成国际一流企业乃至国际一流百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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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在近些年的实践中，我国企业集团实现整体上市主要有以下三种成功的途径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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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集团总公司吸收合并上市子公司实现集团整体上市。集团总公司吸收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全部资产，并注销上市公司的法人资格，同时集团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完成集团公司整体上市。这是真正和完全意义上的企业集团整体上市。TCL集团总公司吸收合并上市子公司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二种是上市子公司通过向集团总公司定向增发新股购买其主业资产而实现集团主业整体上市。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定向增发包括向集团总公司增发非流通的国有法人股和向公众增发流通股，募集的资金定向购买集团总公司的主业资产。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发的都是流通股，募集的资金也是定向购买集团总公司的主业资产。武钢股份、宝钢股份等定向增发实现集团主营业务整体上市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种是上市子公司反向收购集团总公司，“子承母业”实现集团整体上市。即上市子公司在与集团总公司脱离母子公司关系的前提下（否则在集团总公司仍是其控股股东的情况下，其无法进行对集团总公司的收购及注销），收购并注销原来的母公司（集团总公司），该上市子公司成为企业集团重组后的母公司，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中软股份“子承母业”反向收购实现集团整体上市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二节 积极发展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应该说，这些年来，混合所有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有企业关注和推进的重点是在最后一点，即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那么，在十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再次明确提出并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使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这其中的深意和重点又在哪里？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混合所有制企业与股份制企业的异同。简单来看，混合所有制企业强调的是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股份制企业则强调的是股份的多元化，两者既相互重叠又相互区别。换句话说，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是股份制企业，可能是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也不一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能是同一种所有制性质的股权多元化企业。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所有制的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宏观层次，即就整个国民经济总体而言的所有制结构；另一个是微观层次，即就企业个体而言的所有权或产权结构。判断一个企业是否为混合所有制也同样有这样两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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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宏观层次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根据陈永杰统计的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全国企业法人总数中，国有企业占2.4%，集体企业占3%，公司法人占13.7%，私营企业占71%，外商企业占3.3%。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41.8%，非国有企业占58%。从GDP所占比重上看，公有经济占40%，非公有经济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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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我国现阶段全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已经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再来看微观企业层次的情况，也同样呈现出多种成分混合所有的所有制结构。同样根据陈永杰统计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我国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国家资本占50.6%，法人资本占42.3%，个人资本占2.7%，外资占4%。私营工业企业实收资本总额中，个人资本占67%，国家和集体资本占1.1%，私人控股的法人资本占31%，外资占0.9%。外商企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外商资本占76%，国家资本占3.9%，集体资本占0.7%，个人资本占3.4%。另据国务院国资委的统计，截至2013年底，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产权登记总户数45381户，其中混合所有制企业30064户，占比达66.3%，也就是说，在中央企业层面，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成为所属企业的主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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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无论是在总体全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上，还是在个体企业的产权结构上，我国经济已从传统的单一公有制逐渐转向了混合所有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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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微观个体企业层面来看，如前所述，现在中小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股权比例较为均衡的混合所有制改造，但大多数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母公司层面仍是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这也包括中央企业全资或绝对控股的主业子公司层面，这种情况不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由此将成为下一步国有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一 积极引入多种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积极引入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或探索国有资本与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等机构资本共同设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实行同股同权，切实维护各类股东合法权益。事实上，近年来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已经成为政府、大型企业广泛使用的投融资和产业培育方式。近期发布的中央《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进一步明确提出“设立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加，鼓励金融机构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保险资金等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经批准后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等方式有效参与。”据统计，至今已有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涉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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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视引入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等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社保基金这些社会资本虽不是国有资本，但却是一种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私人资本的“新型公有资本”，这一类公有资本作为机构投资者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许多企业的主要或重要投资者，考虑到其公有属性，这类资本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也会扮演，而且也应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业已明确，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国有经济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2015年10月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要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工作。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项目，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或控股；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属于自然垄断领域的实行国有独资或控股；属于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的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其中竞争性环节逐步加大对非国有资本开放力度。2016年11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国资委等部门开始推进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选择了7家企业或项目，开展第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与此同时，也应鼓励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鼓励国有企业按照产业链、价值链要求，通过参股、联合投资、重组等多种方式，与非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从事相同板块、类似业务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资源整合、战略合作、股权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二 坚持国有资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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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如果坚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非国有资本会因担心受到国有资本的损害而没有意愿来与国有资本合资合作，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对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公益基础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造中，要始终坚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显而易见，失去了国有控股地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其性质已不再是国有企业。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研究，当前在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属国有独资，所有国家国有企业都是完全或大部分由国家控股或控制。从非国有企业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英、美等国家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高度分散、治理失效，出现原来消极的大股东、机构股东开始积极作为的情况，说明所谓股权高度分散、没有明显控股股东的无主上市公司模式，不是实现有效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是最优的股权结构，机构股东、法人股东是最佳的公司治理主体。进一步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产业发展演进到最后都会走向寡头竞争，这个寡头，要么是私人寡头或社会资本的代表，要么是国有资本的代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所以，在需要控制的产业领域和企业层面，国有资本应该是控股股东和积极的大股东。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形成类似国有大股东控股、非国有二股东监督、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多元有效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格局。

三 探索建立优先股和国有金股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提出，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设立优先股，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都可以持有优先股，优先获得股息但不参与企业经营。国有优先股，可以保证收益和降低风险，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探索“国有金股”制度。“国有金股”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国企私有化改革中，一般为象征性的1%企业股份，其主要作用体现在国家对特定事项的否决权，而不是股份的收益权。通过“国有金股”，一方面国家可以监测和否定企业损害或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和战略的发展方向，同时减少对企业干预，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国家改变了以往需要控股才能控制企业的状况，仅靠极低股比就可保障对一些重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除了“国有金股”外，近年来，我国蓬勃发展的一批新兴电商企业或移动互联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也实行类似的“金股”制度，分别由企业的重要创始人马云、马化腾、刘强东等持有比例虽不高但享有重要和特殊权力、“同股不同权”的“个人金股”，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双层股权制”。在美国，双层股权结构主要出现在家族企业、媒体公司和科技公司中，这类公司往往将普通股进一步区分为两类（或几类），例如A类和B类，每一股A类普通股的表决权为1票，而B类普通股的表决权则为10票或是更多。

当然，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以实行国有“优先股”和“金股”为名实际推行私有化的错误做法。如果不是针对特定、特殊、极少数的国有产业或企业，而是就许多国有经济应该保持控股地位的重要产业或企业去实行国有“优先股”或“金股”制，其结果必然是国有经济失去控制力和影响力，其实质是国有企业的变相和彻底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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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共识，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能一哄而上，要规范有序发展。这方面，除了常说的严格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及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这几个重要方面，努力做到“四个防止”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一卖了之，防止不顾实际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防止盲目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限，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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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守住“底线”，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保持这个“底线”，可以实行“两个多数”，即“多数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而这其中，多数混合所有制企业采取国有控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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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能在最大限度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同时，保住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对于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层面的“多数”，要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而不是唯一实现形式。

事实上，现在大多数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就是难以找到合适的非国有资本来混合的问题。如果严格按照混合所有制的定义，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只有与民营资本、社会资本或外资合资才能算混合所有制。从民营资本来看，我国的民营资本大多具有规模小、公司治理不规范、对业务赢利性要求高等特点；从外资来看，则有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安全等考虑；从社会资本来看，则有投资稳定和赢利性的较高要求。这样许多中央企业其实在集团公司层面一时都很难与民营或外资或社会资本合资。从实际来看，以笔者所在的中远集团为例，中远在集团公司层面或在重要子公司层面也有股权多元化的迫切需求，只不过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希望实现与中央货主企业的合资合作经营，以实现“国货国运”、切实推进大客户战略等。而这种体量、治理、文化相当而且具有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需求的国有资本之间的合资却不属于混合所有制的范畴。所以政府或国资监管部门不应将今后深化国企央企改革的所有制目标直接定位为一定要发展成混合所有制，而可以是包括国有资本之间合资的股权多元化。这可能更为现实，也同样能实现改善国企央企公司治理、提高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即使不能实现国有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的混合所有制的多元化持股，只要能够实现多元国有股东持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改善公司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在国企的下一步深化改革中也应当把推动股权多元化作为一项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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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守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底线”，有学者提出要设立非国有资本禁入的“负面清单”，例如，学者彭建国就提出，至少七个领域的国有企业或业务板块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应作为禁止、缓行或谨慎操作的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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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高明华也提出，公益性领域、自然垄断领域、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领域三类“合理垄断型”国有企业不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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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负面清单”等思维对于守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底线”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但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没有什么行业不是充满竞争的，我国的产业同样已经高度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位专家所提的七大领域和三类国企大多应是非国有资本谨慎或小股权比例进入而非禁止进入，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负面清单”等思维和做法不应针对国内民营资本或社会资本，而应按照国际惯例，主要针对外国资本。其实，所谓“负面清单”，其出现的初衷就是主权国家对外商投资进行管理，明确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比例的行业清单。换句话来说，需要特别重视的是与外资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所要求的，尽快健全国家产业安全审核把关制度，要高度重视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企业的控制权，防止这些行业境内上市公司控制权向境外转移，防止外资损害公众利益，确保我国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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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一 积极推进员工持股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虽然员工持股并不是新概念，但在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对国企深化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不仅是一个物质资本的合约，而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的合约，从而现代企业应从原有的“单边治理”转向“共同治理”。换句话来说，现代企业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应转变为资本和劳动的共同治理。环顾国内外，当今最优秀和成功的企业都是员工持股甚至是全员持股的，这已经成了当代企业的“标准配置”，员工股权激励甚至被称为企业发展的“核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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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也只有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一个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私有制企业都实现了员工持股，作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就更应该实行员工持股。

那么，如何具体推进国企员工持股，201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三部委正式发布了《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从员工持股试点企业条件、员工入股要求、员工股权管理等方面给予了进一步说明，这标志着停滞多年的国企特别是非上市国企员工持股将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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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意见》强调，满足非公有资本股东所持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商业类企业、营收和利润的90%来自集团外部市场等四种条件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方可开展员工持股试点；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对于员工范围，该《意见》要求，参与持股人员应为在关键岗位工作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以及外部董事监事（含职工监事）不参与员工持股。该《意见》还明确提出，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货币出资、出资新设以及以岗定股、动态调整方式，员工持股应设定不少于36个月的锁定期，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总股本的1%，员工持股后国有股东控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总股本的34%。

从上述要求来看，汲取了前些年员工持股工作教训的新的员工持股试点方案，依然相对比较保守。对此，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著名国企研究专家李锦认为，该《意见》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超过了对员工激励的重视。不过，笔者相信，随着试点的深入和配套制度的出台，规范实施的员工持股将在今后的国企深化改革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杠杆作用。

事实上，虽然经过前几年清理规范后，目前中央企业实施员工持股的企业较少、涉及员工不多。据统计，现在只有59家中央企业下属的624户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持股企业资产总额1590亿元、净资产682亿元、持股员工4.2万人，分别只占中央企业总户数的1.6%、资产总额的0.5%、净资产的0.6%、员工总数的0.4%。但调查表明，这些持股企业自引入员工持股以来，总资产年均增长21%、净资产年均增长22.4%、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8.8%，高于中央企业2003～2012年的年均增长水平。从2012年数据看，员工持股企业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达21.3%，远高于当年中央企业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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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

有专家提出，员工持股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最闪亮创新，是混合所有制最闪光的亮点，是21世纪的新公有制，符合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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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名企业专家周放生也认为，充分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未来在混合所有制改制中，最好的股权结构状态就是国有股、员工股和民营股三足鼎立，相互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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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进一步认为，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代表着公有制发展的未来和方向，究其实质，国有控股加员工持股再加社保基金等新型公有制机构持股的混合所有制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著名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笔者曾在前文中分析了马克思所提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其实质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进一步来看，该所有制的本质特点为：从国家整体层面和劳动者整体角度看，是公有制，但从组成劳动者整体的每个个人来看，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具有了这种特点的所有制可以集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的优点于一身，它是既适应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完美形式。比照这种所有制，我国传统的纯粹的公有制只能称之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它不是联合的“个人”所有制正是其众多弊端产生的根源。这一点从理论上也可以得到解释：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个人可以为其负责的所有制，它应当同个人所有制结合起来，使劳动者个人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料的主人，是所有者的一分子，它的存在和发展应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应为每个劳动者所关注。只有这样，公有制才能解决其财产本身的合理高效使用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创造和积累的问题。

笔者曾经研究提出，一个富有效率的企业产权制度需要做到以下五点：①产权责任明晰化。即企业财产关系清晰，财产责任明确，资产所有权、法人财产权、企业经营权都有明晰的界定。②产权主体独立化。在产权责任明晰的基础上，还应有具体、最好是人格化的主体来独立行使产权。③产权结构多元化。只有具有多元化、社会化的产权，社会资源才可能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企业发展空间才可能是无限的，对企业的监督力度也将由此得到加强。④产权运作资本化。企业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用。⑤产权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应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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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再加上同时推进的员工持股，这样所形成的国有控股加员工持股再加新型公有制机构持股的混合所有制将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富有效率的企业产权制度，同时它又将是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

第四节 典型案例分析

一 中国建材集团的混合所有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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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来，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先后吸纳了上千家民营企业，构筑起包括海外上市公司在内的混合所有制产业平台，从一家名不见经传、负债累累的企业迅速成长为行业领袖和世界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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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材集团用220亿元国有权益控制了660亿元净资产，进而带动了超过3600亿元总资产，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了行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健康发展，成为中央企业开辟混合所有制发展道路的先行者。其主要做法有以下三方面。

1.靠什么混合：“三盘牛肉”

中国建材所在的水泥行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面临与非公有制经济融合的现实问题。面对水泥行业产能过剩、集中度低、竞争无序等问题，中国建材决定走一条资本运营、联合重组、管理整合、集成创新的发展道路。

如何成功实现并购整合？中国建材集团给民企准备了颇具吸引力的“三盘牛肉”：第一盘，公平合理定价，按国际惯例的定价原则做资产评估，在整个国企改革过程中，这是个核心问题。第二盘，为民营企业保留30%的股权，这就把中国建材的利益与民企老板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第三盘，就是把民企老总聘为职业经理人，让他们继续在所热爱的事业中发挥作用。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三盘牛肉”分别解决了企业关系、产权制度和职业经理人3个产权关系的核心问题。实践表明，正是这“三盘牛肉”成为中国建材成功吸引民企并与民企顺利实现整合的关键。

2.如何混合：“三层架构”

中国建材集团混合了上千家民企，到现在几乎没有“反水”退出的，关键还是因为混合的方法。其混合强调战略合作而非并购，仔细梳理可以发现，集团形成了三层混合结构：第一层，在上市公司中，集团二级企业中国建材股份公司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吸纳大量社会资本，目前国有股占比46.67%，公众投资者持股占比53.33%。第二层，在四大水泥公司等大型业务平台上，把民营企业的一部分股份提上来交叉持股。第三层，在更下一层水泥厂层面的企业里，给原来所有者留30%左右的股权。

通过这样的架构，中国建材集团既保证了在战略决策、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等层面的绝对控股，也提高了子公司在精细化管理、技术改造等环节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将市场机制真正引入央企内部，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由此，中国建材不仅留住了民企的人，也留住了这些民企管理者的“野性”，包括企业家精神、拼搏能力，这样不仅能增加集团经理队伍的来源，也有助于民企和国企形成像杂交水稻一样的“杂交优势”。

3.如何管控：“格子化”

为了避免规模带来的失控、混合带来的混乱，中国建材集团在混合后的企业推行“格子化”管控，包括治理规范化、职能层级化、业务平台化、管理精细化、文化一体化。通过精准管控，将企业的职能分工、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向都固定在相应的“格子”里，确保了数百家重组企业行权顺畅、经营有序。

此外，“五集中”（市场营销集中、采购集中、财务集中、技术集中、投资决策集中）、KPI（关键经营指标）、零库存、辅导员制、对标优化、价本利、核心利润区、市场竞合，一整套管理组合拳确保了混合所有制的顺利推进，使企业逐步发展为规范化市场化运作的企业集团。

通过上述的“三盘牛肉”、“三层架构”和“格子化”管控，中国建材集团实现了央企和民企资本、资源和文化的“三大融合”：一是资本融合。在重组过程中，通过权益融资实行股份制，给民企创业者留30%左右的股份，使众多民企进入中国建材集团后有了共同奋斗的事业平台并共享企业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二是资源融合。通过系统的管理整合，将民企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优化重组，提高了经济效益。三是文化融合。提倡竞合的市场理念、包容的企业文化，充分信任民企创业者并把他们转化为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实现了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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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国建材集团的成功实践，董事长宋志平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一是混合所有制推动了企业的所有者到位、治理规范化和激励机制到位；二是混合所有制是一把金钥匙，解决了国有经济和市场接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社会资本进入国有企业部分特定业务的途径和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长期纷争四个难题；三是发展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央企市营”的原则，包含五个核心内容，即多元化股份制、规范的公司制和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内部机制市场化、依照市场规律开展企业运营。他还进一步提炼出一个广为流传的融合公式：“央企实力+民企活力=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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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中关键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宋志平董事长提出，要让现有国企经理人彻底职业化，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即身份市场化和待遇契约化，具体操作中应循序渐进、把握六个关键点：董事会选聘是市场化选聘的重要方式；职业经理人以企业现有经理人转化为主；劳动关系可转至社会人才管理部门；实现待遇和解聘契约化；有专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解聘后仍可按招聘程序回原企业工作；正常退休后，劳动关系也可转回原单位管理。

二 宝钢股份和上港集团的员工持股计划

1.宝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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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是宝钢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A股上市企业。2014年，宝钢股份推出股权激励计划，首期计划在2014年获国资委批准和证监会备案，5月获得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宝钢的多层次激励机制包括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中层干部管理计划以及基层员工利益分享计划，具体包括公司的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骨干和核心技术人才。计划首期激励对象约136人，占员工总数0.36%；拟授予4745.8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91元/股，即股票当期价格的50%，授予的股票来源为二级市场回购的A股普通股，占股本总额的0.29%。

宝钢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有严格的授予和解锁标准，要求公司必须达到既定的业绩考核指标。首期方案的授予条件是：①利润总额达到同期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总额的2.2倍及以上，且吨钢经营利润位列境外同行对标钢铁企业前三名，并完成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经济附加值考核目标；②营业总收入较2012年度增长1.1%，达到1812亿元，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③EOS（EBITDA/营业总收入）不低于9%，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EOS的平均值。解锁条件为：宝钢股份吨钢经营利润位列境外对标钢铁企业前三名，宝钢股份利润总额达到国内对标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总额的2.5倍，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宝钢集团分解至宝钢股份的经济附加值考核目标，营业总收入较授予目标值同比增长率2%，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A股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EOS（EBITDA/营业总收入）不低于10%，且不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A股上市公司EOS的75分位值。与此同时，宝钢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也明确，解锁期内任一年度，对于公司业绩或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某一年度解锁条件的，相应的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购回。

2016年1月19日，宝钢股份发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后的2015年度业绩快报，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41.2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60%，未达到2015年规定的解锁条件。除此之外，2015年报告期内宝钢股份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了77%、78%、83%。宝钢股份2015年的业绩大幅下滑，让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在即将解禁后的第一年就遭遇挫折。宝钢股份表示，2015年的经营业绩确实未能达到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股权解锁条件，因此激励对象不得进行股权解锁。不过这只是股权激励计划的第一期，按照计划，未来还有两期，相信随着严峻市场形势的好转和公司改革重组的推进，公司的业绩会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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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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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口集团是我国著名的港口企业，该公司整体上市至今，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治理结构。但是，规范并不代表实现了“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差距依然存在，其中也包括国资股权比例比较高。上港集团一直希望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来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推行员工持股后，上港集团一直在积极研究酝酿实行员工持股。2014年11月17日，上港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公布了《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拟向上港集团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000万股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4.3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1860万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从该计划来看，这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上港集团总部及上港集团下属相关单位员工，总人数为16082人，占该公司员工总人数的72%左右。参加此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计12人，认购420万股，认购总份额比例约为1%。除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及下属相关单位员工合计为16070人，合计认购份额比例约99%。

针对这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员工持股计划，上港集团认为，该计划有助于改善公司的负债结构，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规模的持续稳定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公司与员工的利益共享机制，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发展的活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2015年5月6日，上港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000万股新股，这预示着上港集团的新股发行计划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员工持股计划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可以看出，这次证监会批复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正是上港集团《201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中计划募资的18.19亿元。

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不断深化推进长江战略、东北亚战略和国际化战略这“三大战略”，上港集团实现了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201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65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5%，再创历史新高。至此，从2010年起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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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

第一节 基本框架和科学定位

一 基本框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要将其置于现代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大框架中来理解。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由“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三句话，已经发展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公司法》，“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这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体制的根本指针，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关键和精髓所在。

二 科学定位

关于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与法人治理结构关系的基本思路，目前，针对这一问题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无视论”，即完全无视党组织的合法存在及发挥作用的因素，主张完全照搬西方企业的管理体制模式、对中国企业的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克隆和复制。二是“体外论”，即虽然承认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但认为企业党组织存在于正常的公司法人治理体制外，不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定机关，主张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研究党组织如何定位及发挥作用的问题。三是“体内论”，即不仅承认党组织的合法存在，而且认为企业党组织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体制的有机和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应将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定机关，对其职能定位以及发挥作用的形式等问题与西方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如何融合进行研究。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实事求是、符合我国社会政治制度和国有企业实际的一种观点。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国企党组织与国企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根本目标一致，只是功能定位各有侧重。这一点从笔者前述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五个结合+五种机制”的基本思路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此，有学者将国企党组织发挥作用概括为四句话：嵌入治理把方向，进入管理起作用，融入中心聚合力，渗入人心作引领。由此，国企党组织与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融合和重要作用也可见一斑。

究其实质，确立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政治核心地位，构建确保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上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具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和价值追求、健全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严明的组织纪律和优良作风，可以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大优势，这是西方国家任何企业都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国企只要把这种独特优势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优势结合起来，就可使之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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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达国家现代公司治理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借鉴

公司治理的传统含义主要是指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促使股东利益与经营者利益的一致，从而达到保护股东利益的目的。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趋势，对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 治理模式“趋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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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一般公认分为以下几种：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这其中最具现代性、代表性的是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和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近些年来，这两种模式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化”。

一方面是英美的外部市场监控模式开始重视内部股东监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因股权高度分散，主要以公司外部监控为主。也就是其股东利益主要靠外部的三大市场即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对公司施加的压力来保证，股东对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影响很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英等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对股份公司的持股比例不断上升，据统计已达到50%左右，机构投资人作为大股东开始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直接施加影响。这也标志美国的上市公司制度从内部人控制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成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控制的股东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是德日的内部股东监控模式开始重视外部市场监控。与英美等国不同，德国和日本由于公司大都有明确的法人大股东、特别是大银行、大财团、大企业集团等，加之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也没有英美等国活跃有效，其公司治理模式主要以公司大股东的内部监控为主，被称为“内控型治理模式”。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德日一系列内控型治理模式才会出现的关联交易、内幕交易的曝光，人们又认识到了这种治理模式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了在吸引外国投资的同时又扩大对外投资，德日的公司都被要求分散股权、优化股权结构，也开始更多地利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这导致德日的内部监控模式借鉴和效仿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在重视内部股东监控的同时开始重视外部市场监控。

其中，上述两种治理模式的内控结构方面，董事会更加独立自主。无论是英美的外控型治理模式还是德日的内控型治理模式，原来他们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董事会都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随着英美的外控型治理模式开始重视内部股东监控，其内部股东必然会更加重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与之相似，随着德日的内控型治理模式开始重视外部市场监控，其外部市场监控必然也会更加重视通过董事会来实现。所以，在这两种治理模式的内控结构方面，其董事会更加独立自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强化董事会责任的强烈呼声，董事会的独立性大大加强，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制度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认同。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法律和文化背景，建立了具有本国（地区）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跨国公司向全球市场的拓展，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借鉴、交融和趋同。换句话说，单纯依靠内部股东监控或外部市场监控方式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最佳的，只有实现了内外部两种监控模式综合平衡，同时保持董事会独立性的公司治理机制才是最优的。这一点对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具有重要启示。

二 治理理念“责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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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在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担负着极为重要而又紧迫的责任。2010年，由于英国石油公司（BP）深海油井爆炸而产生严重影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再次向跨国公司和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与此相对应，传统企业理论即“股东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理论由此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该理论超越了以往企业只对股东负责的范畴，强调企业对包括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的社会责任。1995年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首先提出了“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的设想。1999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安南进一步提出“全球契约”计划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全球契约”计划号召世界各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

2011年1月，在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进一步发起了“全球契约”LEAD项目。他强调，在“全球契约”LEAD项目的协调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应对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至关重要，希望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建立新的治理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联合国的直接推动下，跨国公司治理理念的“责任化”潮流应运而生，现在已经蔚为壮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从治理理念到发展实践的全面“责任化”已势在必行。对于正在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说，在公司治理方面适应并引领“责任化”潮流，增强绿色和责任竞争力也属必然。

三 治理结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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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理理念的“责任化”潮流相一致，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开始从传统单一的股东治理向现代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转变（From Shareholder Governance to Stakeholder Governance）。在发生震惊世界的“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后，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该法案旨在对美国的公司治理和会计制度进行改革，对加强公司管治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的规定，如提高董事会董事独立性和审计公司独立性的规定、对审计委员会专业水平和责任范围的规定、对管理层在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方面责任及增强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等。

时隔8年后，也就是2010年7月，汲取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刻教训，美国国会通过了被称为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方案，即《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 of 2010），该法案的监管规定数量较之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多出两倍以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在金融危机后专门发布了公司治理报告，列出了十大核心治理原则，涉及范围包括董事会的权力、管理层的治理责任，以及股东交易活动、投票决策和治理流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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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的巨大实力和影响，这些法案和治理原则不但对美国公司治理已经带来或将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对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它必将进一步强化跨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多元化”趋势。顺应这一点也将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必然之选。

四 治理主体“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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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促进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是大势所趋，公司治理主体的民主化潮流方兴未艾。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劳资共决制、日本的利益共同体制、美国的职工持股制度。

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公司理念将公司定义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监事会被认为是资本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要素所有者对公司进行共同治理的场所。这就要求公司监事会应由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所有者的代表共同组成，从而为劳动与资本共同治理公司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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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随着明确规定职工享有决策参与权的《劳工共同决定法案》通过，标志着德国劳资共决制的正式建立。德国的劳资共决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职工参与程度高，参与内容广泛。一般来说，经济和人事事务以参与讨论为主，社会事务则由职工参与共同决定。二是职工参与有明确和重要的载体，主要落实在企业内的职工代表会，同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职工则选举代表进入监事会（其功能类似许多国家的董事会），这些职工监事便代表工人行使共同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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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传统的企业文化认为企业与员工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种基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使企业不能像更换物质要素那样简单地更换员工。反过来，站在员工的立场，他们知道，如果企业兴旺，他们也将享受待遇和职位的提升，以及企业声望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形象收益。对此，日本通过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存在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予以强化。这些制度具有将企业和个人的命运直接相关联的功能，这种关联一方面迫使企业员工承担企业的风险，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具有主人翁责任感，对企业的经营主动地进行参与。日本为此还广泛建立了劳资协商制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美国企业开始采用多种形式的职工持股计划（ESOP），按照这些计划，企业将其股票派发给全体或者大部分的员工作为他们报酬的一部分。美国职工持股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持股的员工一般只参与利润分享而很少参与企业的控制和管理。换句话来说，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不是主要作为一种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制度安排来设计的，而是侧重于职工利润分享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功能。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持有公司股票，利益与公司息息相关，员工在公司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美国的一个调查表明：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企业与同类企业相比，劳动生产率约高1/3，平均利润率约高50%，平均工资高25%～60%。职工持股计划与风险投资还被认为是带动美国硅谷高速成长的两部“发动机”。

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来说，员工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和企业产权上的公有制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主体的民主化早就具备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国有企业早就是公司治理架构的三大支柱之一。今后，随着员工持股制度的逐步推行，可以预期中国特色的国有公司治理将更为民主。

五 治理原则“一致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公司治理对于公司的核心作用，他们开始研究探讨有没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司治理原则可资借鉴和推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财务问题》（The Financial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作为世界上第一份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司治理原则，1992年在英国正式发表。

为了改善其成员国的公司治理，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8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根据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经验和理论成果制定公司治理的国际性准则。这个委员会于1999年正式出台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并于2004年进行了修订。该原则包括五个部分内容：①公司治理框架应保护股东权利。②应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所有股东应有机会得到赔偿。③应确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鼓励公司与他们开展积极的合作。④应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所有与公司有关的实质性事项的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者结构以及公司治理状况。⑤董事会应确保对公司的战略指导，对管理层的有效控制；董事会应对公司的股东负责。从出台以来，《OECD公司治理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公司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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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OECD治理指导委员会还专门研究制定了“公司治理与金融危机的行动计划”，推出了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金融危机暴露出危机国家的公司治理存在四个领域的缺陷，即股东权利的缺失、董事会责任和运作的不足、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失效以及薪酬制度的错位。他们认为，虽然没有必要对目前的OECD公司治理原则进行修改，但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推动这些准则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并从如何改进上述四个缺失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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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正式出版了《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其主要内容包括：①确保国有企业具备一个有效而且与私有部门公平的法律监管框架。②国家扮演一个职业化、专业化和透明、高效的所有者角色。③国家和国有企业应该确保国有和非国有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享有同等权利。④国有企业不仅要履行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责任，也要履行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⑤国有企业应该遵守和OECD公司治理准则要求一致的有关透明度的高标准。⑥国家应赋予国有企业董事会足够的权力和专业能力去承担他们的核心治理作用。

和《OECD公司治理原则》以及许多其他公司治理行为规范一样，《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也是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文件，目的是就改善国企公司治理问题，给其成员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政府提出建议。但它集中体现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在监管国企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对现存挑战的应对之策，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国际上对健全国有公司治理的一些共识。因此，该《指引》对如何改善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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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推进新形势下的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

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下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来说，前述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的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转向管资本的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向国有控股加员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的优化，以及学习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现代公司治理经验，落实到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载体、核心和关键就是董事会。换句话来说，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但“牛鼻子”和关键就是董事会。所以笔者在这里主要从以规范董事会建设为龙头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角度谈些认识。

一 中央国有独资公司建立规范董事会试点的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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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国资委监管的100多家中央企业中，最初大都还是按《企业法》调整的国有独资企业，后来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这其中的许多国有独资企业改制成了按《公司法》调整的国有独资公司。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来说，其应该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其关键则体现为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但中央国有独资公司大多数初期并没有建立董事会、更不用说有规范的董事会。为此，为构建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公司治理体制，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在中央企业陆续开展了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试点工作。2009年3月国资委专门出台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暂行办法》。迄今，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的中央企业有近90家。中央企业建设规范董事会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

根据中央国有独资公司的实际，国资委明确提出中央企业建设规范董事会制度设计主要有四个目的：一是实现企业决策组织与执行组织的分离。充分发挥董事会在重大战略决策、风险管控、经理层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经理层在执行性事务方面的作用，并使二者有机结合。二是实现决策组织的动态优化。董事会主要由外部董事构成，可以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在较广的范围内包括国外挑选人才，组成一个素质高、结构合理的决策团队。三是实现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建立规范董事会后，国资委就可将目前代行的考核、薪酬、经理人员选任等职权逐步移交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对企业进行个性化管控。四是实现董事会的集体决策、科学决策。科学合理的董事会结构，可以保证董事根据自己的判断独立地行使表决权，从而保障董事会的客观性，真正实现集体决策和科学决策。

试点中央企业建设规范董事会以来，公司治理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建设规范董事会中央企业的决策机制发生了根本转变。原来基本上是“一把手”个人决策、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是分设的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两个“一把手”做决策、说了算），现在建立了一种制衡机制，开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决策。二是实现了董事会对企业的个性化管控。面对行业分布广、数量众多的中央企业，国资委以前能做的工作更多的是共性化的外部监管。建立规范董事会后，董事会根据行业特点和企业自身发展战略需要，普遍增加了个性化考核指标和先进的业绩考核办法，这样董事会的运作就实现了对企业管控的个性化。三是积极探索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职工民主管理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取得了积极进展。企业的党委书记、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后，依法行使权利、发挥作用，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能够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

二 推进新型监管体制和产权制度下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

前不久，国资委宣布进一步扩大现有中央国有独资公司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范围。产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笔者认为，在国内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特别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从原来的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以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从国有独资向多元混合产权转变即将推进实施的大的背景下，现在的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应该作出相应的重要调整和完善。

笔者曾在前面提出，今后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委仍将是政府特设机构，由其代表政府履行国资出资人权利，而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仍是国有公司范畴，由国资委充分授权并通过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公司治理机构来充分履行国资经营人权利。而且，这里所提的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大多并非在现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新设，而主要是在建立健全了规范董事会和公司治理机构的现有或经重组整合后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由此可见，新的以管资本为主要职能的国资委其原来的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的重大权利今后将要落在新建立的中央企业的规范的董事会上，而不是像现有的试点的中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仅仅根据国资委的授权行使有限的而非《公司法》明确规定应充分享有的权利。因现有中央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其股东会职权由国资委代行，所以现国资委与试点中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实质是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央企业混合多元产权的建立，在中央企业层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会将随之建立，而相应再建立的中央企业的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所明确规定的权利来履行职责。这时候，国资委的出资人权利将自然而然变成以管资本为主，并且只能通过中央企业规范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主要由其中的国有股东代表来履行和实现。所以现行的针对中央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暂行办法》将不再适用，需要作出重要调整和完善。

这种调整和完善首先表现在国资委需要真正做实做强中央企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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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国资委应当对央企董事会充分授权，切实落实董事会在战略管理、重大经营决策、风险管理、薪酬管理等方面的决定权；二是真正赋予央企董事会对经营班子的任免权，由董事会对经营层进行考核并决定其薪酬、激励方案，真正形成经营班子向董事会负责的治理机制；三是建立央企国有股董事向国资委负责的制度，国资委根据国有资本收益状况对董事进行考核并决定其薪酬、激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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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也曾在前面分析提出，在世界范围内，董事会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制度正在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认同。事实上，顺应这一趋势，国资委在现行的中央国有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中，明确要求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并一度提出由外部董事来担任董事长。按照这一要求，据统计，现行试点企业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人数大都超过全体董事会人数的一半，有的甚至占到三分之二还多；引入外部董事的央企董事会人数大多为9人或者7人，其中，在9人的董事队伍中，通常外部董事要占到5人，而7人董事队伍中，外部董事一般占到4人。笔者也非常赞同通过引进独立或外部董事来加强中央企业董事会的独立性，但如果硬性规定外部董事占多数，甚至要求由外部董事来担任对于中央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董事长职务，这并不符合中央企业产权和公司治理的实际。事实上，外部董事占多数甚至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企业，一度出现在美英以“市场监控”为主要治理模式的企业中，由于股权的高度分散或对股权治理的限制，加之外部市场监控的有效，美英企业中一度出现了（现在也有）由与企业没有股权关系的外部董事来担任董事长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并非主流，随着股权的集中和积极的机构股东的出现，现在大多数的美英跨国公司的董事长要么由主要的股东董事来担任，要么由享有实际经营控制权的经营人兼任（即董事长兼CEO，其实质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治）。由此，对于今后即使实现了多元混合产权的中央企业来说，国有股绝对或相对控股是没有疑义的，在有明确国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不让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代表国有股东的内部董事去担任董事长，却让毫无利害关系、只需承担勤勉和忠诚义务的外部董事去担任董事长，其领导的结果和后果必然是难以想象的，可能会出现巨大的道德风险。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充分重视、规范发展多元化的董事会。究其实质，由于国有独资、没有建立董事会或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在以往中央企业中实现的公司治理机制常常被学者们称为“一种内部人控制和党政机关行政干预的混合物”。产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的推进，使中央企业建立规范和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董事会成为可能。这种董事会一方面将成为政府与企业经营层之间的“防火墙”，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一方面又能通过切实履行企业经营的重大决策权，防止原来企业经营层的“内部人控制”。为此，与今后股权多元化的产权改革相适应，中央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应通过合理配置国有股派驻董事（适当减少国有股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数量）、其他类型股东选派董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上市公司）、职工董事，建立健全能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累计投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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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回避制度等，建立规范的运作程序和机制，来逐步构建各类股东公正平等、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多元化董事会。

三 妥善处理公司法人治理与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关系

如前所述，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来说，健全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与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三个方面（后两者也可归结为一个方面）不但缺一不可，而且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对此，笔者在前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一章中，已经通过“实现五个结合，建立五种机制”的思路对这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事实上，这一基本思路也适用于今后通过改革、实现了国有控股多元混合产权的国有企业，这里不再重述。

我国著名公司治理专家李维安教授在回顾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十年来的变迁后指出，随着市场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不断得到优化，公司治理质量逐年提高，公司治理正在步入由合规建设向有效发挥作用转变的关键阶段，也就是说，如何使我国公司治理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将是下一步发展和变革的重点。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树立现代治理理念与思维，首先要树立“多元化”思维，通过构建治理权分享机制，使得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其次要树立公司治理的“过程”思维，应致力于长期建设，不能指望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再次要注重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流程建设，避免“治理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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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安教授的这些观点虽然是就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而言，笔者认为，其对于今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来说同样适用，值得深思和借鉴。

第四节 典型案例分析

新兴际华集团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成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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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大背景下，中央企业新兴际华集团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都在110%以上，经济增加值（EVA）年增长在30%以上，中央企业排名从100名外提升到现在的前40名。2013年，该集团所属新兴铸管股份和际华集团股份净利润分列同行业上市公司第2名和第3名。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明忠认为，不断探索完善规范的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是新兴际华集团发展创新的活力之源。

2005年，新兴际华集团成为国务院国资委首批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中央企业。国有独资的中央企业董事会如何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去试、去闯。

新兴际华集团认为，董事会作用的有效发挥取决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科学的职责定位和运作机制。公司提出，董事会是“选择正确的事”，经理层是“把正确的事做正确”，监事会是“监督做事的过程，保证方法对头、结果正确”，党委是“选择正确的人和政治举措为做正确的事保驾护航”。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和认可下，新兴际华集团建立了包括不同领域资深企业家、学者在内的9人董事会，其中外部董事占5人。按照国资委《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司还进一步明确了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内部董事和职工董事的职责，明确了董事会、党委会和经理层三者工作的程序和机制，由此，公司实现了外部董事、内部董事、职工董事“三智共融”和董事会、党委会、经理层“三马共驾”，做到了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体系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转“三个有效”，确保了公司的集体决策和科学决策。据统计，近年来，新兴际华董事会决策批准投资项目74个，32个正开工，33个已建成，培育20多个经济增长点，实现了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其中9个因形势变化而不宜实施的投资项目，通过董事会与经理层在实施过程中的互动得以中止，避免投资风险超过10亿元。

为结合国企实际更好地落实内部沟通和协商制度，新兴际华集团在充分发挥好外部董事“决策的专家、专业的老师、沟通的桥梁”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了由董事长、党委书记主持的定期的领导班子会议制度，每月至少一次，坚持把企业一些重要问题先由集团公司领导班子会议进行沟通协商和集体研究，再按决策权限和《集团公司分权管理手册》的规定，分别提交集团公司董事会决策或经理办公会决定，有些重要工作提交领导班子沟通、研究后由党政领导共同布置、共同提出要求。实践表明：集团公司坚持领导班子会议制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确保了党组织全面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另一方面有助于发挥民主集中制优势，集中领导班子集体智慧，协调各方关系，促进企业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更重要的是立足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使党政主要领导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避免重复参加同一内容的多次会议，有助于市场快速反应，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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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是看其能否激活宝贵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在中央企业，“能上”容易，“能下”不易，“三能”机制的建立一直是难点所在。但在新兴际华，近几年来通过着力推进“两制”经营管理新模式，也就是“企业内部模拟法人运行机制”和“产供销运用快速联动反应机制”，公司做到了凡是业绩考核指标未达70%及格线的企业总经理一律职务归零、一撤到底、从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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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公司在选人、用人上完全做到了以市场作为衡量标准和“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现总部60多名管理人员中有54名来自企业系统外，14名中层干部中外招比例也达到85%，其中既有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人员，也有政府官员。在这里，“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三能”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已经真正建立起来。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15年10月，作为国资委试点企业，新兴际华集团成为第一家由董事会成功选聘总经理并实现经理层团队身份市场化转化的中央企业。通过近一年的实践，他们认为，作为“市聘”经理人，必须高举党管之“纲”，坚守管理之“约”，善谋经营之“绩”；心中有党，党章为天；脚下有制，契约为地；手上有招，业绩为王。经理人市场化改革等成效在经营业绩上初步显现，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宏观环境下，截至2016年8月底，新兴际华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93%，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5.44%，在中央企业任期和年度业绩考核中双双跻身A级，在财富500强排行榜提升至第3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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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新兴际华集团将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目前，新兴际华集团所属的三级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已达三分之一。公司将在现有中央国有独资公司规范董事会成功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所属混合所有制企业及至集团层面混合多元产权结构下的规范董事会及公司治理建设，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本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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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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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中央企业实际，国务院国资委组织中央企业开展了为期两年、以“强基固本、控制风险，转型升级、保值增值，做强做优、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管理提升活动。通过这一专项活动，一方面，中央企业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形势趋紧所形成的倒逼压力，根据所处行业特点，结合发展战略和管理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大批管理短板和瓶颈问题，进一步夯实了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企业广泛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全面提升了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大多数中央企业在产权管理、投资管理、科技管理、法律管理、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安全管理、党建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基本实现了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规范化。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也清醒地认识到，管理低效、粗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运行机制、管控体系仍不能完全适应企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依然任重道远。为此，国资委明确要求各中央企业以构建管理提升长效机制为目标，继续深入持久推进管理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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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6年，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企业着力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开始大力推进重组整合、深化改革、压减层级、瘦身健体、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等工作。

如何构建以中央企业为主要代表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提升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其实质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如何做到这一点，传统的思路都是从如上所述单项职能管理的角度去考虑和推进，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偏概全、顾此失彼”，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来说，最难也最关键的是解决好两个大的方面问题：一是员工有没有动力，也就是员工如何有效激励约束的问题；二是企业往哪里发展，也就是企业业绩如何评价的问题。解决好了“动力”和“方向”问题，国有企业自然发展得又快又好。按照这一思路，笔者下面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和业绩评价制度两个方面来谈谈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新的认识。

第一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管理是企业的核心问题，激励约束又是管理的核心问题。总的来看，可以将迄今为止管理学界对激励约束方法（或因素）的认识和应用概括为以下五个主要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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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如表8-1所示。

表8-1 激励约束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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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激励约束的发展阶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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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激励约束机制的发展过程，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可以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一 建立健全奖酬制度激励约束机制

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实施岗位工资制：一是改变原来企业的平均主义以及以行政职位为主的分配模式，将企业的工作综合行政职级、业务性质和技术水平等划分为不同的岗位和岗级，设立不同的工资奖金标准。二是改变原来的工资奖金固定不变的模式，视管理岗位和经营岗位不同确定不同的固定和浮动比例，前者固定部分比例高、浮动部分比例低，后者则相反，使岗位工资奖金真正做到以市场为导向、随效益而变化。三是改变原来的岗位人员固定不动的模式，在保持岗位岗级基本固定的同时，岗位人员根据才能和业绩进行流动，以实现不同岗位岗级和工资奖金对不同能力和贡献人员的真正激励作用。可以看出，实行以岗位工资制为基础的奖酬制度，能使企业员工在不同的岗位岗级“跑道”上同场竞技、各有所求、各得其所，避免了传统只激励一条职务职级“跑道”的局限和偏差，可以对企业不同能力和贡献的员工起到强大的激励约束作用。

在深化岗位工资制方面，国外企业集体物质奖励制度中成本节约的分享计划、福利制度中自助餐式的福利制度等对我国国有企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与此同时，随着当前人力资本进入股权化时代，传统的资本雇佣人才模式正在向“知本主义”的人才雇佣资本，股权分享、“合伙人制”、“创客”、“众筹”等新模式、新常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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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全奖酬制度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为真正建立资本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参考国内外企业成功的实践经验，我国企业还要充分利用当前国企深化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实行员工持股的契机，积极推进实行具有重大产权激励意义的职工持股制。

二 建立健全工作设计激励约束机制

新时代的企业员工越来越注重个人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组织的需要固然重要，但只有兼顾员工个人需要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实现组织的需要。换句话说，公司目标只有建立于个人目标的延长线上才能得到有效实现。为此，我国国有企业要充分借鉴领先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经验，重视员工工作设计，注重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在实现企业需要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员工合理正当的需要。在这方面，除了注重利用员工工作设计的多种形式，如工作轮换、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自治工作群体和弹性工时制外，要特别重视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一要为员工制定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基本规划。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对待员工的职业生涯随意性强，或者没有任何职业规划，或仅在某一时期或仅对达到某一职级的员工制订职业规划，有的有规划也不在实际中推进落实，导致大多数员工对发展方向感到迷茫。在企业招聘一名员工时，就应该有其职业生涯的大致设想，在该员工通过若干年的实际工作后，人力资源部门要为其制订基本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员工工作实绩、企业发展需要并在参考员工个人意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二要在员工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工作设计和工作安排上坚持量才使用和用人所长。这方面同样不能搞“一刀切”、“大锅饭”，要坚持员工工作能力、业绩和工作职责、岗位的动态匹配，只有这样，员工的工作设计和职业生涯才能一方面充分发挥满足员工个人需要、激发员工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实现企业发展需要，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三 建立健全参与管理激励约束机制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重大特色和传统优势。对于建立健全参与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来说，我国国有企业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充分激发企业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能以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主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关心企业发展、参与企业管理。其次，我国国有企业要充分借鉴和发扬“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中职工参与管理的宝贵经验和做法，以企业的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为重要平台，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职工合理化建议和创新创效等活动，来调动职工广泛深入参与企业管理。再次，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已经使知识管理成为崭新而又重大的管理课题，知识管理的实质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来提高企业应变和创新能力。我国国有企业要特别重视通过知识管理来充分发挥职工参与管理的潜力和效力。最后，我国国有企业还要根据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员工持股制度逐步建立的新形势，注重建立健全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和职工持股会等机制，使员工能够通过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和职工持股会等途径更规范和深入地参与企业管理。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国有企业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参与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最终应归结到充分发挥员工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主人翁”意识，推进企业和员工“命运共同体”建设，即将国有企业建成全体成员共同行使权力、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实现目标、共同享受利益的新型群体。从本质上看，它体现着员工与企业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荣辱与共、利益一致、命运相连的关系。企业实践充分表明，企业与员工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企业凝聚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

四 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约束机制

这方面的重点和难点是深化国有企业“三能”机制建设。“三能”即“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来说，不能做到“三能”一直是其机制上的重大“软肋”。国务院国资委2015年的一项调研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企业积极主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在人事（职位能上能下）、分配（收入能增能减）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在劳动用工方面，由于就业和维稳压力大，国有企业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裁员或辞退员工，难以操作，加之职工对国企依赖性强，合同观念弱，仍然突出存在员工“能进难出”问题，一些中央企业只能采取多种办法，严格控制用工规模，积极消化富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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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深化改革中，国有企业要以国家推进企业分类监管和干部分类考核为契机，在内部推行竞争上岗，打破等级界限，加大干部能上能下力度。同时以竞争性强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为重点，依法建立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机制，建立和完善员工流动和退出的市场化机制。还要逐步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推进全员绩效考核，以业绩为导向，科学评价不同岗位员工的贡献，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在“三能”机制建设过程中，企业一方面要确立基于全社会范围的大人才观，建立开放的人才生态圈，从注重人才“为我所有”转向“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数据化人力资源管理已是大势所趋，逐步将基于大数据统计的精确匹配深化到招聘、培训、绩效、薪酬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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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真正建立起强大的人力资源管理激励约束机制。

五 建立健全企业文化激励约束机制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在其名著《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中强调指出：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作用，它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不言而喻，对员工深层而又持久的激励约束最终也来自企业深层而又持续的企业文化。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才能充分激励员工？很显然，既重视传统，又与时俱进的企业精神；奉行“共识式”而非“命令式”领导方式；尊重知识和人才，倡导“知识管理”；员工个人需要和企业需要得以兼顾，员工有希望有前途；企业品牌形象积极、美誉度高、受到社会推崇，具备这些要素和特点的企业文化对于员工有着强大而持久的吸引力，有助于加强其凝聚力。

正如管理学者们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正在迎来新一代不那么差钱、能够“裸辞”、更加强调自我的员工，他们的牵绊更少、诉求更纯粹，更加看重企业的组织气氛和企业文化。他们希望企业能够“去威权化”，真正平等并尊重人才；他们重视职业荣誉感和工作本身的意义及乐趣；他们中的知识型员工要求企业做到“放权、让利、给名、施爱”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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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国有企业要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企业宣传思想工作，同时注重提炼和培育具有时代特点、符合企业实际的企业精神，转变传统的领导方式、创新职工民主管理机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塑造良好品牌形象等方式和途径，来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不断建立健全企业文化激励约束机制。

六 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

简要来看，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短期和长期，现金、股权和期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物质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基于产品、资本和职业经理人三大市场的市场激励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逐步建立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公开选聘经营者的有效机制，同时其选聘的方式也应将现行的考试加面试的“相马”方式转变为以前期经营业绩为主要依据的“赛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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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通过经营业绩成就、经营权力行使和职业声望提高实现的精神激励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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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做法可以包括尊重和保护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在资产重组中实行优质资产向优秀经营者集中，根据综合素质给经营者提供参政议政的条件和地位，根据业绩大小给予经营者荣誉称号，宣传其业绩以提高经营者的社会知名度和职业美誉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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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所提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是一般而言。与新的国资和国企领导人员分类监管的新形势、新要求相适应，中央已经明确，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与此同时，健全与激励机制相对称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披露、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总的来看，笔者认为，以经营者激励约束为龙头，以企业文化激励约束为基础，以产权和竞争激励约束为基石，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富有激励约束作用的规章制度，主要有物质奖酬制度、工作设计制度、参与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对企业全体员工形成强大的激励约束作用。这应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健全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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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业绩评价制度

2006年9月，国资委专门印发了《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表8-2就是其中采用的现行中央企业基本的业绩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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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国资委修订公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通过深化经济增加值（EVA）考核，引导中央企业提升发展质量；突出对标考核，促进中央企业做强做优、争创一流等，进一步完善了中央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表8-2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及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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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2可以看出，现行的中央国有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财务评价指标为主，难以反映并促进新经济时代企业竞争力的增长。现行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以财务评价指标为主，一些对新经济时代企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非财务性、过程性、内生性指标，如市场、客户、流程、创新、员工等方面的重要指标只是作为评议和定性指标、权重较低。二是与战略关联度不高，不能充分体现企业战略目标和管理的要求。换句话说，现行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虽然也将战略管理作为评议指标，但这里的战略管理与业绩评价体系中的其他指标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既不能反映战略管理对其他指标的统领作用，也不能反映其他指标对战略管理的促进作用。

为了克服传统财务业绩评价体系存在的缺陷，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卡普兰和美国复兴全球战略集团总裁诺顿于20世纪90年代合作设计了一种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学习与创新四个角度进行评价，被称为“平衡记分卡”（BSC，Balanced Scorecard）的新的业绩评价体系。由于这种评价体系将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财务和非财务评价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单一财务业绩评价方法的缺陷，而且简单、明晰，它迅速在西方大企业中流行起来，被称为21世纪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究其实质，现在世界通行、权威的企业业绩评价或质量管理标准如美国的“波多里奇优秀业绩评定准则”等都由其扩展、演变而来，在指标的设置上可以说大同小异。

参考“平衡记分卡”的业绩评价体系，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现行业绩评价体系存在的主题问题，笔者设计了如图8-1所示的从客户、业务、创新、社会、员工和财务六个角度系统综合评价的“全面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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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图8-1的具体内容及其应用作以下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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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全面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一 客户角度评价：企业能否赢得客户

对任何真正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来说，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都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头禅”，而是事关生死存亡。由此，赢得市场和客户应该成为企业业绩评价和其他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一般来说，客户方面的测评指标主要包括：①市场份额；②老客户留住率；③新客户获得率；④直接客户或基础客户比例；⑤客户满意度；⑥客户利润率等。市场导向、客户中心一直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有企业要重视通过科学设立这方面的指标来监测、引导和调整、优化市场和客户结构。

二 业务角度评价：企业必须擅长什么

企业要想赢得市场和客户，必须具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和核心能力。企业应努力确定和测量反映自己核心营运能力的指标。这方面的测评指标可以包括：①主要产业、业务收入和利润占比；②核心产品、服务、项目收入和利润占比；③关键技术、管理人员和管理能力等。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产业定力、盲目多元化，只会做“加法”、不能做“减法”，这样多数产业和业务难以做强做优，也就很难确立持久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国有企业要重视通过科学设立核心业务能力方面的指标来监测、引导和调整、优化产业和业务结构。

三 创新角度评价：企业能否创造价值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普遍过剩的今天，企业主导产业、主要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更多体现在快速持续的创新能力上。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企业必须越来越重视提高技术、产品及服务上的创新能力。一般来说，企业创新方面的测评指标可以包括：①科技投入比率；②研发人员的比例和水平；③新产品或新服务收入比例；④经营模式或商业模式创新状况等。我国国有企业当前正在努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发展，要重视通过科学设立这方面的指标来监测、引导和调整、优化技术、产品和服务结构。

四 社会角度评价：企业怎样回报社会

当今世界，跨国公司从治理理念到发展实践的全面“责任化”已经蔚为壮观。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公有的产权属性加上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在公司治理方面适应并引领“责任化”潮流，增强绿色和责任竞争力更属必然。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环境和社会两方面，可以用以下指标来评价：①循环经济或绿色经济发展（节能减排、安全环保指标等）；②社会贡献（上缴税赋和利润等）。我国国有企业要重视通过科学设立这方面的指标来监测、促进和提高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

五 员工角度评价：企业是否激励员工

不言而喻，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所在。无论是赢得客户、提高核心能力、加强创新、重视履行社会责任，都离不开企业员工的共同努力。在前面关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论述中，已经从多个方面谈到了我国国有企业应该如何充分激励约束员工。采取了所述措施，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充分激励员工，这就需要企业设立这方面的评价指标。一般来说，企业员工方面的测评指标可以包括：①员工生产率；②员工参与率；③员工流失率；④员工满意度等。我国国有企业要重视通过科学设立这方面的指标来监测、引导和调整、优化“三能”机制和人才结构。

六 财务角度评价：企业如何满足股东

显而易见，财务角度应是企业业绩评价的落脚点。企业重视前述客户角度、业务角度、创新角度、社会角度以及员工角度的评价，其最终都是为了创造良好的财务业绩。反过来，企业只有有了良好的财务业绩，才能更好地去加强创新、提升核心能力、服务客户、贡献社会并实现员工的利益和发展。一般来说，企业财务业绩方面的测评指标可以包括：①净利润；②经济增加值（EVA）；③市场增加值（MVA）；④净资产收益率（ROE）；⑤资产周转率（ROA）；⑥资产负债率；⑦资本保值增值率等。我国国有企业要重视通过科学设立这方面的指标来促进实现最佳的国有资本（股东）回报。

需要说明的是，全面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各测评指标目标的设定应以“标杆瞄准”为原则。“标杆瞄准”（Benchmarking），作为一种管理技术，是指以最强的竞争企业或那些行业中领先企业作为基准，将本企业的产品、服务和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与这些基准进行定量化评价和比较，在此基础上选取改进的最优策略并予以实施。作为一种卓有成效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管理手段，“标杆瞄准”现已在世界许多先进企业中得到应用。全面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各测评指标目标的设定应是以“标杆瞄准”为原则，这样才能使评价标准具有先进性、挑战性和可操作性。

需要强调的是，全面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六个方面的测评指标既来自于又落脚于，既服从于又服务于企业的远景和战略，它们是企业远景和战略的具体化和实现手段。也就是说，全面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不但是一种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更是一种企业战略管理体系。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内容，企业就能得到一套一般性的简要的“全面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由此，企业就能建立起实现财务与非财务指标评价相结合，短期和长期业绩评价相结合，局部和整体业绩评价相结合，有形和无形业绩评价相结合，结果静态和过程动态评价相结合，所有者利益和客户导向评价相结合，企业业绩和员工保障评价相结合，企业业绩和创新评价相结合，企业业绩和社会责任评价相结合，企业业绩评价和战略管理相结合这“十个方面结合”的新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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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这样一套新的业绩评价体系，应是我国国有企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一项非常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第三节 典型案例分析

华润集团的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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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集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在香港成立的“联和行”，1948年更名为“华润公司”，后于1983年改组为现在的华润集团，总部设在香港。目前，华润集团已发展成为中国内地和香港最具实力的中央企业和多元化控股企业之一。

在20世纪80～90年代，华润集团应对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政策变化，通过代理贸易向自营贸易转型，并迈向实业化和多元化经营，成功实现了由贸易为主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变。然而，短期内的大量收购兼并和快速扩张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子公司众多造成战略模糊、企业架构紊乱无序、财务管控乏力、部分公司效益不佳甚至严重亏损等，企业发展难以为继。

为此，华润集团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全力进行产业整合，大胆开展管理创新，并于1999年推出一套母子公司运行大平台的“6S”管理模式。“6S”管理模式，以增值利润作为核心理念，以关键绩效指标作为构成要素，以“平衡计分卡”作为总体框架，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独创的“集团多元化、利润中心专业化”的投资控股型母子公司管控体系，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体系（6S）。

（1）业务战略体系（Business Strategy System）。在集团层面保持相关多元化优势，在具体利润中心实现专业化。改变原来“有利润就做”的贸易思路，确立新的价值取向，凡是能同时符合“行业领导地位”与“企业价值投资”这两个标准的业务就重点发展，否则就在适当时机出售，保留政策性业务和社会性业务，履行企业政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职责。与此同时，追求“有限度、相关联”的多元化，将经营领域控制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并在这个范围内实现资产最优组合，使各产业之间具有相关性，并能产生协同效益。

在业务战略调整中，华润集团特别强调企业的价值管理，并注重通过资本市场来充分实现和规范企业发展。利用身处香港这一国际资本市场的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起，华润集团就将主营业务逐步在香港上市，打通了资本市场通道，迅速发展壮大了企业。

（2）全面预算体系（Master Budget System）。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通过预算管理，包括财务预算、资本支出预算和业务预算，全面检讨、细化利润中心竞争策略，将经营目标细化分解落实到人，保障集团战略落实。

（3）管理报告体系（Management Reporting System）。建立一套以一级利润中心为单位，涵盖利润中心整体的经营、资产和现金流状况的报表体系，突出利润中心业务特征，反映业务经营情况，为决策提供全方位信息。华润集团将啤酒、纺织、零售等专项业务设立成集团一级利润中心，由每个利润中心负责业务规划与经营。

（4）内部审计体系（Internal Audit System）。对利润中心全面业务及战略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包括经常性审计、长期投资项目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监察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战略的执行力。

（5）业绩评价体系（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从工作目标要求和关键业绩指标两个方面制定业务合同，以“平衡计分卡”为依据设定量化和非量化指标，根据完成情况与业务合同对比进行业绩评价。

（6）经理人考核体系（Manager Evaluation System）。以业绩合同为标准，从12个侧面来综合考核评价利润中心经理人，分别包括有形层面的经历、学识、智力、表达、体质和环境，无形层面的激情、学习、团队、诚信、创新和决断。通过业绩档案管理模式，对经理人职业生涯进行规划与管理。

华润集团通过“6S”管理体系，建立起战略管控型、财务集权式的强势总部管控模式，构建出集团战略制定、落实、执行与监控的管理系统，加强了战略协同，并在战略实施与经理人考核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优化了评价体系，从而增强了集团控制能力和战略执行力。

华润集团的央企背景和发展历程具有典型意义，是我国多元化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探索有效管理模式、参与市场化和国际化竞争的成功典范，同前面分析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一样，其对于今后新的国资监管体制下如何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管控模式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当然，从国有控股公司的具体经营和管控模式来看，华润集团与另一家作为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中央企业中粮集团更加类似，而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则有着较大的差异，虽然如此，两者的成功运营经验却正好可以同时提供今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不同运作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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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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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界一流百年企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

长生久视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梦想与追求。然而，放眼世界，我们看到，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让企业“长生久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财富》杂志刊登的有关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一般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日本《日经实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大约30年。贝塔斯曼（Bartelsman）通过对10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20%～40%的企业在最初两年之内就会退出市场，只有40%～50%的企业可生存7年以上。

在残酷的生存数字面前，值得欣慰的是，仍然可以找到一些长寿的家族企业和现代公司，仍然可以发现一批国际一流的“百年企业”，我们可从这些企业身上探寻长存发展之道。

一 世界一流“百年现代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针对一流现代企业长久发展的秘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C.波拉斯出版了《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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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作者通过对当今世界级大公司CEO的问卷调查和筛选，确定了18家最具高瞻远瞩性质的公司，这其中包括IBM、宝洁、GE、沃尔玛、索尼等行业领袖，然后作者选出18个相似公司进行对比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瞻远瞩的公司具有以下突出特点：①公司创始人通常更像一个制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组织，而不仅仅是推出一种带来利润的产品。②公司都有指引和激励上下的核心理念，即核心价值和超越利润的使命感。③公司都拥有教派般的文化，他们不会提供“温和”和“舒适”的环境。④公司在内部建立起了一个择强汰弱的机制，鼓励员工创新，引导公司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⑤公司有优越的内部人才培养机制，而且用内部晋升来保持公司核心理念的连续性。⑥公司追求短期和长期绩效之间的平衡。⑦公司能在保存一以贯之核心理念的同时，不断刺激进步。

“学习型组织”概念的重要创始人、著名管理大师阿里·德赫斯，在他所著的《长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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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通过考察30家寿命在100年以上，并且在所处行业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公司，总结出了现代大型长寿企业成功的四大特征：①持续学习并能够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反应以便适应其变化。②员工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③宽容打破常规和跳脱窠臼的思考与实践。④保守的财务政策。不会轻易用自己的资本去冒险，而其良好的资金配置使其足以应付企业成长的需要。

我国著名管理咨询专家姜汝祥在2005年所著的《榜样——中国企业向世界级企业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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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也提出了关于判断当今世界级企业“五大标准”的观点：①主要业务生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处于全球前列。②具有全球化的品牌形象。③对行业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革创新做出了显著的贡献。④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或商业运营模式。⑤公司员工具有非常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是所有国家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的榜样。

进一步来看，美国的“波多里奇优秀业绩评定准则”（Baldrige Criteria for Performance Excellence）可以作为衡量世界级企业运营水平的标杆。美国对它的优秀企业每年都要颁布一个“国家企业质量奖”，这个奖也叫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奖。评奖的依据是“波多里奇优秀业绩评定准则”。事实上，不仅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优秀企业，都把这个准则作为提高自己运营水平的标杆，因为这一标杆代表了当今世界级企业的运营要求。该准则体系由七大系统组成，即领导力系统、战略规划系统、顾客和市场系统、信息与分析系统、人力资源系统、流程管理系统、运营业绩系统。以这七大系统为基础，世界级企业的运营就像一辆“自行车”：顾客和市场是“前轮”，领导力、战略规划是“车把”，人力资源是“后轮”，信息与分析是“车架”，流程管理是“行车路线”，运营业绩是“行车目标”。
 
[5]



我国管理学者孙选中提出，生命型企业比经济型企业长寿的秘密是因为他们拥有四个方面的组织特质：①具有“实用的理想主义”。这表明生命型企业的思想原则是实用理性的，既追求伟大的理想，又追求实际的利润，使两者兼得。②以“创造价值”为立业之本。生命型企业把创造价值看得比单纯追求经济目标重要得多，企业能为用户创造价值，才能够持续生存和发展。③善于构造“企业生态”。企业生态是指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外和谐环境，在生命型企业的生存原则中，“竞争”已逐步被“竞合”所替代。④注重“学习能力”的修炼。正如德赫斯所说：“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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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蓝筹公司”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在国际一流“百年现代企业”的行列中，还有一群更为出色和更具代表性的企业，这就是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蓝筹公司”。所谓“蓝筹公司”（Blue Chip Company），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定义，是指以其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和超越经济景气好坏的盈利可靠性而闻名的上市公司。虽然没有严格的标准来判断哪家公司是否为蓝筹公司，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道琼斯30指数”的30只成分股，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资本市场的蓝筹经典，是全球范围内试图做强做优的所有企业的榜样和标杆。我国著名投行专家、和君创业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王明夫在其所著的《蓝筹》一书中，即以这30家蓝筹公司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考察部分标准普尔500公司、欧洲公司、日本公司、香港公司，对蓝筹公司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作了深刻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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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蓝筹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以下显著特征：①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忠诚的用户群和超值品牌。②持续的经营历史，久经考验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这些公司中有17家的经营历史超过了100年，最长的杜邦公司达到了200多年。③全球化经营。今天很难再发现已经不是全球化经营的蓝筹公司。④成为行业龙头和产业领袖，主导着产业价值链，领导着产业走向。⑤卓越的管理。这其中，美国的蓝筹公司大多都是企业管理的标杆和典范。⑥超大型的企业规模，雄厚的资本实力。

世界文豪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企业也是如此。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国际上一流的“百年企业”主要呈现以下包括“品牌形象、产业地位、资本市场、规模水平、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六个方面的共同特点：一是提供渗透社会和民生的高品质产品或服务，具有全球性的忠诚的用户群和著名的品牌。二是具有执掌秩序和引领同业的产业地位。主要体现在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或商业运营模式，对行业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革创新做出了显著贡献，以及公司员工具有高度的职业化水平，是同业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的榜样等。三是往往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整体规范运作，是享誉世界的蓝筹公司。四是大多具有居于世界前列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公司市值。五是全球化经营，具有很高的国际化经营指数。六是具有持续的经营历史，久经考验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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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过程来看，国际一流“百年企业”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地优选企业家（Entrepreneur），持续地聚集资本（Capital），占领最有规模和最有赢利能力的产业（Industry），整合和控制相应的产业资源（Resource），持续不断地进行组织变革和管理（Management）改进的动态过程（可称之为“ECIR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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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造钟师，而不是做报时人（强调制度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注重建立健全企业制度来规范和发展企业，而不是依赖一时的魅力型领袖）；注重兼容并蓄而不是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做‘生命型企业’而非‘经济型企业’（如追求短期和长期都有优异表现，认为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可以并存，坚持为股东创造财富和履行社会责任相统一）；在保存核心理念和文化的同时，能不断刺激和激励进步及变革”等重要观念及其实践则成为这些企业做大做强并持续发展的主要经验和“秘诀”。显而易见，这些世界一流百年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于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创新制度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

一 现代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

我国著名企业研究专家张维迎教授曾经将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和管理理论融合，提出了关于现代企业绩效的综合决定理论，即与图9-1类似的一个综述性框架（笔者作了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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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现代企业绩效的综合决定理论框架

图9-1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含义：首先，产权安排决定公司治理结构；其次，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着经营者的素质（能力）高低和努力程度；其三，经营者的素质（能力）和努力水平决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管理水平，并通过这两者同时影响企业的营运，进而通过企业的营运决定企业的绩效；其四，市场结构对企业绩效也有着重要影响；综合来看，企业绩效由企业营运和市场结构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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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及“国企模式”

笔者认为，从企业制度层面来看，张维迎教授提出的现代企业绩效的综合决定理论将西方一般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有机融合起来，系统阐述了这些重要企业制度之间的逻辑关联和互动机制，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借鉴张维迎教授理论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如图9-2所示的“基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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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基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框架

由图9-2可以看出，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创新决定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又决定了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创新（这里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党的领导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创新又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者素质和努力程度，并由其决定了公司的管理制度创新和经营战略创新（广义的公司管理也包含经营战略），并由此进一步决定了公司的营运和绩效。这样，就可以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五个方面制度即党的领导制度、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融会贯通起来，并由此构建起一个基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框架，这就是“国企模式”的基本框架和内在机制。

笔者认为，这里提到的“国企模式”可以进一步从以下八个方面来理解。

（1）中国国有企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所形成的独特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完全可以被称为“国企模式”。

（2）换个视角来看，我国近40年来迅速发展的奇迹，主要根源于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以之为核心的“中国模式”，而这其中，“国企模式”显然是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

（3）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具有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从单个典型企业的角度，我国曾经总结推广过不同的“国企模式”，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总结推广了“鞍钢宪法”；七八十年代，总结推广了“大庆精神”；九十年代后，总结推广了“邯钢经验”，前些年，还总结推广了“新兴际华模式”等。

（4）在深入了解不同时代国有企业发展具体模式的基础上，有必要系统总结和提炼整体视角的“国企模式”，这对于认识国企发展规律、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国企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从整体视角来看，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一样，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发展也是国有企业发展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组成的。也就是说，“国企模式”是由国有企业发展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方面组成，这其中，由国企发展道路、理论沉淀和凝练而形成的国企制度是“国企模式”的核心。

（6）“国企模式”的核心国企制度由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这五大制度组成，通过它们的动态、综合和系统创新，国有企业就可以加快实现做强做优的发展目标。

（7）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是一般而言。“国企模式”或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可以而且应该进一步简要并明确概括为“党的领导、国有控股、多元治理、科学管理”。

（8）鉴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理解、坚持发展“国企模式”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以此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结合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实际，研究提出了中央企业“十二五”发展总体思路“一五三战略”，即“围绕一个目标，实施五大战略，加强三个保障”。其中，“一个目标”是指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五大战略”是指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国际化经营、人才强企、和谐发展战略。“三大保障”是指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国企发展提供动力、体制和组织保障。

2016年11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印发了《中央企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中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总的目标：到2020年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持续优化，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化经营水平大幅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营机制，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可以看出，笔者提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框架（“国企模式”）与国务院国资委基于中央企业实际情况提出的“十二五”“一五三”战略和“十三五”战略思路从根本上是一致的，若能将这两者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就能以制度综合创新为基础和保障，加快做强做优、打造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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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展望

本文通过系统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1）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有丰富的思想来源和坚实的思想基础，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企业理论、传统中国国有经济思想和企业管理理念、西方主流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理论，正是这些思想来源决定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属性、中国属性和市场经济属性的多元统一。

（2）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阶段三大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从探索、创立走向形成、发展。

（3）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应该包含环环相扣的五个方面的制度内容：一是体现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党的领导制度，这是国有企业制度的重大特色和独特优势；二是确定国企功能定位并据此代表国家对国企进行监管的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三是由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所明确的国有企业是独资还是股权多元化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四是由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国有公司治理制度；五是服从并服务于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

（4）以新一届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今后要坚持以下五项基本要求来不断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一是着眼于探索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二是着眼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三是着眼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四是着眼于健全协调运转、“两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五是着眼于建立市场化、国际化和中国化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

（5）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的工作重点是以管资本为主，调整优化国有资本产业、区域和企业布局，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6）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再加上同时推进的员工持股，这样所形成的国有控股加员工持股再加上社保基金等新型公有制机构持股的混合所有制，将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同时它又将是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所说的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的个人所有制。

（7）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个方面是理解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核心所在，而规范的董事会建设则是落实这三个方面的关键所在。

（8）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来说，现在最难也最核心的是解决好员工动力机制和企业发展方向两个大的方面问题，为此，国有企业不应仅仅从传统单项职能管理的角度，而应主要从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和业绩评价制度这两个重要方面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

（9）借鉴世界一流百年企业发展规律，以现代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综合五大制度创新或者说通过不断优化“国企模式”来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国企模式”和“中国模式”的集中体现，研究和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有助于深刻理解“国企模式”和做强做优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

关于今后如何深化本主题的研究，这里提出以下两点展望。

（1）深化实证和定量研究。本文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五大制度研究方面都以现有的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但限于篇幅，这些案例分析没有深入展开。此外，虽然本文主要是进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研究，适宜的方法是定性研究，但本文对于如何在制度创新研究方面深化定量研究探索还不够，需要今后加以深化。

（2）深化“国企模式”研究。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国企模式”和“中国模式”的集中体现，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对于总结探索、深刻理解及坚持发展“国企模式”和“中国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最后构建了一个基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框架，认为这一框架可以被看成作为“中国模式”重要组成部分的“国企模式”。但提出“国企模式”这样一个类似“中国模式”的重要概念需要系统论证，本文限于篇幅没有展开，需要今后深化对“国企模式”这一重要概念的研究。


附录一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正确理解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石
 
[1]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就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完全称得上是一次质的历史性的飞跃。它对全党全国人民在理论上统一、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也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后，我们才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现实意义。

笔者在这里着重阐述一点：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我们正确理解、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社会主义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特征，但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而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总体性、根本性的特征。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特征之间实质上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三层关系。明确区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特征，是我们正确理解、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的起点。

从哲学上看，本质和特征是唯物辩证法中揭示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的相互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具体来说，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特征，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特征则是事物的外在的特殊的现象，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的征象和标志。本质和特征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这样三层关系。从方法论角度看，人们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这三对范畴各自相互关系的阐释，也基本上适用于认识本质和特征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本质和特征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本质和特征之间的统一联系表现在：本质是特征的根据，本质决定特征；本质寓于特征之中，并通过一定的特征表现自己的存在；本质往往通过特征得到最终的实现。特征反映本质，特征是本质的现象或具体外化，任何特征都是从某一特定方面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的存在和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为本质服务、是从属于本质的。本质和特征之间的对立区别表现：本质是事物的主体和全部，是事物内在的、比较稳定的、普遍性的、总体性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它决定该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本质是对事物具体特征的共性的概括，它常常又是事物发展的最终目的。特征是事物的个别和局部，是事物外在的、较不稳定的、特殊性的、具体的、非根本的、被决定的东西；特征是本质各方面的表现，它比本质丰富、生动、具体；从一定意义上讲，特征往往具有为本质服务的手段功能。

顺理成章，我们可以清楚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特征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特征，但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而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总体性、根本性的特征，社会主义特征则是社会主义这一事物的外在的特殊的现象，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有的征象和标志。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所有具体特征的共性，它寓于社会主义具体特征之中又超乎它们之上，是社会主义中最高层次的东西；同时，社会主义本质又具有目的属性，它是社会主义特征存在变化的轴心，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特征并决定着社会主义这个事物最终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在表现，离开了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本质也就不复存在；从一定意义而言，社会主义特征具有手段功能，它的发展变化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进行、着眼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它是灵活多样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特征（即社会主义具体特征）之间实质上也同样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三层关系。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不能混为一谈，又不能截然分开。

根据以上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特征各自规定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的分析，可以辨别：我们以往将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当作同一概念或结合在一起使用时所认识到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诸方面，究竟应明确归入社会主义本质还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范围呢？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特征各自的具体内容呢？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我们以往一般公认社会主义制度应具有至少以下8个方面的本质特征（以往作同一概念合在一起使用）。

第一，必须建立、巩固和不断完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必须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并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和发展需要，逐步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第三，必须建立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关系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并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逐步用按劳分配关系代替一切体现剥削的分配关系。

第四，必须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五，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六，必须在民族关系上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第七，必须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

第八，最根本的一条，即以上各点必须依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

以上八条，就是我们以往认识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基本点，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对于这些以往公认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我们至少应明确两点。

其一，它们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正是这些质的规定性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的外在的征象和标志。

其二，社会主义最终追求的目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多种质的规定性本身，而是人类的最全面最公正的发展（本文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从广义而言，包括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我们之所以要在一定时期内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奋斗目标，是因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是我们完成社会主义最终使命的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一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它本身就不再成为目的，而更多地以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手段这种面貌出现。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所要建立的一种社会制度来说是目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它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最终实现人类最全面最公正发展的手段。

例如，我们之所以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因为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统一认识，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奠定人们全面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是由于在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由于它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否定了几千年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因而，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合理最进步的分配制度；而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想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逐步用按劳分配关系代替一切体现剥削的旧的分配关系，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劳动人民的公平发展和共同富裕。

再如，我们之所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各种弊病的总根源在于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能使我们既高度发展生产力，又可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我们之所以先实行计划经济，后主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及至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固然可以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完全的计划经济却矫枉过正，不利于劳动者积极性和企业活力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在一定计划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可以在克服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弊端的同时兼得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两者的优点。对此，朱镕基同志曾作过简明深刻地阐述，他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相互比较，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而又选择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制为主体作为不同的财产占有形式相互比较，以公有制为主体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说在所有制形式上，我们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在运作机制上实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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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少数几例就可以看出，诸多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确立，最终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力争消灭、消除剥削、两极分化等不合理现象，以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其实质是实现人类最全面最公正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最终追求目标，是社会主义的神圣历史使命。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具体质的规定性的共性，是社会主义中唯一的、最具普遍性、总体性、根本性、最高层次、最具决定性的东西——它也因而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力争消灭、消除剥削、两极分化等不合理现象，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从而使人类得到最全面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内容。至此，我们可以清楚：我们以往公认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应严格界定为社会主义特征，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它们应属于社会主义具体特征的范围。

正是邓小平同志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第一次明确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本质同社会主义特征的科学区分、界定，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阐明，就为我们在理论上正确理解什么是坚持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同时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保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特征。这是正确理解、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的关键。

由于以往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特征当作同一概念使用，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特征有本质特征和具体特征的区分，因而，将坚持社会主义当作了坚持社会主义具体特征，也就是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每一条具体特征成为我们以往判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偏颇、迷误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实践操作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它极大地阻碍、束缚了我们从理论上加深认识社会主义、从实践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

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将坚持实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在理论上不敢对所有制状况如何同不发达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问题进行探讨，实践上追求“一大二公”，搞所谓“大跃进”，其结果是所有制状况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违背了经济规律，严重破坏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再如，党的十四大前，我们一直将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点，其结果是一方面计划部门越来越无法应付日益繁复的社会生产的计划工作，另一方面，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统得过死的计划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积极性和企业活力的发挥，制约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直到实践证明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根本不适应我们现在的国情，我们才认识到市场经济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才认识到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更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更有利于资源配置，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激发企业活力，因而更能发展生产力。而到了实践上要实行市场经济时，由于原来市场经济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成为理论研究的禁区、盲区，因而理论界一时也提不出完整准确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实践，这样不但理论工作者为此措手不及、穷于应付，实践则更由于缺乏较为完善的理论指导而无法深入迅速地展开。

实际上，如果我们早就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不是拘泥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每一条具体特征，认识到社会主义特征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本质为宗旨，应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各社会主义特征的显露不会是一致的，有的一以贯之，呈发展、巩固、完善之势，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制等，有的则经历从强化到弱化、消失的过程，如阶级专政、政党等。那么，我们必然就会少了大量束缚理论、实践发展的条条框框，我们的理论实践工作都会因此而从容、主动得多，其成就也必然会显著得多。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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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不是拘泥于坚持社会主义的每一条具体特征，社会主义特征应是变化的，并不是由此就认为社会主义特征是随意变化的、没有一定稳定性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通过上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本质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特征才能表现出来并得以实现，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本质也就不复存在了。就所有社会主义特征组成的一个社会主义特征的总体来说，它与社会主义本质共存亡，两者可以说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只不过，社会主义本质只有一个，它是永存的，它贯穿社会主义的始终。社会主义特征虽然作为所有具体特征组成的总体来说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它与社会主义本质共存亡，但就其中每个具体的特征来说，却又是多种多样的、灵活可变的、有生有灭的，社会主义特征的外在性、手段性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性、可变性。这里又须注意另一点，社会主义具体特征的可变性与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不矛盾，其稳定性通过过渡性与可变性相联结，社会主义特征的这种稳定性是由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在一定时期内的局限性、过程性决定的。再者，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也要求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实践都应谨慎、稳妥、渐近因而是稳定地进行，也即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特征，而非在某个时期内一下子彻底、根本改变它。因此，我们说，坚持社会主义不是要求拘泥于坚持社会主义的每一条具体特征，即不要教条地、僵化地对待社会主义特征，而是要求应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去保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特征——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是我们判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

我们已经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特征变化的关系，那么，从正面来说，从主要方面讲，坚持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毕竟，保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特征只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虽然重要却是相对来说居于从属地位的方面。很显然，所谓“坚持”，含有“长期保持”之意，“保持”这个概念则暗含“短期内”这一前提。既然是“长期保持”的东西，必然要求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再者，“长期保持”的往往是具有相对单一性和极其关键性的东西。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当然，只能坚持社会主义中具有长期稳定性、相对单一性同时又极其关键性的东西。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唯一同时具有这三性的东西，因而，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是为了强调“坚持”）——这才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最核心的内涵，是我们判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最现实的、最具价值的、具有最终决定性的标准。把坚持社会主义当作坚持社会主义中不稳定、具体多变的东西（如特征等）都是不科学、不切实际因而是不具决定意义的。

既然坚持社会主义最核心的是要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本质，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呢？要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简而言之，一句话：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一方面，我们要“高瞻远瞩”，就是我们不论在何时何种环境下，都应始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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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实现人类最全面最公正地发展——这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所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本质本身是一个极崇高的、有着极丰富内涵的目标系统，要最终实现它绝非易事——实际上，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有远大目光、长远规划的同时，更要立足现实，要有短期安排，即要做到“脚踏实地”。

一般而言，就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脚踏实地”的工作，就是要用我们党不断发展和完善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我们，并以此来指导和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实际上就是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保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特征，去更快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本质、不断完善着的社会主义特征、不断丰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三者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实质上，在我国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做到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做到：在不断丰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保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特征的基础上，去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实现社会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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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从拥有到控制：国有企业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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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远集团为例

一 从管理国有企业向经营国有资本转变

为了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从1978年开始，我国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探索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体制。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也就必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在上述背景及指导思想下，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30余年的不懈改革。总的来看，迄今为止的国企改革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对国企进行放权让利，直至转换经营机制。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8年，开始对国企进行制度创新，着眼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三阶段是从1999年至今，开始注重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也就是说，在继续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为此，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特别是股份制），不断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显而易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已经实现了从搞活搞好单个国有企业到搞活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转变，其实质是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经营国有资本、从拥有国有资产经营到控制国有资产经营的巨大转变。换句话说，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和公司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国家脱离对具体企业资产的管理而专注于对国有资本进行管理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已不必要再“管理”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应该“管理”国有资本回报，“管理”国有资本回报的基本依据和程序则是行使公司法律所规定的股东权利。

要实现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经营国有资本、从拥有国有资产经营到控制国有资产经营的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能否提高和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也就是要妥善解决和处理好国有资本的放大与控制这一矛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这为我们处理国有资本放大与控制这一矛盾，提高和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供、拓宽了思路。

按照中央的精神，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探讨，从一般意义上讲，国有资本在放大的同时实现控制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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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性放大与绝对控制

这主要是指国有企业通过负债经营在放大公司资产的同时，保持对公司资产的绝对控制。由于资产等于负债加上所有者权益，公司负债经营可以在增加公司资产的同时，保持对公司经营的控制权。

2.股权性放大与绝对控制

出资者要绝对地控制一个企业，并不需要百分之百地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根据现代公司制资本多数议决原理，只要持有50%以上的股份就可以保证对公司的绝对控制。

也就是说，国家没有必要单独持有一个公司的全部股份，而可以通过股权多元化充分调动或利用其他的股份。至于怎样实现股权多元化、降低国有股比重，基本途径有两种：一是增发新股，将国有股比重降低或“稀释”，这时公司总资本增加，国有股没有转出，主要实现的是增量调整；二是出售，这时公司总资本不变，国有股得以转出，主要实现的是存量调整。我国以往采取的基本上是前者，国外则以后者为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精神加快了国有企业从以往“内部型、稀释型”股权多元化向“外部型、退出型”股权多元化的进程。

3.股权性放大与相对控制

一般来说，资本绝对控制的底线是持有51%的股份。持股比例即使低于50%也能实现相对控制。在持股比例虽低于50%却为第一大股东或与其他主体联合持股超过51%等情况下，都可以实现相对控制。

股权性放大与相对控制的一种典型形式是多级所有放大与相对控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不可以持有自己的股份，但是可以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可以办自己的子公司。出资者还可以通过子公司控制众多孙公司的资产，这样就形成了“多级所有放大”。

股权性放大与相对控制另外一种极端的例子是“单股控制”或“一股控制”。国家对于某些特定行业的企业，设置具有一票否决权的“黄金股”，规定了企业经营的范围和行为，如果违反了，国家可以通过行使一票否决权而保证社会利益不受损害。在发达国家可以见到设置这种“黄金股”的例子，在我国基本上还没有。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4.非股权性、非债务性放大与相对控制

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一些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他们可以采取输出品牌与管理、连锁经营或特许经营的办法，取得无形资产带动有形资产的效果。如沃尔玛、麦当劳等靠自己的品牌吸收加盟特许店，本身不出资本也能实现对加盟连锁企业活动的控制。

此外，企业也可以采取租赁经营的办法，在不改变企业股权结构、不增加企业负债的情况下，取得无形资产带动有形资产、少量有形资产带动大量有形资产的效果。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对企业的控制还可以实现非股权（非资本）、非债务性控制，即所谓的“零资本、零负债控制”。

二 从拥有船经营向控制船经营转变

按照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精神，笔者所在的中远集团作为一家国际业内领先的中央国有企业，一直在探索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有效途径。鉴于船队是中远集团的主要资产，也为了解决现有船队结构和船队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远集团1998年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拥有船经营向控制船经营转变的船队调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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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过非股权性、非债务性放大与控制国有资本方面作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

所谓从拥有船经营向控制船经营转变，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是指我们在经营好自有船舶的基础上，通过掌握大于自身运力需求的货源或市场份额，根据市场变化灵活租船经营，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使租入船的比例逐年提高。

实现船队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是实施从拥有船经营到控制船经营的重要前提。前些年，突出发展航运主业，立足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中远集团通过推进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改变了集团航运业“块块”分割和自相竞争的产业组织格局，深化了内部专业分工，基本实现了船队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形成了集装箱、干散货、特种杂货船和油轮四大专业船队，提高了集团航运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实施从拥有船经营到控制船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高租入船经营水平，是实现从拥有船经营到控制船经营的核心。中远集团拥有相对丰富的船员资源，拥有在国际航运市场具有相当竞争实力的经营管理队伍，拥有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客户群体，拥有在全球相当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商业信誉。这些是中远拥有的丰富资源，而中远充分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重要途径，就是采取把自己的船在高价位时租出去，把别人的船在低价位时租进来等方式，灵活调整租船经营比例，逐步扩大船队控制经营规模。

通过实施从拥有船经营到控制船经营，中远集团实现了船队规模的迅速扩大和船队结构的调整优化。首先，中远集装箱船队实现快速升级，全球干支线运力充足，网络日趋完善。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远集装箱船队规模超过59万TEU，其中控制运力接近50%。其次，中远控制经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干散货船队，并在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第三，中远拥有国内第一支大型油轮船队，拥有和控制油轮36艘、670万载重吨，其中超大型油轮就达16艘。

通过租入船，中远在扩大船队规模、调整船队结构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统计，2003～2007年，中远集团租入船载重吨分别达到886万、1518万、1409万、1982万和3000万吨，分别占总载重吨的31.3%、43%、40%、47%和58%；货运量分别占总货运量的25%、36%、38%、38.02%和44%。租入船创造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例如，作为中远这几年创利大户的散货船队利润的60%就来源于租入船。

三 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

在积极探索从拥有船经营向控制船经营转变，通过租赁经营这一非债务性、非股权性方式放大国有资本从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同时，中远集团也一直在探索通过其他非债务性、非股权性方式（如品牌经营），以及债务性（负债经营）方式和股权性（股份制改造）方式放大国有资本以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最终实现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的转变。

1.品牌经营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中远集团充分认识到，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逐渐增加，知识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无形资产成了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取胜的秘密武器和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重视无形资产管理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就中远集团来说，管理无形资产还是一个新课题。当前中远管理无形资产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开展无形资产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制定无形资产管理的制度等。二是做好无形资产的评估、保护、投资与增值工作，这是无形资产管理的核心工作。中远当前尤其重视对品牌（如“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和“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保护、投资工作，正在积极利用无形资产来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2.负债经营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1）“贷款买船，盈利还贷，自我积累，滚动发展”

中远自1961年创立以来，走的是一条“贷款买船、盈利还贷、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道路。50年来，在国家仅投入资本金不到30亿元的情况下，中远集团现在的总资产已经达到3000多亿元。中远集团通过负债经营极大地放大了国有资本、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2）负债融资创新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商业票据融资。中远集团于1995年3月21日在美国发行了第一笔商业票据，采用信用证担保方式。鉴于该次发行收到良好的市场效果，中远集团在短期内又连续两次增加发行金额，并均获得了超额认购。此后，中远集团连续7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商业票据。即使是在1997年11月26日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开始的时候，中远集团仍成功足额续发了即将到期的美元票据。

二是资产证券化融资。中远集团在1997年和1999年先后以在北美地区及欧洲、亚洲、澳大利亚三地的应收运费为基础，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了两次资产证券化融资（债务性融资），累计共筹得5.35亿美元的资金。在上述项目中，中远集团充分利用公司应收账款（运费）金额大、回收稳定、来源广泛且币种多为美元的特点，利用未来应收运费这一数额巨大的潜在资产，以资产证券化为融资方式，发行资产担保证券而筹得了大量资金，为自身实施全球化战略、提高在全球的市场竞争力提供了资金来源。中远在北美地区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后被亚洲金融杂志评为“1997年最佳资产证券化项目”，欧洲、亚洲、大洋洲三洲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则被Finance Intelligence Asia
 评为“1999年最佳结构性融资项目”。

三是企业债券融资。2002年8月，中远集团在国内成功发行了20亿元企业债券。中远近年来还成功实施了多次新的企业债券融资项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中大部分企业的融资渠道，首选的是企业债券。在西方国家有三大基本证券：第一是企业债券；第二是政府债券；第三才是股票。在这三大证券当中，美国的情况是公司债券一般占60%～70%的比重，政府债券占25%，股票只占5%～6%。2002年美国市场上公司债券融资是股票融资的16倍。在欧洲市场上，三大证券当中公司债券每年占融资的80%左右，政府债券占百分之十几，股票占百分之几。这样一个格局告诉我们：企业应该调整融资观念，而不能认为股票融资是最便宜最好的融资，实际上正常资本市场上股票融资从来就是最贵的融资。此外，在国际社会，5年期以上的负债具有准资本性质，这样，发行5年期以上的企业债券还可以在既不实际增加企业资产负债率又不分散企业股权的情况下获得融资。有鉴于此，中远集团在拓宽其他融资渠道的同时特别重视企业债券融资（包括可转换债券）。

3.股份制改造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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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经营；二是合资经营。近十几年来，中远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极大地放大了国有资本，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1）上市经营

迄今为止，中远已在境内外控股和主要参股中国远洋、中远太平洋、中远国际、中远投资、中远航运、中集集团、招商银行等多家上市公司。其中，“中远投资”是中远成功收购的第一家国外上市公司；2004年3月1日，中远投资作为第一家国企上市公司成为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成分股；后来，进一步成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成分股。“中远太平洋”2003年6月9日被纳入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并由此晋身为香港股市的蓝筹股。“中远航运”上市后先后成为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和上证50指数成分股。“中集集团”和“招商银行”也一直是国内A股的龙头绩优股。2005年6月30日“中国远洋”在香港成功上市，更是为中远集团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航运主业综合概念上市平台，拉开了中远航运主业全面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序幕。2007年，“中国远洋”又成功回归A股，并完成了对中远散货资产的定向收购。

在中远集团的统一部署下，各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对业务进行重组整合，有效实现了资本的放大和公司价值的提升。如我们通过中国远洋整合了航运主业产业链，通过中远太平洋整合了码头业务，通过中远航运整合了特种船运输业务，通过中远投资整合了修船业务等。现在，中远进入上市公司资产已占集团总资产的75%以上，“资本中远”初具规模。中远旗舰上市公司中国远洋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航运公司之一。

当前，中远还在积极推进其他航运主业进入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步伐。由此，中远的资本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正在逐步形成我们提出的5∶4∶1，即50%来自资本市场、40%来自银行、10%来自自身积累的合理资金来源结构的目标。

（2）合资经营

在这方面，近些年来，中远也迈出了重大步伐。中远首先加大了与国内大货主合资合作经营的步伐，先后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煤集团、华能集团、中核集团、中铝等大型资源能源电力企业，与宝钢、鞍钢、首钢、济钢、唐钢等大型钢铁企业，与海尔、长虹、TCL等大型家电企业，与海南省、广东省、福建省、大连市、深圳市等地方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为当前应对经济危机及下一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远的合资合作经营也早已深入到国外。1997年我们在集装箱运输领域，首先与日本的川崎汽船、我国台湾的阳明海运公司合作，后来又接受韩国的韩进海运公司加盟，互租舱位，协调派船，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运输服务联盟“CKYH”。我们还和世界最大的汽车船公司日本邮船合资成立了汽车专用船公司，与世界最大的重吊船公司荷兰的BIG LIFT进行合作等。在2007年初，我们和日本唯一的铁路货运公司日本铁路货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从事中国到日本的海铁联运项目，再次深度进入日本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市场。

中远还积极推进与外资在海外港口码头等项目上的合作。比如，在欧洲，我们已经在经营意大利的那波里码头。2004年我们又收购了比利时安特卫普港25%的股份，参与到这个欧洲第二大港口的扩建项目中。2008年11月25日，中远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在雅典总理府签署了希腊最大的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35年专营权协议，正在希腊进行国事访问的胡锦涛主席与时任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温家宝总理也高度评价了此事，他指出，中远的赢标标志着中国大型企业向欧洲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这是“外交经济”的模式，是落实中希两国最高战略伙伴的模式。2009年10月1日，中远正式接管该码头。我们还在美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长滩拥有自己的码头，在世界前三大集装箱港新加坡港、上海港和香港港，也拥有自己的码头。而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合资合作，中远得以顺利进入国际码头市场，中远太平洋也由此迅速发展为世界第5大集装箱码头运营商。

4.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的丰硕成果

从开始实施拥有船经营向控制船经营转变，到同时进一步实施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中远集团在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远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船队规模稳居世界前列、远洋航线覆盖全球的跨国航运物流企业集团，正逐步确立起在国际航运、物流码头和修造船领域的领先地位，正加快从跨国经营向跨国公司进而向全球公司转变。

从三大业务板块来看，截至2012年，中远集团拥有和控制各类现代化商船800余艘、5700多万载重吨，船队规模稳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其中集装箱船队规模在国内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五；干散货船队世界排名第一；专业杂货、多用途和特种运输船队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油轮船队是当今世界超级油轮船队之一，拥有和控制10余艘超大型游轮。中远太平洋现在全球投资经营32个码头、总泊位达157个，码头集装箱年吞吐量排名世界第五；中远物流公司近些年来稳居中国物流百强企业之首；中远修、造船业务的效益、管理和技术等水平也已跃居世界前列。

从创利能力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中远集团创利能力在近140家央企中排名靠前。在国资委对中央企业2004～2007年连续四年的经营业绩考核中，中远集团都被评为A级央企。在《财富》“全球500强”的评比中，中远从2007年排名第488位首次进入该榜单，三年三大步，在2009年的排名中已经跃升到第327位。

在品牌影响力上，2003年，《远东经济评论》杂志针对企业综合领导力，按国家、地区分别评选出“2003年度亚洲200强企业”，中远集团进入中国前十名，名列第四位。2004～2012年，中远集团成功连续主办了九届被誉为“海运达沃斯”的“国际海运（中国）年会”。业界普遍认为，这几次会议充分反映了中远集团在国际航运界的领先和领导地位。

丰硕的成果使中远集团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当前，中远集团正在以中央国有企业改革精神为指导，继续探索创新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的方式方法，以更好地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早日实现中远集团做强做优、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的宏伟目标。




 [1]
 本文主要内容曾以《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中远集团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实践和探索》为题先后刊发于《水运管理》2004年第6期和《学习与研究》（国务院国资委内部刊物）2005年第3期。


 [2]
 参见张承耀《国有资本的放大与控制》，《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3日。


 [3]
 参见罗虎《关于我国交通运输企业新世纪发展思路的战略思考》，《中国交通年鉴（2004）》2004年9月。


 [4]
 参见罗虎《从拥有到控制：航运企业资本经营的嬗变》，《中国远洋航务》2009年第10期。


附录三 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战略转型的十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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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社会信息化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呈不断发展和深化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既是最大的推动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存量由1982年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GDP）的5%增长到2010年的32%；跨国公司外国子公司的总销售额由1982年相当于该年世界出口额106%的水平增长到2010年相当于世界出口额的176%。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逐步向全球公司转型。据UNCTAD统计，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全球化过程之后，领先跨国公司的国际资产、国外销售额和国外雇用人员数量已超过了它们总部所在地的国家。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世界100大非金融类跨国公司（按国外资产量排名）的国外资产已达到它们总资产的57%，国外销售额达到总销售额的62%，国外雇用人员达到总雇用人员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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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五年来，在各国金融救援措施和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逐步企稳向好、开始缓慢复苏。总的来看，在经历了这场八十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正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的上升期转入深度调整期。在这一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进程会遇到更多阻力。但从历史的高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以科技进步和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格局将继续加强。

在这一不变的大趋势下，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已现端倪。综合各界的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绿色新政”，低碳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兴战略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低碳经济、低碳环保技术等将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二是全球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地位有所削弱，以“金砖五国”（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英文首字母缩写简称“BRICS”）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竞争时代，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将更加激烈。三是全球制度规则将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调整，国际金融、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将发生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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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大的背景下，笔者认为，跨国公司不但不会改变其一直在推进的全球化转型，相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跨国公司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加快推进直至基本完成向全球公司的系统性战略转型（From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to Global Corporations）。具体来看，结合中国跨国公司研究专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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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这种转型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可简称“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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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营市场日益“全球化”。

面对快速形成的全球市场，一批跨国公司从过去的跨国经营迅速转向全球经营，以全球资源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以当今世界最大的零售商美国的沃尔玛公司为例，1991年11月该公司经营范围第一次伸展到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不到10年时间里，其经营范围就迅速扩展到南北美洲、中国以及欧洲等全球各个地区。

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过去的多国发展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在经营市场的“全球化”中，以“金砖五国”（“BRICS”）和“新兴经济体十一国”（“E11”，指G20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个国家）
 
[6]

 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受到跨国公司的广泛重视。这其中，由于中国正在成为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全球经营的重中之重，“中国因素”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次经济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的优异表现及其未来发展态势必然加快跨国公司经营市场“全球化”趋势。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认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新兴经济体以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撰写的、具有权威性的《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一书预测，到2025年，世界8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到2040年至2050年，“金砖四国”（指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相加将赶上现在的七国集团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二 经营业务趋于“服务化”。

面对新的更大的全球市场、新的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为了取得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不得不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利润空间最大的核心业务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上，这也被称为“归核化”。加之科技的发展，许多制造行业出现了零部件模块化的趋势，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成为可能，加工组装环节的竞争门槛越来越低，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跨国公司纷纷把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出去，把资源向产业链和价值链两端，包括研究和开发、设计、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集中，即向产业链“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的两端转移。产业链两端往往都是服务环节，跨国公司这一发展导致了经营业务“服务化”的趋势。与此相应，服务业占各国GDP的比重迅速提高。

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70%，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0%，低收入国家也达到45%。从今后的发展来看，无论是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化，还是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都会不断促进以跨国公司经营业务“服务化”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跨国公司经营业务“服务化”将主要体现和集中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其中新能源产业的重点是发展新一代核能（汲取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深刻教训，安全性进一步增强）、太阳能热利用和光伏光热发电、风电技术装备、智能电网、生物质能等。

传统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商IBM公司就是这一经营业务“服务化”调整的典型。据了解，IBM全球服务事业部门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商务和信息技术服务机构、最大的业务外包服务机构、最大的企业管理咨询机构，以及最大的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支持服务机构。目前，IBM公司年销售收入以及人员的一半以上在IBM全球服务事业部门，而且该部门服务业务的增长速度还远高于IBM产品业务领域的增长速度。享誉世界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开始在公司推行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服务为导向的转型，为客户提供金融、信息和产品等方面的增值服务和服务导向的解决方案。转型为通用电气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业绩达到了标准普尔平均业绩的两倍，到2005年，其服务业务对总利润的贡献已从转型前的50%增长到70%。近年来，美国苹果公司（Apple）的巨大成功也是得益于其从产品向服务的成功转型。鉴于消费者越来越寻求更加个性化、符合个人身份及性格特征、更能满足个人独特需求的产品，他们对服务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送货和售后服务，而是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能否带来更便捷购买体验的服务。苹果公司iPhone、iPad等产品的热卖正是由于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手机厂商，苹果公司借助海量的游戏和多媒体应用软件下载服务为众多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了无穷的娱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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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展手段趋向“外包化”。

由于全球市场快速形成和急剧扩大，跨国公司为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必然要从外部获得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支持。又由于技术更新加快和教育水平提高，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也有可能进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包”（Outsourcing）应运而生。跨国公司根据全球产业链发展的需要，如前所述，往往把经营重点转向服务环节，退出某些制造环节，因此把零部件生产，甚至最终产品生产按照自己的标准发包给经过认证的其他企业。开始是制造外包，后来是服务外包。现在，不仅一般制造外包给其他企业，而且连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产品设计等过去完全由企业自己完成的服务业务也开始外包给其他企业进行。

外包实质是分工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的新发展，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标志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方式。据预测，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共同推动下，外包在世界范围内仍会蓬勃发展，全球外包的市场容量会不断扩大。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来说，跨国公司发展的“外包化”趋势则为之提供了通过承接外包来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逐步转变增长方式、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及最终实现向全球公司转型的重要机遇。当今世界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商、我国著名企业格兰仕短短二十年从“贴牌生产”（OEM）到创立自主品牌的成功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 发展途径更加“集成化”。

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企业的整合与重组。跨国公司为加强核心竞争力，往往放弃或退出某些业务领域，与此同时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者通过收购兼并来强化那些需要加强的业务领域。过去，跨国公司比较注重“有机增长”（Organic Growth），即主要依靠自身生产能力扩大和成本降低而取得发展。现在，仅仅依靠有机增长已经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战略联盟和并购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迅速扩大全球经营规模和增强全球竞争力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向全球公司转型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一发展战略。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球企业间的并购规模越来越大，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吸纳整合全球资源的重要途径，“资本集中法则”不断体现出来。甚至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几年里，并购活动依然非常活跃。通过并购或联盟，部分跨国公司得以不断集中产业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扩展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逐步在全球形成了寡头垄断，控制全球达50%甚至100%的市场份额。如波音和空客占据全球大型客机市场的几乎100%；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占据全球碳酸饮料市场的70%；全球前六大汽车公司占据世界汽车市场的70%等。这些跨国公司由此成为“系统集成者”（System Integrator），这一跨国公司发展的途径被称为“集成化”的途径。世界著名的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Kearney）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系统集成是产业演进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这一趋势今后还会不断加强。

五 管理架构快速“网络化”。

战略决定结构，结构跟随战略。随着企业发展战略向全球公司的转型，跨国公司的管理架构必然相应进行调整。由于经营范围扩大到全球各个市场，产品技术更新加快，跨国公司过去单纯的主要由总部控制的纵向一体化结构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全球各个地点经营环境的迅速变化。为了实现经营全球一体化（Global Integration）和本地化（Local Responsiveness）之间的平衡，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市场的若干重点地区和国家设立地区总部，统一管理协调公司各个业务部门在当地的经营活动。

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纵向的业务分部以及横向的地区总部使得这些公司形成了新的管理架构，这是一种综合职能、业务和区域管理方式，表现为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跨国公司对全球范围经营环境的变化作出更迅速的反应，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这种模式也意味着公司总部所在国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这种情况在欧洲一些小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中特别明显。如瑞典的爱立信、沃尔沃、ABB集团以及丹麦的嘉士伯、马士基等跨国公司就是如此。以世界著名的手机生产商之一、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为例，芬兰市场在该公司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中国则既是其最大的市场也是其最重要的加工基地，对于诺基亚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六 管理平台全面“信息化”。

近20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开始全面融入信息社会，其主要特点是信息量越来越大，信息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信息的处理、储存和使用都使用计算机完成，并形成了网络，企业和社会的信息化程度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正在重点发展和突破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和信息服务业等。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世界有望全面深度进入无“网”不在、一“网”打尽的信息和网络时代。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是以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深化为手段和支撑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其战略向全球公司的系统转型，其经营市场的全球化、经营业务的服务化、发展手段的外包化、发展途径的集成化、管理结构的网络化等都是以管理平台的信息化为基础和支持的。离开了这一技术手段，当今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战略转型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实现的。以笔者所在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简称“中远集团”或“COSCO”）为例，近些年来，致力于打造“数字化中远”，中远集团自主开发或引进开发成功了IRIS-2集装箱运输全球管理信息系统、全球航海智能系统、远洋船舶与货物运输在线监控系统（SCOM）等居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信息系统，大大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中远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在业界享有很高声誉、综合实力居于前列的国际航运物流企业集团。

七 人才使用加快“国际化”。

企业人才的国际化素质，是企业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不可能有全球化的企业。为此，在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战略调整过程中，特别注意加快培养和使用国际化的复合型人才，提高人才素质及其驾驭全球化的能力和水平。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国际交流和跨文化管理能力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对高端人才的普遍要求。如英国著名的沃达丰公司在培养和使用骨干人才方面，就明确要求其必须具备专业能力、跨区域工作能力和全球眼光，要能够360度看企业。笔者所在的中远集团始终坚持海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土化方针，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人员在开拓当地市场中的作用。中远目前在海外共有员工约5000人，其中国内外派人员400余人，仅占约9%。海外公司员工不管来自哪里，不论什么肤色，只要“进了中远门，就是中远人”。不少当地员工被聘为海外公司的副总经理直至总经理。

为了培养、吸引和留住国际化的人才，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力度建立健全国际化、市场化的求才、用才、留才机制，期股、期权等产权激励方式得到广泛应用，人力资源的资本化不断加深。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不仅是一个物质资本的合约，而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的合约，这为跨国公司人力资源资本化的实践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和动力源泉。

八 资源配置加速“资本化”。

如前所述，并购已成为跨国公司吸纳整合全球资源的重要途径，而跨国公司的并购又大多是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的，或者说，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早就实现了“资本化”。事实上，企业要想在全球市场中以优势地位实行并购，进入资本市场运作并实现更高的资本市场价值已成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进一步来看，世界领先跨国公司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已经表明，企业只有整体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运作，才能受到国际大宗资本和主流资本的长期关注和青睐，才能构建起国际化的公司治理架构和经营机制，才能形成超越行业的统一的全球品牌形象，才能具备市值时代强大的产业整合能力，才能发展起世界级的企业规模和经营实力，才能最终建成国际一流企业乃至国际一流“百年企业”。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未来一段时期，不但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会在汲取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发展，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将大大拓展，股票、债券、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全面发展，市场层次更为丰富，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为跨国公司做大做强提供日益广阔的资本平台。

九 治理理念日趋“责任化”

当今世界，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方面，还是在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方面，跨国公司都居于重要的微观主体地位。“解铃还须系铃人”，不言而喻，跨国公司在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担负着极为重要而又紧迫的责任。2010年，由于英国石油公司（BP）深海油井爆炸而产生的震惊世界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再次向跨国公司和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与此相应，传统企业理论即“股东中心主义”（Central Shareholder，简称“CS”）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理论由此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该理论超越了以往企业只对股东负责的范畴，强调企业对包括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潮流中，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1995年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首先提出了“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的设想。1999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安南进一步提出“全球契约”计划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全球契约”计划号召世界各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

2011年1月，在第41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进一步发起了“全球契约”LEAD项目，他呼吁更多的富有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感的跨国公司加入到联合国“全球契约”倡议中来。他强调，在“全球契约”LEAD项目的协调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应对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至关重要，希望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建立新的治理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联合国的直接推动下，跨国公司治理理念的“责任化”潮流应运而生，现在已经蔚为壮观。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从治理理念到发展实践的全面“责任化”已势在必行。

十 治理结构愈加“多元化”

与治理理念的“责任化”潮流相一致，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开始从传统的单一的股东治理向现代的利益相关者（除股东外，还包括客户、员工、合作伙伴、社会等）的共同治理或多边、“多元化”治理转变（From Shareholder Governance to Stakeholder Governance）。

在发生震惊世界的“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后，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公司治理和会计改革的新法案，即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该法案对加强公司管治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的规定，如提高董事会董事独立性的规定、对审计委员会专业水平和责任范围及审计公司独立性的规定、对管理层在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方面责任及增强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等。

时隔8年后，也就是2010年7月，汲取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刻教训，着眼于防范美国金融业的风险，美国国会通过了被称为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方案，即《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 of 2010），该方案也作出了许多类似的规定，而且该法案的监管规定数量要较之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多出两倍以上。由于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的巨大实力和影响，这些法案不但对美国公司治理已经带来或将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对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它必将进一步强化跨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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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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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发展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社会信息化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不断发展和深化趋势。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逐步向全球公司转型。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全球竞争格局和全球制度规则均在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国际形势发生着重大变化，但在笔者看来，跨国公司不但不会改变其一直在推进的全球化转型，相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跨国公司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加快推进直至基本完成向全球公司的系统性战略转型。具体来看，这种转型体现在十个方面：经营市场“全球化”、经营业务“服务化”、发展手段“外包化”、发展途径“集成化”、管理架构“网络化”、管理平台“信息化”、人才使用“国际化”、资源配置“资本化”、治理理念“责任化”和治理结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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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应对当前和今后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战略转型，从根本上来看，我国需要加快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大公司、大企业。

一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和差距

近些年来，我国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已发生重大变化，企业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综合实力明显提高，成为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市场主体。据我国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90%以上的国有企业已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达到72%，80%以上的优质资产已进入上市公司，中央企业普遍建立了较规范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初步建立起收入分配与业绩贡献相挂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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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中国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达到79家，其中，国有企业占54家，且绝大部分是中央企业。一批中央企业如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移动、中远集团、神华集团、宝钢集团等，不仅是国内行业排头兵，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有着重要影响力。

企业国际化是市场竞争和企业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了积极进展。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0年的278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3172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居全球第5位，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据我国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3.1万亿元，营业收入3.5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034.5亿元，分别占全部中央企业的11%、16.9%和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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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大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尚处于初期阶段，整体规模不大、实力不强。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力、行业结构、跨国经营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2012年，尽管中国上榜世界500强的企业达到79家，成为上榜总数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但能够进入前200强的企业只有3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存在不小差距。在上榜的这些中国企业中，从综合反映企业跨国经营水平的“国际化经营指数”（TNI，Transnationality Index，指公司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以及海外员工占总员工比例和的平均数）来看，中国企业普遍偏低，只有30%左右，反映出中国领先企业的实力还是更多地体现在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上。从行业结构和产业特点来看，近些年来，中国领先企业在海外的贸易与采矿业投资规模始终高于制造业，在中低端制造业投资高于高端制造业，反映出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仍居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条的低端。

进一步来看，就构建国际业务体系而言，我国大企业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由英国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张瑾和我国北京大学刘春航教授共同主持的一个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企业”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大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存在较少。将近2/3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流向香港和澳门，只有不到1/10的份额流向高收入国家。我国在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相当于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存量的不到5%，流入中国的多数外来直接投资来自于总部设在欧洲、北美和亚洲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企业已经深深地嵌入在了中国的经济体系之中，甚至在很多产业领域实际控制着这些产业的发展命脉，但是，我国的大企业在高收入国家中却被看作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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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分析，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前，尽管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国际运营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企业仍占据着全球商业体系的中心地带。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尽管交易值缩水，产业重组却仍在持续快速进行。来自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少。几乎在每一个行业，赶超领先企业的难度都要比在这一时代开始之前大得多。

差距让我们警醒。面对未来一段时期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基本完成战略转型的大趋势，面对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大企业要紧紧抓住市场、产业、技术、规则等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大公司大企业。要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需要我国企业和政府多个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

二 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战略思考

中国企业应树立全球思维，实施全球战略，履行全球责任，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主要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1.树立全球思维，从民族企业上升到全球公司

当跨国公司吸纳和整合包括中国企业资源在内的全球资源来和中国企业竞争时，我们的不少企业缺乏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他们或者仅仅考虑利用本土资源应对跨国公司的挑战，或者把跨国公司的冲击意识形态化以寻求行政保护。面对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竞争，纯粹的“民族企业”将难以生存和发展，我国企业必须像跨国公司那样，树立全球思维，从“民族企业”上升到“全球公司”，学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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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在国际航运和物流码头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跨国公司，笔者所在的中远集团就特别注重树立全球思维、善于利用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在航运领域，早在1997年中远就在集装箱运输方面，首先与日本的川崎汽船、我国台湾的阳明海运公司合作，后来又接受韩国的韩进海运公司加盟，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运输服务联盟“CKYH”。在码头开发领域，中远积极推进与外资在海外港口码头等项目上的合作。比如，在意大利的那波里码头、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美国的长滩港、新加坡港等，都拥有自己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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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15日，中远的希腊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项目在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被评为“首届中国海外投资经典案例”。而通过一系列的合资合作，中远得以顺利进入国际码头市场，中远太平洋迅速发展为世界第5大集装箱码头经营商。在造船和海工领域，中远造船工业公司与日本川崎合资组建南通中远川崎船厂，造船水平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成功引入新加坡胜科海事参股，迅速提升了海工技术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该集团“深海高稳性圆筒型钻探储油平台的关键设计与制造技术”荣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标志着中远海工建造也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2.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国际化经营会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对决策的科学化要求更高。近些年，中央企业通过进入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同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规范董事会试点等重大举措，基本建立起一套适合现代企业要求、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决策更加科学，管理更加有效。下一步，我们应加快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推进整体上市、建立规范董事会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步伐，中国的其他企业也应着力推进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提供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在这方面，要特别重视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推进国际化经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相对产品、劳务进入国际市场的国际化，资本运作国际化也就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是企业最具根本意义的国际化。多年来，根据航运业资金密集、回报期长的特点，中远集团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目前，中远大部分主业资产已进入上市公司，仅在海外就拥有中远太平洋、中远国际、中远投资和中国远洋等多家上市公司，“资本中远”颇具规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不但为中远筹集到了宝贵的发展资金，而且促进了中远健全国际化管治机制，并以此有效地放大了国有资本、增强了国有经济控制力。

3.坚持做强主业，打造核心竞争力

当今领先跨国公司多元化经营成功的主要经验：一是始终坚持一业为主，他业为辅；二是多行业之间具有相当的关联性，实施的是相关多元化经营；三是跨行业多元经营完全以发展战略需要和管理能力为前提。近年来，特别是这次经济危机以来，这些跨国公司在进行联合兼并时，也都坚持对外进行相关行业联合兼并，对内进行无关业务剥离。相反，中国许多企业近年来在进行规模扩张时，没有处理好多和专的关系，盲目进行多元化经营，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由此，我国企业今后要明确企业发展方向，坚持做强做精主业，围绕主业相关业整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延展和提升企业价值链条，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4.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品牌企业

当今世界，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经过30余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但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还不高，技术创新能力尚显薄弱。目前，以部分大型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正处于一个新的重要关口，要获得新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企业必须将竞争力建立在现代的竞争优势（如制度、管理和技术等）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比较优势（如成本、价格等）之上，势必要求我国企业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我国企业要牢固树立全球竞争理念，逐步建立全球研发体系，综合采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应用创新和协同创新等多种方式，努力改变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实现企业发展由成本、价格驱动向创新、价值驱动转变，培育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

中国海油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从引进国外公司在中国海上开展合作，到完全具备自主勘探开发生产海上油气的能力，再到积极“走出去”从海外获取资源，中国海油实现了“三级跳”，成功跻身全球石油公司50强。特别是其通过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了300米水深范围内油气勘探开发的系列配套技术，并逐步向深水进军，创造了众多崭新的边际油田开发模式，基本建成包括技术体系、装备体系、工程体系和管理体系在内的完整的海洋石油工业体系，推动我国海洋石油工业迅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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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根据适应高水平国际竞争的要求，我国企业应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培养力度，尤其要加快培养和使用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使企业的骨干员工队伍更好地具备视野、思维、语言、文化等国际化经营能力，从而不断适应国际化经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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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领先跨国公司的经验，一方面坚持推行海外员工的属地化管理，特别是海外员工待遇的属地化和市场化；另一方面坚持海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土化方针，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人员在开拓当地市场中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对企业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春兰集团通过采取建春兰学院、选派员工到国外进修、人才资源本地化等措施，吸收利用全球范围内掌握前沿技术的1000多名外籍人才，有效解决了国际化人才缺乏的问题，保证了国际化战略的顺利实施。中远集团则一直坚持海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土化和海外员工待遇市场化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人员的作用。中远目前在海外共有员工约5000人，其中国内外派人员不到10%，不少当地员工被聘为海外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6.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顺应当今跨国公司治理理念和发展实践“责任化”的潮流，在海外生产经营活动中，我国企业应模范遵守所在国法律，尊重所在国习俗，保护当地环境，维护当地员工权益，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坚持合作竞争和合规经营，实现互利共赢，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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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争做到回报股东、社会和环境的高度统一和协调。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远集团始终坚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形象。2002年，中远与美国波士顿港合作挂靠该港，为该地区提供了多达9000个就业机会，挽救并繁荣了当地经济，此事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乃至整个美国引起了轰动。2003年12月10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波士顿码头，看望停靠在那里的中远船员及当地码头工人。2004年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奥博斯塔先生，就中美海运关系和中远的发展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专题讲话，对中远为促进双边海运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指出中远是市场经济下的成功企业。

三 政府推动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战略思考

从政府层面来看，我国政府主要是应积极做到完善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推进国有资产整合集成，以及为我国企业加快实施国际化战略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三个大的方面。

1.政府应完善国有资产运营体系，进一步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一个富有效率的企业产权制度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产权责任明晰化。要使企业财产关系清晰，财产责任明确，资产所有权、法人财产权、企业经营权都有明晰的界定。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在产权责任明晰的基础上，还应有具体的（最好是人格化的）主体来独立行使产权。三是产权结构多元化。只有具有多元化（社会化）的产权，社会资源才可能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企业发展空间才可能是无限的，对企业的监督力度也将由此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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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原则，要建立富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当务之急需要政府努力做到以下“三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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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完善国有资产运营体系，进一步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活力。一是加强全国人大对国有资产的监督，落实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权利。为了强化终极所有者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我国应尽快建立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定期向各级人大报告国有资产运营情况并向其直接负责的制度，这是落实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权利的重要体现和根本保障。二是明确国资委特殊法人地位，落实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我国应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的特殊法人地位。各级国资委一旦成为特殊民商事法人，就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落实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还可以避免陷入以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既当“老板”又做“婆婆”的困境。三是实施央企授权经营制度，落实国有资产经营人权利。即使是获得了特殊法人地位，要真正落实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控制多达100余家大型中央企业的国资委来说，仅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本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经营原则，还需要加快实施对中央企业的授权经营制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作为国有资产具体经营人的中央企业责权利的真正到位问题，而这对于促进中央企业推进国际化经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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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应推进国有资产整合集成，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

从20世纪80年代起，领先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所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对内重组整合、对外联盟并购，集中产业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扩展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逐步在全球形成了寡头垄断，即发展成为“系统集成者”（System Integ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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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公司近年来分别控制着全球50%乃至100%的市场份额。如波音和空客占据全球大型客机市场的近100%，排名世界前四位的电梯公司占据全球电梯产业市场的82%，全球前六大汽车公司占据世界汽车市场的70%以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占据全球碳酸饮料市场的近70%，排名世界前三位的手机公司占据全球手机市场的61%。

尽管我国大企业在近几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竞争力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企业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偏低。面对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巨型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以及其“先行者垄断”和“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格局及系统集成潮流，我们必须从现代产业组织体系的视角出发，尊重和遵循行业发展和竞争规律，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统一运作的优势，加快培育大规模、有竞争力、堪与跨国巨头相抗衡的大型企业集团。

为此，我国国务院国资委应继续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内容主要是推动国有资本的“四个集中”，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中，以及推动国有资本向国有企业主业集中。我们要争取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央企业中发展30～50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

3.政府应明确目标、加快立法、放松管制与提供服务并举，为我国企业加快实施国际化战略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

在明确目标方面，现阶段我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应主要立足于在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提升竞争力、增加就业、促进出口、获取资源四大战略目标。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要特别重视对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包括与之相应的远洋运输保障项目等的促进，要制定特别的投资鼓励政策，通过海外投资建立起我国获取短缺战略性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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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立法方面，主要是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制定我国《海外投资法》，作为统领我国海外投资的基本法律。同时制定海外投资管理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逐步形成符合国际惯例、有中国特色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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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松管制方面，要加快对明显滞后于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如简化海外投资审批环节，增加工作透明度和效率；赋予企业更多投资决策权，放松对企业海外投资外汇管制等。

在提供服务方面，主要包括加大对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金融支持，如对我国重要海外投资和承包工程给予优惠贷款资助；在政策上放开、使用各类灵活有效的金融工具，解决企业资金瓶颈问题；在税收方面，在避免海外投资双重征税的基础上，试点实施海外投资加速折旧、延期纳税、减免降低企业及海外员工的所得税等优惠性支持政策。还包括参考发达国家鼓励海外投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促进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如设立海外投资促进专门机构，加强驻外机构经济外交功能，培育海外投资中介机构，建立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向企业提供各类海外投资服务。还包括尽快建立以投资保护为目的、非营利的海外投资政府保险制度，以承保海外投资的政治、军事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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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的今天，特别是对于“入世”已满十年的中国来说，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既符合中国企业长远的发展需要，又是我国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发展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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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所确定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目标，是基于我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现实基础。2012年，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已成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我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贸易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而且成为世界跨境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和主要目的地，还是拥有世界最多外汇储备的国家。但是，我们离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拥有国还有一段距离。UNCTAD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人均规模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2011年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即使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GDP比例，我国的这一指标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人均规模更是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2011年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GDP比例也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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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十八大确定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目标，需要我国企业和政府的共同不懈努力。从企业层面和另一个视角来看，综合借鉴多年来国内外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经验教训，我国企业在加快国际化进程中要始终注意处理好六大关系：一是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我国企业只有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专注于国内、国际市场中的细分市场，同时获得经营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化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竞争、实施全球战略。二是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市场行为进行联合重组。只有围绕产品结构调整、技术开发创新、市场空间拓展等方面进行，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联合重组效益的最大化。三是处理好专和多的关系，慎重进行跨行业、多元化经营。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较多论述。四是处理好快和稳的关系，正确对待和把握发展速度。企业的发展应坚持以经济效益为前提，以市场需要为基础，以持续发展为目标。缺乏市场和效益的高速只能是盲目发展，只快不稳的发展最终将停滞和倒退。五是处理好经营和管理的关系，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只有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才能保证整个企业的有序经营和合理扩张。否则，随着所属公司增多，管理的层次多、跨度大，管理有效性必然降低，甚至导致管理失败。六是处理好大和强的关系，只有以提高核心能力和综合实力为主要目标，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之强。当今“世界500强”评价的主要标准是营业额大小。但真正要衡量一个企业是不是世界之强，不仅要看其营业额，更要看其资产质量、市场规模、技术实力、人才状况、管理水平、赢利能力和发展潜力等，只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强才是真正的强。世界级跨国公司都是这样的世界之强。我国企业要实施全球化战略，要进入“世界500强”，不能只为追求销售收入、营业额而进行大联合、大兼并、大发展，一定要以提高核心能力和综合实力为主要目标，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之强，才能建成真正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从政府层面看，这里最后强调一点，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特别重视当今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战略转型背景下的国际产业整合与聚集、特别是系统集成的趋势，结合我国“十二五”规划，研究制定国家竞争战略和产业竞争战略。要着眼全球化，从面向国内产业、平衡和配置国内资源转向面向国际产业、平衡和配置国际资源，着眼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重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国家制定和实施金融财税、公共服务、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支持配套政策，通过推动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来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系统集成者”，应按照“政府导向、企业自主、市场运作”的方式尽快推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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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500年前，我国著名哲学家鬼谷子就说过：“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笔者坚信，只要我国企业和政府能确立这样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我们就一定能在应对当今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战略转型的激烈竞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加快锻造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大公司、大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企业和经济基石！




 [1]
 本文由导师李楠和笔者共同发表于《学术界》2013年第5期。


 [2]
 参见罗虎《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战略转型的十大趋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
 参见王勇《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2012年10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的报告。


 [4]
 参见王勇《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2012年10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的报告。


 [5]
 参见彼得·诺兰、刘春航、张瑾《全球化与中国的大企业》，2010年3月在北京“第十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6]
 参见王志乐主编《静悄悄的革命——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41页。


 [7]
 参见魏家福《中远实施全球化战略的特点》，《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0日。


 [8]
 参见杨华《为什么中国海油能跻身世界50强？》，《求是》2013年第6期。


 [9]
 参见罗虎《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战略转型的十大趋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0]
 参见邵宁《中国大企业要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2010年3月在北京“第十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11]
 参见马贵川、罗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的实践》，《学习时报》2010年1月6日。


 [12]
 参见罗虎《加快制定〈国有资产法〉，促进中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国有资产管理》2008年第9期。


 [13]
 参见张富生《关于加快制定〈国有资产法〉的思考》，《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


 [14]
 参见潘占杰、冯伟《中国企业发展八大战略》，《新经济导刊》2006年2月4日。


 [15]
 参见柴海涛《“走出去”发展战略：政策框架与模式选择》，《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第5期。


 [16]
 参见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秘书处提交2012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关于借鉴国际经验 加大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的提案》。


 [17]
 参见张广荣《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政策发展演变》，《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9期。


 [18]
 参见党的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


 [19]
 参见胡江云《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11月14日。


 [20]
 参见潘占杰、冯伟《中国企业发展八大战略》，《新经济导刊》2006年2月4日。


主要参考文献

一 经典著作

［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2］《列宁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2。

［3］《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4。

［6］《江泽民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6。

［7］《胡锦涛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16。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9］《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

二 党和政府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2］《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3］《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4］《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04年10月31日。

［5］《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印发〈“十二五”时期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的通知》，2011年11月8日。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

［7］《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1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11］《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年6月。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年9月13日。

［13］《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2015年9月23日。

［14］《关于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2015年10月26日。

［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2015年10月31日。

［16］《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2015年11月4日。

［17］《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2015年12月。

［18］《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16年6月24日。

［1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2016年7月17日。

［20］《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2016年8月2日。

［2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2016年8月2日。

［22］《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2016年8月24日。

［2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2016年10月27日。

［24］习近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

［25］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26］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3年1月6日。

［27］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15日。

［2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29］《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30］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

［3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

［3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33］《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1/2016/1012/c78779-28770441.html，2016年10月12日。

［34］李克强：《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3月5日。

［35］李克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

［36］李克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

三 国内著作

［1］钱颖一，1989，《企业理论》，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商务印书馆。

［2］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1991，《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

［3］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4］刘志远、林云，1997，《现代企业激励机制》，人民出版社。

［5］金碚，1998，《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改革出版社。

［6］张维迎，199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7］王金存，1999，《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8］卢昌崇，1999，《企业治理结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9］“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1999，《成长的经验——中国绩优大企业案例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10］钱颖一，2003，《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王明夫，2004，《蓝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张维迎，2005，《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13］姜汝祥，2005，《榜样——中国企业向世界级企业学什么》，机械工业出版社。

［14］曾仕强，2005，《中国式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葛荣晋，2006，《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课题组，2006，《集团公司改革走向与实现途径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7］江金权，2007，《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人民出版社。

［18］孙光焰，2007，《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李楠，2008，《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及其演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孙居涛，2008，《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张雷声主编，200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林毅夫、姚洋主编，2009，《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大学出版社。

［23］顾海良主编，2009，《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4］本书编写组，2010，《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5］丁学良，2010，《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6］张维为，2011，《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7］刘国光主编，2012，《共同理想的基石——国有企业若干重大问题评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8］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编，2012，《国企热点面对面》，中国经济出版社。

［29］李锦，2013，《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焦点——李锦答记者问》，光明日报出版社。

［30］葛荣晋，2013，《中国管理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1］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编，2014，《国企热点面对面（2～3）》，中国经济出版社。

［32］丁俊萍，201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四 国内文章

［1］孙选中，1999，《生命意识渗入管理思维》，《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2］宗寒，1999，《中国历史上的国有经济》，《当代经济研究》第9期。

［3］聂德宗，2000，《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模式及发展趋势》，《法学评论》第6期。

［4］林毅夫、刘培林，2001，《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第9期。

［5］高伟彦、张春霖，2003，《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从国际经验看中国》，《中国经济时报》1月14日。

［6］纪宝成，2004，《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

［7］李荣融，2004，《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载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8］张春霖，2005，《改善国企公司治理关键何在——“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解读》，《财经》第5期。

［9］王治洪、黄春梅，2006，《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经验及启示》，《企业经济》第6期。

［10］国务院国资委，2006，《关于印发〈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的通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

［11］姚晔、李建明、胡迟，2007，《华润集团公司的成功经验及启示》，《中国企业报》11月13日。

［12］王忠禹，2008，《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推进企业现代化建设》，《企业研究参考》第8期。

［13］于吉，2008，《改革开放30年国企改革回顾与展望》，《企业管理》第10期。

［14］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2008，《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企业党建成就与经验》，国务院国资委网站，www.sasac.gov.cn。

［1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国企业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国有经济布局：变化、影响因素和展望》，《中国企业改革：阶段、效果和驱动模式》。

［16］张文魁，2008，《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164号。

［17］徐崇温，2009，《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党的文献》第6期。

［18］李源潮，2009，《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科学发展优势》，《求是》第17期。

［19］程恩富，2010，《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经济学动态》第1期。

［20］王仕军、邹世猛，2010，《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的演进轨迹——一个学说史的简要考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1期。

［21］金碚，2010，《论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22］邵宁，2011，《大力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经济日报》4月19日

［23］范曦，2011，《东风汽车公司积极探索合资企业党建工作创新之路》，《国企》第9期。

［24］乐国林、陈春花，2011，《两部企业宪法蕴含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探析——基于鞍钢宪法和华为基本法的研究》，《管理学报》第11期。

［25］国务院国资委，2011，《关于印发“推进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总体工作思路的意见”的通知》。

［26］黄勤国，2012，《国外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现代企业文化》第7期。

［27］陈佳贵，2012，《中国管理学将会更加国际化》，新华网，www.xinhuanet.com。

［28］胡鞍钢，2012，《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基于历史和国际两个视角的分析》，《红旗文稿》第19期。

［29］陈永杰，2012，《我国各类所有制经济的份额与比重》，《经济研究参考》第55期。

［30］林岗、张晨，2013，《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31］赵纯均，2013，《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9个发现》，《企业管理》第2期。

［32］邱力生、王文军，2013，《竞争性国企的改革路径》，《企业管理》第6期。

［33］周淼，2013，《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必须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红旗文稿》第6期。

［34］刘奇葆，201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认识，《人民日报》7月8日。

［35］周海江，2013，《超越西方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5日。

［36］张卓元，2013，《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经济日报》11月25日。

［37］张毅，2013，《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在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8］王正宇，2013，《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刍议》，《国企》第12期。

［39］史正富，2014，《中国奇迹是如何出现的》，《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336。

［40］本刊记者，2014，《上港集团18亿元员工持股计划落地》，《中国航务周刊》1月18日。

［41］黄淑和，2014，《国有企业改革在深化》，《求是》第2期。

［42］张宇，2014，《国有企业新改革论》，《求是》第2期。

［43］李维安、郝臣、徐建，2014，《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十年变迁》，《新财富》第4期。

［44］王会生，2014，《国家开发投资公司20年探索与实践》，《国企》第4期。

［45］邵宁，2014，《国企改革亟须厘清五大问题》，《企业观察报》4月29日。

［46］张喜武，2014，《在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总结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国资委网站，www.sasac.gov.cn。

［47］李予阳，2014，《中国建材与千家民企的混合实践》，《经济日报》5月5日。

［48］李予阳，2014，《新兴际华集团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成功探索》，《经济日报》5月28日。

［49］季晓南，2014，《公司制也是混合所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经济日报》5月29日。

［50］谭啸，2014，《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红旗文稿》第14期。

［51］黄群慧、余菁，2014，《界定不同国企功能，推进分类治理与改革》，《经济参考报》7月14日。

［52］李予阳、祝君壁，2014，《“一企一策”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经济日报》7月16日。

［53］孙承叔，2014，《〈资本论〉的又一次胜利——〈21世纪资本论〉书评》，《红旗文稿》第18期。

［54］宋方敏，2014，《深化国企改革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红旗文稿》第23期。

［55］彭建国，2014，《国资改革走不通汇金和淡马锡模式》，《第一财经日报》7月22日。

［56］楚序平，2014，《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几个问题》，《中国证券报》10月28日。

［57］刘伟，2015，《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创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期。

［58］胡鞍钢，2015，《全球化视野下国企改革的方向》，《国资报告》第2期。

［59］《人民日报》评论员，2015，《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人民日报》2月25日。

［60］陈学明、陈祥勤、姜国敏，2015，《论中国道路蕴含的“马中西”三大资源及其交互贯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61］李锦，2015，《对国企改革根本问题的回答——“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解读》，《中国远洋航务》第9期。

［62］宁向东，2015，《不“管资产”，如何“管资本”？》，《董事会》第11期。

［63］本刊记者，2016，《彭华岗：国企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重大举措纷纷落地》，《国资小新》2月24日。

［64］宋方敏，2016，《论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理论的坚守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65］李锦，2016，《我对学习习近平国企改革论述舆论的引导》，《李锦解读国资新闻》8月30日。

［66］路明，2016，《股权激励与企业成长不得不说的秘密》，《和君咨询报告》第10期。

［67］肖斌，2016，《“国企低效论”辨析》，《求是》第18期。

［68］杨烨，2016，《肖亚庆：八大途径推央企产业重组》，《经济参考报》9月7日。

［69］肖亚庆，2016，《在中央企业产业重组合作整合座谈会上的讲话》，《国资智库报告》9月27日。

［70］肖亚庆，2016，《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目标》，《人民日报》10月10日。

［71］张毅，2016，《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人民日报》10月10日。

［72］《人民日报》评论员，2016，《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一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国企党建工作会议讲话精神》，《人民日报》10月12日。

［73］杨彬，2016，《首位市场化选聘的央企总经理上任一年 新兴际华杨彬谈体会》，《国资智库报告》11月9日。

［74］彭华岗，2016，《国企改革奋力前行——在第三届大梅沙论坛上的发言》，《国资智库报告》11月10日。

五 国外文献

［1］〔英〕R.K.米什勒、S.雷维森卡编，1991，《世界各国的公营企业》，吴柏均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英〕亨利·帕里斯等，1991，《西欧国有企业管理》，张冀湘、鲁奇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周立群、韩亮、余文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4］〔美〕阿里·德赫斯，1998，《长寿公司》，王晓霞译，经济日报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

［5］〔美〕彼得·F.德鲁克、罗伯特·S.卡普兰、大卫·P.诺顿等，1999，《公司绩效测评》，李焰、江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

［6］〔美〕约瑟夫·熊彼特，199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

［7］〔美〕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C.波拉斯，2002，《基业长青》，真如译，中信出版社。

［8］〔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08，《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吕鹏、李荣山、徐辰、吕佳龄、李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9］〔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2009，《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0］〔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2009，《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1］〔新加坡〕郑永年，2010，《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

［12］〔新加坡〕郑永年，2010，《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联合早报》5月11日。

［13］〔英〕特里·伊格尔顿，2011，《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

［14］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吕晶晶、牛明刚、陈凤玲译，《安邦战略观察》第289期。

［15］〔法〕托马斯·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16］〔美〕熊玠，2016，《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李芳译，湖北教育出版社。

［17］Hay，D.，D.Morris，G.S.Liu and S.Yao. 1994. Economic Reform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1979-198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Adrian J.Slywotzky and David J.Morrison. 1997. The Profit Zone
 . Ran-dom House.

［19］Supachai Panitchpakdi and Mark L.Clifford. 2002. China and the WTO
 . John Wiley & Sons （Asia）Pte Ltd.

［20］Carsten A.Holz. 2002. “Long Live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Deflating the Myth of Po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3.

［21］John Farndon. 2007. China Rises：How China’s Astonishing Growth Will Change the World
 . London：Virgin Books.

［22］Rowan Callick. 2007. The China Model
 . American，November-December.

［23］Richard Walker，Daniel Buck. 2007. “The Chinese Road.” The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24］Katrin Bennhold. 2011. “What is the Beijing Consensu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25］William Paul Cockshott. 2011. “Comments on the China Mod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1.

［26］Arif Dirlik. 2011. “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A Critical Discu-ssi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1.

［27］S.Philip Hsu，Yu-Shan Wu，Suisheng Zhao. 2011.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 New York：Routledge.


作者相关科研成果

［1］罗虎，1994，《正确理解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石——认识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论重大意义的新视角》，《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第8期。

［2］罗虎，2000，《再造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企业改革与管理》第10期。

［3］罗虎，2001，《企业发展动力：激励约束机制》，《中国企业报》6月20日。

［4］罗虎，2001，《健全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中国改革报》10月29日。

［5］罗虎，2003，《经营者激励的六条基本线索》，《企业改革与管理》第1期。

［6］罗虎，2003，《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大型航运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创新研究（上）》，《水运管理》第5期。

［7］罗虎，2003，《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大型航运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创新研究（下）》，《水运管理》第6期。

［8］罗虎，2004，《构建世界级跨国公司的战略设计》，《企业改革与管理》第7期。

［9］罗虎，2004，《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中远集团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实践和探索》，《水运管理》第6期。

［10］罗虎，2004，《关于我国交通运输企业新世纪发展思路的战略思考》，《中国交通年鉴（2004）》。

［11］罗虎，2005，《让行动的企业总部发现利润区——对构建我国企业“四链合一”服务链的探讨》，《今日中国论坛》第1期。

［12］罗虎，2005，《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中远集团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实践和探索》，《学习与研究》（国资委内部刊物）第3期。

［13］马贵川、罗虎，2005，《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的实践》，《学习时报》4月18日。

［14］罗虎，2005，《全面持续快速创新，实现企业集团基业长青》，《集团经济研究》第7期。

［15］罗虎，2008，《加快制定“国有资产法”，促进中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国有资产管理》第9期。

［16］罗虎，2008，《现代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及国际航运企业的战略转型》，《中国远洋航务》第10期。

［17］罗虎，2013，《评哈贝马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学术评论》第3期。

［18］罗虎，2013，《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战略转型的十大趋势》，《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19］罗虎，2013，《中远集团：国际化经营的“六个C”》，《中外企业文化》第5期。

［20］李楠、罗虎，2013，《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战略思考》，《学术界》第5期。

［21］罗虎，2013，《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战略转型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10期。

［22］罗虎，2015，《健全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学术评论》第5期。

［23］李楠、罗虎，2015，《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企产权制度》，《学习时报》11月2日。

［24］罗虎，2015，《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国远洋航务》第12期。

［25］罗虎，2016，《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激励约束机制和业绩评价制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26］罗虎，2016，《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文献综述（上）》，《学术评论》第2期。

［27］罗虎，2016，《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文献综述（下）》，《学术评论》第3期。

［28］罗虎，2016，《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科学定位及基本途径》，《中外企业文化》第11期。


后记
 
[1]




（一）论文答辩时


制度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当重温小平同志的另一句名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如果考虑到制度的因素，我们会意识到，好的制度才能使科技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坏的制度则可能使科技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进一步，当我们来分析一个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时，首先要考虑到其制度所起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指出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及其创新。也正如201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专题文章所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制度。而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一个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发展同样受制于、取决于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制度不同于西方企业制度，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制度，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由此，系统分析和深入探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和发展完善，对于深刻理解我国国有企业过去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对于有的放矢、有效持续推进我国国有企业今后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在中央国有企业长达二十年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又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积累和极大的便利，这都促成我最终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

饮水思源！在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之际，首先我要感谢武汉大学左亚文教授，是他推荐我选择武汉大学攻读在职博士。其次，我要特别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李楠教授，在我三年读博期间，她给了我许多学业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照；特别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从开题、写作到正式答辩的一年中，一直得到李老师的精心指点，她的渊博学识、深刻见解和严谨开明的治学态度都让我收获丰厚、终生难忘！我的两位博士后师姐陈慧女、任艳，还有博士生师弟焦晓云、师妹陈晨等人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特别是焦晓云师弟，在我在职读博、不能常去学校的情况下，他为我不辞辛劳办理了读博最后阶段大量烦琐的具体事宜。2015年5月24日，以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为主席，以湖北大学副校长杨鲜兰教授和武汉大学孙居涛教授、丁俊萍教授、罗永宽教授为委员的五人答辩委员会全票、高票通过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评委们在答辩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学识风采也让我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现在读博不易，平衡工作和家庭来在职读博更不易！虽然其中充满了忙碌和辛苦，但我相信，这次读博的结束一定不是我思想探究的终点，而是人生和思考的新起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位卑不敢忘忧国”！人到中年，功名利禄的追求已然平淡，但我一直深感从社会、从他人所获很多，一直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回报社会、回馈他人！我想这应该是我多年来、今后也会一直勤于思考、认真工作，努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深层原因和不竭动力所在吧！


（二）书稿付梓时


我的这篇论文2015年5月通过答辩后，2015年9月我国国企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该文件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原则性意见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部署。之后到现在的正好一年间，按照中央要求，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该文件配套文件的制定实施工作，目前已相继出台了18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主要包括《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等，至此，被称为“1+N”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与此同时，国企深化改革实践也在快速推进。国资委在原有“四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2016年2月又推出了“十项改革试点”。其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除中粮集团、国投公司试点工作继续深化外，新增神华集团、宝钢、武钢
 
[2]

 、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7家企业开展试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则选择诚通集团、中国国新开展试点。规范董事会建设步伐加快，开展了宝钢、中国节能、中国建材、国药集团、新兴际华集团5家企业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试点工作。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在深入推进。一是央企集团层面重组步伐不断加快，6组12家中央企业重组工作正式实施，中央企业户数年内有望整合到100家之内。二是央企化解过剩产能和压减企业管理层级等工作加快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一直在跟进论文中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五大制度的研究工作。一年来，以论文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新的政策要求和实践变化，我分别就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文献综述等内容在国内不同学术报刊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撰写并完成论文时，现在全面系统指导国企深化改革的“1+N”系列政策文件还远没有出台，我的论文主要内容是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深化改革的原则性意见提出系统创新的实施设想。现在回过头来看，“1+N”文件正式出来后，我在论文中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五大制度改革发展的许多创新设想与相关中央文件的实施意见可以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正式文件出台前关于如何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何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等存在巨大争议的不少重要问题方面。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体现了这篇论文研究的预见性、创新性和科学性。也正是有鉴于此，虽然已经围绕不同方面内容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毕竟局部不能反映和代替整体，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将这篇论文以完整书稿的形式予以出版。于是，在联系出版社的同时，我开始对原论文稿在力求保持基本结构、内容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增补和说明。特别是在书稿即将付梓时，在2016年7月和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作了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我将相关内容也一并及时补充到了书稿中。考虑到逻辑上的完整和深入分析的必要，我还利用这个机会将之前已经公开发表、与博士论文内容有密切联系、在论文中只是作为参考文献出现过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全文收录在了论文后供大家参考，再加上两篇专家所写的序言，也就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书稿。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意出版我的书稿后，我邀请了我国国企研究方面的两位著名专家李锦先生和刘纪鹏先生作序，虽然素昧平生，也工作繁忙，但两位专家都欣然应允并很快为我的书稿精心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两位专家在肯定拙作研究成果的同时，都阐述了自己关于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思考和观点。李锦先生还特别利用这个序言机会，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系统阐述了他一直以来在研究思考并已形成基本体系的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两位大家的精深学识、严谨学风以及对于我这位后学后进的提携包容让我感佩不已、终生铭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现在的各种新书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汗牛充栋，我既非“铁肩”，也非“妙手”，之所以要出版这本书稿，还是如在书中所说，不忘初心、不改衷心，愿以微薄之力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鼓与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深知，写一篇好文章不易，出一本好书更难，这不但要花费作者不少心血，更是凝结着他人的很多成果！从本书中的长篇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目录可以看出，我的这本书稿也可以说是集众智、聚众力而成！为此，我已经在文中尽可能通过详尽注释的方式标明了对于各位专家学者成果的参考和引用，在此诚致深切谢意和敬意之余，对于仍可能出现的挂一漏万以至不当错误之处，还请大家见谅，我也会文责自负！当然，要出一本好书，还凝聚着出版社编辑老师们的辛勤汗水！利用这个机会，我还要特别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曹义恒总编辑对于本书的厚爱以及岳梦夏等编辑高水平和专业化的编辑出版工作！

最后，我想把我这人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奉献给生养我的父母！我的父亲一生操劳、辛苦异常，更未曾想，在我刚上大学、他年仅40余岁时就因病去世，当时我还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子欲养而亲不待”，留下我终生的遗憾！我的母亲吃苦能干，却也是一生坎坷，特别是我父亲早早去世后，她强忍中年丧夫之痛，继续为我们兄妹几个辛勤操持，也坚持一个人生活至今，殊为不易！我的这本书稿，就算是给父亲的一点告慰和母亲的一份报答吧！

是为记！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远洋大厦




 [1]
 本书是在笔者2015年5月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形成，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笔者曾撰写过一篇后记，为基本保持论文原貌，现将该后记作为本书的后记（一），笔者另在本书即将出版时新写了一篇后记作为本书的后记（二）。


 [2]
 2016年9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宣布，经报国务院批准，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成立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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